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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現今全球化與勞動力彈性化的時代，失業問題是世界各國迫切解決問題之

一，然也因受到全球化之影響，就業型態日趨多元，失業風險也隨之複雜，包括

非自願性失業、轉銜性失業、部份性失業等多種樣態，而失業將對個人、社會、

經濟產生多種負面影響且不利於國家未來之發展，現代國家為降低失業所面臨的

危害，保障人民工作權，促進國民就業，免於失業恐懼與危險而建構就業安全體

系，該體系以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與失業保險所構成，近年更以積極性的勞動市

場政策為解決問題的政策主軸，根據我國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促進國民就業的

精神，而陸續制定職業訓練法、就業服務法及就業保險法，完成就業安全體系的

建構。 

細看上開法令之內涵係以非自願離職者為適用主體，含括失業給付、提早就

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就業諮詢等，惟我國勞動市場尚有許多勞工看

似自願性離職，實質內涵係因勞動條件低落、雇主經營不善而被迫縮減工時與工

資等情況或因轉銜至下一工作之情況而成為失業者，卻無法受到就業安全制度之

保障而造成更複雜的問題，如淪為長期失業者、不完全就業者或怯志工作者，而

這群自願性離職者於在職期間參加就業保險，繳納保險費，卻因非屬「非自願離

職」而無法在面臨失業風險時，透過就業安全制度維持生存權渡過經濟難關及維

持其勞動力。

另因我國就業保險法請領給付之要件之一為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

以上，然初次尋職者因尚未進入勞動市場，顯然無法達到領取失業給付之資格，

依據調查 29 歲以下失業者的失業原因以「初次尋職」佔約 4 成 5，初次尋職者

亦多數為青年在畢業離開學校後進入勞動市場尋職，在無法順利銜接進入勞動市

場而又無就業安全網的涵蓋，勢必會對這群初次尋職的青年造成極大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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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難題與經濟困境，進而衍生社會問題，數據統計過去 10 年來我國長期失業

者的結構變化趨勢是：高學歷、青年、初次尋職的長期失業人數，出現逐漸增加

的趨勢。國際勞工組織 ILO 第 168 號「促進就業和失業保護公約」有特別訂定

「新尋職者的特別條款」認為初次尋職者恐面臨比一般失業者更困難的失業風險

而應納入保護。 

參考德國失業保險，不論勞工是非自願性或自願性失業，均可向勞工局登記

失業救濟金及職業訓練，日本亦有針對自願離職者給予津貼，惟兩者仍有些許差

別性，我國僅以非自願離職者為就業安全保障主體，而未隨時代的改變擴大適用

對象，恐造成就業安全之漏洞，另對於初次尋職者因轉銜進入勞動市場求職期間

所得安全兩國均有給予一定的協助措施，我國現行的制度及限制對勞工之生存

權、未來職涯發展產生威脅，規範不足實有探討之必要性，使我國就業安全制度

更臻完備。 

關鍵字:自願性離職、初次尋職者、全球化、就業安全、失業給付、就業保險

法、就業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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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globalized and labor flexible era, unemployment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needs to solve.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employment patterns are changing rapidly and unemployment risks are 

becoming more complex. These risks include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transitive 

unemployment, and partial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creates different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individual,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and is disadvantageous for future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reduce the harm posed by unemployment, to ensure the 

working rights of the people, to promote public employment, and to eliminate the 

fears and dangers of unemployment, modern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employment 

security systems. This system is composed of the employment service,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have used a 

pro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to solve problems. Taiwan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Employment Service Act, and the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and completed the building of an employment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al spirit of guaranteeing people’s right to work and to promote

employment among the people. 

If we look carefully at these laws, they are mainly centered on involuntary 

resignees and include items such as unemployment pay, early employment reward 

subsidy, career training and living expense subsidies, and employment consultations. 

Unfortunately, although many people in Taiwan’s labor market look like they 

voluntarily resigned,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 became unemployed because of poor labor 

conditions, as a result of decreased work hours and payment from poor empl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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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r transfer to the next job. In circumstances like these, workers are not 

protected by the employment security system, which produces more complicated 

problems such as long-term unemployment, atypical employment, or workers 

working under fear. This group of voluntary resigneesparticipated in employment 

insurance while they were employed, but cannot use the employment security system 

when they face unemployment risk or use the system to maintain their living or 

employability because they are not technically “involuntary resignees.” 

In addition, one of the payment conditions for Taiwan’s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is that the insured must have one year or more of insured period. Obviously, 

first-time job seekers who have never been in the labor market cannot obtain

unemployment payment qualification. 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the unemployed

under 29 years of age, about 45% gave “first-time job-seeking” as the reason for

unemployment. First-time job seekers are mostly young people that have graduated 

and are just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to search for employment. However, some are

unable to successfully enter the labor market but are also not covered by the

employment security net. As a result, this group of first-time job-seeking youths faces

tremendous soci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which then derive into social 

problems. 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the last decade, Taiwan’s long-term unemployment 

structure show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youths, and 

first-time job seekers who are unemployed for longperiods. The C168 -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from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provides a special provision (Special Provisions For New 

Applicants For Employment), which asserts that first-time job seekers may face even 

more unemployment risk than general unemployed people and should be included fo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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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trast to Germany’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here laborers can apply for 

unemployment relief or job training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involuntary or voluntarily unemployed, or Japan’s policy where voluntary 

resignees can apply for subsidies (although the amount may be different), Taiwan 

mainly focuses on involuntary resignees in regards to employment security insurance. 

If the scope of suitable subjects is not expanded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n 

employment security loophole may be created.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deficiencies 

in Taiwan’s income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first-time job seekers as they transition into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threat towards labor surviv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caused 

by the current system and its limitations must be explored so that Taiwan’s 

employment security system can be made more complete.  

key word：voluntarily resigned, first-time job-seeking, globalized, employment 

security, unemployment pay,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Employment 

Servi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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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勞工透過勞務的提供換取薪資，維持個人生計與尊嚴，惟進入全球化經濟體後，資本不

斷的流動，產業大量外移，台灣的失業率從 1995 年的 1.79%，到 1999 年到 2.92%，另於 2001

年到達 4.57%，失業率不斷的升高，然而失業將導致勞工所得來源喪失，經濟安全遭受威脅，

勞工是國家經濟生產的主力，也是社會進步的推手，政府為避免失業對國家發展、社會安定

造成影響，需建構完整的就業安全體系，於 2002 年訂定就業保險法並自 2003 年開始施行。 

依據憲法保障的社會國原則以追求社會實質正義的目的，生存權之內涵包括了對生命之

尊重及生活之延續，且為呈現人性尊嚴的展現國家有積極給予人民保障，因此對於就業安全

係為一種現代國家為保障人民工作權、生存權，促進國民就業，免於失業恐懼與危害所建構

的體系，隨著經濟發展的複雜與勞動市場的多變，就業安全體系不斷的擴充，以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失業保險與就業促進為就業安全體系的支柱，就業安全體系保障的對象應為全體

國民，惟我國就業保險法第 5 條加保對象需為「年滿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之具中華民國國

籍者、與在中國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具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

保險人。」另有關於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除了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外，均以被保險人「非自願」

離職為要件，換言之，若為勞工自願性的離職，即便先前有繳納保險費仍無法領取保險給付。 

另一要件為投保年資之限制，依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之規定「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

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始可請領，倘被保險人工作年資無法達到該要件時，則將無法領取，

在就業安全體系中，係以需非自願性失業且加入保險達一定期間始能獲得保障，因此若未有

任何投保年資的初次尋職者，恐將馬上面臨的是經濟危機，現今全球經濟的多變性及勞動型

態的多樣化，以目前的限制將對部份青年勞工或初次尋職者的就業安全產生威脅，甚至影響

其自由轉換工作之權利，亦因未納入就業安全的保障範圍內，恐需屈就於低薪、勞動條件差

或無法順利銜接至合適的工作成為長期失業者、怯志工作者，以及因為初次求職者在尋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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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經驗不足」或「不知適合從事何種工作」等衍生不同的問題，亦因無法提升自我能力

而不斷的被剝削，失業的問題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變得更加的複雜且多樣，因此應思考隨

時代的演進，在可承擔的範圍內將更多勞工納入保障就業安全的安全網內，並審視我國現行

的政策是否應予修正。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描述性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法及深入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針對臺灣就

業安全的法制、現況及環境，進行保險制度的政策及適用對象之實質探討。本文共計文獻分

析法與深入訪談法兩種方法行進研究，茲就下列兩種質性研究方法在本文中之運用方式，分

別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又稱為「文件分析法」或「次級資料分析法」，是將蒐集與某項問題有

關的期刊、文章、書籍、論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

資料，進行進度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瞭解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解決過程及可

能產生的結果1。

本研究在蒐集國內外與就業安全保障制度的發展沿革、相關問題的文獻包括統計

資料、研究報告、書籍、期刊、論文等，進行整理、分析，同時研究德國、日本與我

國對於失業者的就業安全政策，探討我國現行的制度。 

二、深入訪談法 

文獻分深入訪談法又稱為「質化訪談」，採用較少但具代表性的樣本，在訪問者和

受訪者之間針對研究主題進互動，深入訪談法可以透過蒐集、組織及分析資料，提出

綜合性及系統性的有價值及較深入的問題，深入訪談法在社會學調查研究中，是一種

普遍蒐集資料的方法，也是社會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調查方式之一，其最大優點是受訪

1 吳定，(2003)，政策管理，台北:聯經出版社。 



DOI:10.6814/NCCU2019008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者可以提供豐富詳盡的資料，並解答敏感性的問題，而訪問者易於接近在其他研究方

法中受到限制的話題。 

此次設計的訪談大網為半結構式，所擬定的題目主要是探討在全球化影響及產業

的轉變對於失業的原因不再僅限於勞動基準法與就業保險法所臚列的幾種類型而是更

多樣化的，我國的就業安全制度提供給予非自願失業者相當程度的保護及協助並期望

儘快回到勞動市場，縮短失業期間的風險，然而，不論是非自願性失業或自願性失業

及初次尋職者，所面臨的風險及威脅與非自願性失業者並無不同，甚至因未符合資格

致無法納入保障範圍，得到政府的資源協助更是短缺，我國就業安全的保障是否給予

足夠支持這些失業勞工順利再次進入勞動市場，在失業初期即給予協助避免淪為長期

失業者，讓所有勞工都能適才適所，找到合適的工作及得到支援，本研究除理論及文

獻外，透過訪談加以實證，本篇論文擬訪談與相關之政府單位、學者、及勞工，並期

待發現實務及現行政策之落差或異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對象為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其定義係自願性失業者亦即為原先有工作或

曾經有工作但因故離職，及初次找尋工作者其為社會新鮮人人為研究架構，透過憲法及就業

安全法對於勞工的保障進行討探討，我國政府在進行就業安全的政策規劃因國家經濟的發展

與社會文化的脈絡，因此協助的對象有不同的考量，另參考國際勞工組織、德國及日本兩個

國家現行對於勞工就業安全保障之規定比較我國的制度，就業安全一直都是現今各國積極處

理的問題，本研究選擇制度參考的國家為德國及日本，係因德國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且悠久，

一個國家的進步與否社會制度是關鍵，德國的就業保險採強制納保與我國的制度相近，雖然

德國的給付要件從過去的寬鬆到 2003 年改革後現在需配合國家一定的政策要求才能獲得補

助，但其保障的範圍及對象仍相對完整，另日本係因為我國鄰近且均為亞洲國家，國情相近，

日本過去也面臨失業嚴重的問題，國家如何透過政策的改變促進勞工就業，雇用保險法以更

健全的涵蓋對象及各種給付的項目，協助失業期間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兩國如何協助初次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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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者轉銜進入就業市場時的協助措施，就業安全制度部份相同，但仍有不少相異之處，因此

以德、日兩國的就業安全制度為研究為我國制度之參考。並透過深入訪談法瞭解政府、學者

及勞工的觀點，對於就業的安全制度設計公平的重要、平等，政府介入的必要，探討我國制

度是否有修正之必要，進而做出結果。 

因本研究著重探討有關協助自願性失業的勞工再次就業與初次尋職者在找尋工作時，政

府提供或保障的資源與制度是否完善，對於德、日兩國的國情及就業安全制度直接相關的就

業服務站的推介就業及職業訓練的流程及細節，在本研究囿於時間因素的限制，無法進行深

入的調查與研究，在勞工訪談的樣本數量少，諸如類似缺失，可能產生的闕漏，均有待後續

研究之補充增益。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係進行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者之就業安全權益之探討，在擬定寫作策略上，首先

是就我國的失業問題概況進行瞭解，進而分析失業者的結構組成，透過分析發現自願離職者

與初次尋職者在失業時面臨的就業困境，其次，針對政府對於非自願離職者現有的法令保護、

協助措施及法定要件排除進行簡要說明，並就自願離職者與初次職者政府給予的協助措施比

較其差異處，在現有的法令架構下是否有足夠的保障。 

透過國際組織及德國、日本兩國在失業給付規劃、政策，從中瞭解與我國制度的差異處，

作為進一步研究或比較的基礎。之後，根據前項運用資料分析及質化研究方法選定研究對象

與訪談大綱後，進行深度訪談，探討制度是否有所缺失；最後根據訪談資料所得之分析結果，

釐清就業安全制度中對於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得改善之處，並針對現存問題據以提出改

善建議，以作為未來政策或制度修正之參考。 

 

  本研究共分為五個章節，安排及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章內容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最後說明研究流程

與章節安排，主要在說明本研究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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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國的失業概況及問題分析，本章試著透過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及脈絡分析失業

的原因，及政府如何透過社會保險制度建立勞工就業安全網，瞭解我國就業安全機制及現行

可提供之措施，另因社會及勞動環境的變化與制度性的排除，使得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

面臨經濟不安全之威脅及困境，進而可能落入貧窮、低薪之風險，而產生多重的問題並影響

個人及社會的發展，失業者面臨這樣的困境我國現有的法令及措施是否有給予這類失業者適

當之協助，倘若有是否足以渡失業期間的風險。 

第三章各國對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的協助，本章為瞭解國際勞工組織對於就業安全

的定義及相關規範及準則，作為提供自願性失業 者及初次尋職者之失業保障之國際法上基

礎，另透過德國與日本就業保險法制之介紹，及對於上開對象的相關協助措施，給予勞工重

回職場之助力及政策作為參考比較。 

第四章訪談發現與分析，本章是透過先前的文獻回顧，設計質化研究方法及設定訪談對

象與訪談大網，進行深度訪談，在訪談中探討現行的制度是否有不足之處及與德、日兩國的

制度相比較之下是否有改善之處，對於勞工的協助是否可借以參考，並據以提出調整或修改

我國現行對於自願離職者失業者與初次尋職者之就業協助建議，研究流程如圖 1。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本章是回顧研究的文獻及質化訪談，歸納研究成果，檢視現行的法

規及 政策，本就訪談結果及研究論結論提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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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確立研究主題 

探討我國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 

面臨現況與問題 

建立研究架構與方法 

選定研究對象與設計訪談大鋼 

進行訪談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我國就業安全制

度之檢視 

日本就業安全制

度之檢視 

德國就業安全制

度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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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失業概況及問題分析 

第一節 我國失業概況 

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人民除可向國家

要求其生存、工作及財產消極不受侵害之外，亦可要求國家機關積極作為，使其生存、工作

及財產獲得保障。其生存權係指人民為維持其生存，得向國家要求予以扶助，生存權係以保

護、幫助在社會上、經濟上之弱勢為主要內容，生存權包括有一般保障、對生理上弱勢者的

保障，以及改善國民生活之保障三種類型。另於憲法第 155 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

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

與救濟。」另工作權係人民有從事工作並有自由選擇職業及工作場所之權利及維持生計，人

民失業時，有請求國家給予適當就業機會，以維持其生活之權利，因此，工作權除具自由權

性質亦兼具受權益之屬性2，並於我國憲法第 152 條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

適當之工作機會。 

工作是個人能力與機會的延伸，工作有益於實質的個人福祉，好的工作可以帶來物質的

報酬，感受社會的價值與自我實現的理想，享有更多的資源並且與社會關係有連結互動，依

據「聯合國 2017 年世界幸福報告」除了過去考慮到的幾個因素外更分析了「工作中的幸福感」

3，因此一旦失去工作個人與家庭都會受到衝擊，失業帶來的負面效益將易陷入憂鬱情緒，勞

工若為家庭經濟來源的主要承擔者，一旦失去工作將會使得家庭收入急劇下降，隨著失業持

續時間的長短也將造成壓力及未來再次進入勞動市場之困難。 

然而在全球化經濟體系內，因資本的積累不再僅限於單一國家領土內的勞動生產，而是

鑲嵌在全球化經濟的生產網絡之中，並隨著市場競爭機制流動，在市場競爭的邏輯之下，降

低生產成本或追求低廉勞動成本常成為雇主提升競爭力的手段，亦常為發展型國家為了提升

其國內的經濟發展，脫離貧窮創造就業機會等等因素，必需吸引外來資本的青睞投資，而降

2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9 月第 5 版，頁 269-271。 
3 wold happiness report 2017 http://www.taaa.org.tw/uploads/editors/news_list/606243881.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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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國家管理的主權或漠視外資所帶來的問題，特別是在勞工的議題上更是如此，全球化將造

成生產組織的彈性化與勞動市場的去管制化，在階級結構上會形成長期穩定的正式僱傭關係

可能會被短期非典型的關係替代，另外是新貧階級則會出現在大量產業外移的先進國家4，勞

工薪資及工作型態在此全球生產分工體系下遭受相當之衝擊，勞工在全球勞動市場中的位置

則相對趨於弱勢。 

台灣的勞動市場歷史變遷亦如同全球經濟的變化，在 1987 年起因經濟化的發展，開始採

取經濟自由化的開放政策，台灣的產業資本進行跨國移動的限制逐漸減少，同時為追求低工

資的對外投資國，促使產業外移的趨勢日益擴大，快速地改變了台灣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的產

業結構。自 1980 年代後期，因國內工資、地價、生產成本大幅揚升，環保意識要求提高，加

上勞力短缺、土地取得不易、社會福利訴求增加等投資環境因素交易影響，使得技術層次較

低、勞力密集為主的傳統製造業出現外移，但是在 2000 年之後，資訊電腦與電子科技產業也

開始外移生產業，紛紛西進至中國大陸或南進至東南亞，形成科技產業外移的趨勢，「台灣接

單，海外生產」的生產模式為台灣製造業的主流，台灣的傳統製造業與電子科技業長期且持

續將生產線外移，導致國內就業機會隨之明顯減少，對台灣勞動市場造成明顯的影響，特別

是導致工作場所歇業與業務緊縮的非自願性失業人數增加，製造業生產線的外移使得工廠低

技術的作業人員首當其衝，其次是中低階的白領管理人員。

隨著製造部門的外移，服務業部門則是相對持續性發展，促使台灣在 1988 年開始從工業

社會轉型進入「後工業社會」5的勞動市場結構，服務業部門已成為提供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

惟服務業所增加的就業機會難以吸收製造部門中由產業轉型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製造業退

出或外移而非自願性失業的低技術勞工，由於只具備低技術而難以繼續在製造部門就業，另

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生產力差距現象可能加深了勞動薪資的惡化，這種生產力的差距會造成「成

本弊病」(cost-disease)6的問題，這指的是製造業的自動化程度提高，而服務業就業人口大多

4 林宗弘(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 1992-2007，台灣社會學刊第 43 期，

(2009):105。 
5 李健鴻，後工業社會的失業風險調控：台灣因應金融危機的就業政策與治理困境分析，政大勞動學報第 28 期，

(2012):105 
6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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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勞力密集、技術層面低，自動化程度較低，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成長，明顯低於製造業的

生產力成長程度，因此當服務業僱用的人力越來越多、勞動成本日益增加，但是生產力並沒

有同時相對提高，因此服務業的雇主往往會採取降低薪資水準或是增聘僱非典型勞工的方式

來因應。 

後續受到經濟全球化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影響，不僅高失業率問題持續惡化，薪資水準

日益下降、惡劣的勞動條件及從事各種非典型工作型態的工作貧窮者也出現日益增加。在進

入「後工業社會」時代後，後工業社會衍生的新社會風險包括了長期失業、大量失業、非典

型就業與就業市場等新型態的社會風險，勞動市場彈性造成了不安全的工作環境7，後工業化

主義者亦認為將對傳統工會造成打擊，工會的力量式微，青年與女性要進入勞動市場就業更

為困難，而年長且有經驗的男性勞工則被迫做出失業或提早退休的選擇，至於低技能與低教

育者所面臨場難題是就業機會不足或是被迫從事低薪工作的困境。 

綜上，觀察台灣歷年失業率的變化脈絡下（見表 1）可發現，早期台灣並不存在失業問

題，六○至七○年代時值我國農業轉型工業之際，農業部門就業比率急遽萎縮，工業部門就

業比率則呈增長之際，在政府積極推動各項基層建設及重化工業發展基礎下，經濟快速成長，

勞動市場亦呈穩定發展，此時失業率多未超過 2%，主要是離職、轉換工作等緣故造成的「自

然失業率」8；八○年代中期因公共建設投資停頓致國內需求疲弱，營造業不僅喪失吸納傳統

工業釋出勞力之能力，更釋放出大量勞力，失業率由 85 年遽升為 2.60%，其後受到亞洲金融

風暴影響，失業率持續升至 89 年 2.99%。九○年代隨國內產業結構持續轉型，復以經濟全球

化與自由競爭趨勢，勞力密集性產業外移及自由市場競爭激烈影響下，亦難回復低失業率，

在 2008 年中因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我國失業率從 2007 年的 3.91%，上升到 2008 年的 4.14%，

又快速攀升到 2009 年的 5.85%，創下歷史新高，2012 年再回到 4.24%，近年在景氣復甦帶動

就業下，106 年失業率降至 3.76%。 

7 李健鴻，後工業社會的失業風險調控：台灣因應金融危機的就業政策與治理困境分析，政大勞動學報第 28 期，
(2012):105 

8 自然失業率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指充分就業下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即是一個不會造成
通貨膨脹的失業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 )。從整個經濟看來，任何時候都會
有一些正在尋找工作的人，經濟學家把在這種情況下的失業稱為自然失業率，所以，經濟學家對自然失業率
的定義，有時被稱作"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失業率"，有時也被稱作無加速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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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 1967-1980 年失業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另更進一步研究透過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專區 106年人力資源調查提要分析9發

現，失業人數的年齡 25-44 歲者占 55.01%為最多，其次是 15-24 歲者占 25.36%（見表 2）；觀

察近 10 年失業原因結構發現除在 97 年至 99 年金融風暴期間外，均以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

失業者占逾 30%為最多，而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者應可推定為非自願性離職，自 100 年

起至 106 年間均佔比 25-30%，另初次尋職者占逾 20%(見表 3)，由此得知這二大類型族群的

 
9 參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網，106 年人力資源調查提要分析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1670&ctNode=516&mp=4(最後瀏覽日：2019/4/3) 

(年 別) 
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 

(百分比) (百分比) 

1967 10.7 2.29 

1968 9.2 1.72 

1969 9.0 1.88 

1970 11.4 1.70 

1971 12.9 1.66 

1972 13.3 1.49 

1973 12.8 1.26 

1974 1.2 1.53 

1975 4.9 2.40 

1976 13.9 1.78 

1977 10.2 1.76 

1978 13.6 1.67 

1979 8.2 1.27 

1980 7.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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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問題是我國需應積極處理及因應，接續將探討我國現行的法規、政策及措施對於這二類

型失業者在面臨失業時能給予的協助為何，這二類失業者再次進入勞動市場之過程中所面臨

的困境。 

表 2 失業者按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總計 

15-24
歲 

25-44
歲 

45-64
歲 

65 歲以
上 

國中及以
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

上 

  

千人 % 大學及以上 

96 年 419 100.00 24.77 57.31 17.84 0.07 21.39 39.55 39.06 24.40 

97 年 450 100.00 24.45 55.84 19.64 0.07 22.23 36.96 40.81 26.66 

98 年 639 100.00 19.87 58.27 21.83 0.04 23.23 36.71 40.06 25.60 

99 年 577 100.00 19.80 58.38 21.75 0.07 20.76 36.72 42.52 28.41 

100 年 491 100.00 22.14 57.19 20.60 0.06 18.05 36.28 45.67 32.67 

101 年 481 100.00 23.53 57.41 18.99 0.07 17.23 33.72 49.05 36.67 

102 年 478 100.00 24.81 56.08 19.05 0.07 17.04 32.84 50.12 37.98 

103 年 457 100.00 24.5 56.41 19.04 0.05 15.36 32.06 52.58 39.97 

104 年 440 100.00 24.76 55.99 19.17 0.08 13.32 33.43 53.25 41.65 

105 年 460 100.00 24.42 55.23 20.24 0.10 13.93 32.60 53.47 41.73 

106 年 443 100.00 25.36 55.01 19.56 0.07 13.19 32.36 54.45 42.84 

當年與上年比較增減

值(百分點) 
-17 0.00 0.94 -0.22 -0.68 -0.03 -0.74 -0.24 0.98 1.11 

增減率(%) -3.52 - - - - - - - -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主計總處人力源資調查提要分析，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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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失業者按失業原因分 

  

總計 

初次尋
職者 

非初次
尋職者 

  

千人 % 
工作場所業務緊
縮或歇業 

對原有工作
不滿 

季節性或臨時性
工作結束 

其他 

96 年 419 100.00 20.73 79.27 30.13 33.01 9.85 6.28 

97 年 450 100.00 20.64 79.36 33.83 30.79 9.65 5.09 

98 年 639 100.00 16.04 83.96 52.76 18.65 8.92 3.63 

99 年 577 100.00 18.13 81.87 41.57 24.57 11.13 4.60 

100 年 491 100.00 20.39 79.61 30.10 32.63 11.37 5.52 

101 年 481 100.00 21.92 78.08 28.46 33.72 10.42 5.48 

102 年 478 100.00 23.40 76.60 29.04 33.59 9.17 4.80 

103 年 457 100.00 22.98 77.02 28.00 35.32 9.25 4.44 

104 年 440 100.00 22.89 77.11 26.28 36.53 9.92 4.38 

105 年 460 100.00 23.72 76.28 26.30 35.21 10.15 4.63 

106 年 443 100.00 23.55 76.45 25.63 36.84 10.29 3.69 

當年與上年比較增減

值(百分點) 
-17 0.00 -0.17 0.17 -0.67 1.63 0.14 -0.94 

增減率(%) -3.52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主計總處人力源資調查提要分析，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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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失業者中之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就業困境 

社會福利是指一種國家的方案給付、服務體系，用來協助人民滿足其社會、經濟、教育

與健康的需求，此乃社會維持的基礎，社會福利的功能就是扮演工業社會常態的第一線功能，

社會福利不只是解決老弱婦儒的社會問題，而是預防與降低個人與家庭遭遇社會事故(social 

contigencies)，如生育、疾病、傷殘、失業、老年、死亡時可能所帶來的生活危機10。 

因此就業保險是針業失業危機所生之就業安全制度之一環，與就業市場資訊、就業服務

及職業訓練等對於勞動市場有極大之影響，就業保險扮演兩種角色，一為社會保險的一環，

必須符合社會保險的一般目標，發揮所得再分配及安全保障的功能；一為就業安全的一環，

仍屬於失業危險的保障，失業保險需配合充分的就業政策，不僅為給予失業情況之社會福利

制度，且應能運用其基金以協助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以預防及抑止失業的發生11。 

我國的就業安全體制係採差序治理體制12，在這個體制系失業者必須為特定職業身份與

失業類別或社會身份類別才能在國家的就業體制保護下免於失業所造成的風險及困境，就失

業者的型態自然區分為自願性離職及非自願性失業兩種，非自願離職者可透過國家建立的就

業安全網得到協助，免於失業時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這包涵了給予所得安全基本保障及就業

促進政策措施可得到國家所提供的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提早再就業津貼、就業媒

合服務等多項優厚的協助資源，其目的係因倘一個國家的失業率高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家

庭問題且勞工因此短期甚至長期被排除在勞動市場外，造成國家勞動力的減損，平均國民所

得降低，經濟衰退不利國家未來的發展，因此政府必需積極介入處理，使失業者及早重返勞

動市場。 

然失業者中的自願離職者係指勞工因生涯規劃、追求自我、對於勞動條件、組織文化不

滿時，所生之主動終止勞動契約；我國目前失業人口的定義，係參採國際勞工組織(ILO)之規

定，與世界主要國家所公布之失業率定義相同，凡年滿十五歲同時具有（1）無工作；（2）隨

 
10 林萬億(2006)，我國憲法與社會權的實踐，部門憲法，頁 282-289。 
11 郭振昌(2019)，就業保險法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國際趨勢與啟發，台灣新社會合作智庫，頁 2-3。 
12 李健鴻(2008)，差序治理體制與治理矛盾:台灣就業體制變革分析，台灣社會福利學刊第六卷第二期頁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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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工作；（3）正在尋找工作（尋找工作的方法包括託親友師長介紹、向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求職、應徵廣告、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參加政府考試分發等）或等待工作結果等三

項條件者，爰此失業應非僅限於非自願離職者13。 

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台灣勞動結構變遷及勞動者面臨的就業、失業問題和過往相較是更

加複雜，傳統工業社會中的主要就業型態已經逐漸轉變為彈性而多元的就業市場，迫使勞工

面臨大量失業、長期失業、以及不穩定就業等情況變的更加嚴峻，因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

者未納入現行制度的保障，如何再次或初次進入勞動市場將會是一大困境，依據 106 年行政

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14失業的原因非初次尋職者失業主要原因依予為：「對原有工作不滿

意」占 36.84%、「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占 25.63%及「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占 9.92%；

而初次尋職者於找工作過程中主要困難依序為：「經歷不足」為 30.63%、「不知道自己適合做

哪方面工作」為 30.1%及「技能不足」為 17.19%。 

另從 106 年失業者失業週期(見表 4)數據分析可知，整體平均失業週數為 24.22 週，初次

尋職者的平均失業週期為 26.01 週，非初次尋職者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及對原有工作

不滿意分別為 25.34 週及 24.08 週，另從失業週期分析失業達 53 週以上初次尋職者佔 18%，

非初次尋職者中對原工作不滿意者佔近 15%，更進步分析(見表 5)可發現對原工作不滿者的失

業週期數在 3~4 週及 5~13 週這兩個區間內均高於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及歇業，在 14~26 週及

27~52 週區間比例雖略微下降但仍差異不大，而在達 53 週以上區間則是呈現相同的比例，由

此可知不論是因工作場所業務縮緊或歇業以及對原有工作不滿意，這二者之間失業週期數是

相近的，所面臨的風險期間可能是相同，甚至後者的情況更為嚴峻。 

 

 

 

 

 
13 參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編製方法概述，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699&ctNode=2331 (最後瀏覽日:2018/11/3)。 
14 參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616&ctNode=3102(最後瀏覽日: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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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6 年度失業者之失業週數—按失業原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頁 237。 

 

 

單位：人 

民國１０６年  

Unit：Person 2017  

項          目          別 總    計 

失業期間 平均失業週數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週） 

Item Total 

１～２ 

週 
３～４ 週 

５～１３

週 

１４～２

６週 

２７～５

２週 

５３週以

上 

  Average 

weeks  

of 

unemployment 
Weeks Weeks Weeks Weeks Weeks 

Weeks & 

over 

總  計  Total 443 393 51 436 43 264 130 728 74 069 80 503 63 394 24.22  

 失業原因 Reason for unemployment          

   初次尋職者 New jobseekers                              104 427 10 610 10 857 31 068 16 566 16 409 18 918 26.01  

   非初次尋職者  

     Experienced jobseekers                                    

338 966 40 826 32 408 99 660 57 503 64 094 44 475 23.67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Business shrunk or  

         establishment closed                       

113 628 13 879 8 149 30 663 21 956 22 951 16 031 25.34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Not satisfied  

         to that job                         

163 344 15 407 16 725 50 898 27 117 30 148 23 049 24.08  

      健康不良 Ill health                  6 936  574  556 1 855  991 1 963  998 28.01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Seasonal or temporary work 

          of that job completed                         

45 624 9 817 6 049 13 152 5 577 7 526 3 502 17.73  

      女性結婚或生育  Female got  

          married or gave  birth                                                    

2 373  201  280 1 199  606 -  86 13.41  

      退    休 Retirement                  1 031  174  103  310  96  165  183 25.26  

      家務太忙 Busy in housekeeping        2 155  285  245  595  456  391  184 22.84  

      其    他 Others                      3 875  488  300  987  704  951  444 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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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與對原有工作不滿 失業期間比較 

 

類型 

周期 
1~2 

週 

3~4 

 週 

5~13 

週 

14~26 

週 

27~52 

週 

53 

週以上 
人數 

工作場所業務

緊縮 

或歇業 

113628 13879 8149 30663 21956 22951 16031 

% 12.21 7.17 26.99 19.32 20.2 14.11 

對原有工作不

滿 

163344 15407 16725 50898 27117 30148 23049 

% 9.43 10.24 31.16 16.6 18.46 14.11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整理 

 

承上，賡續探討有關自願離職者之失業原因，基本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工作關係、

經濟關係和個人因素，工作關係指勞工於企業內受不公平對待，如組織內部的融洽與否，有

無不當的打壓或是性別的歧視、工作內容量是否為勞工客觀上精神、體力所能負荷、薪資水

平低、勞動條件低落、產業有無發展性、升遷管道的順暢與否都會引發勞工自願離職等行為，

而這也是主要因素；另經濟機會因素係指勞動力市場的均衡是由勞動供給與需求兩方力量共

同決定的，當勞動市場的需求大於供給時，很容易出現勞動力加快流動的趨勢，在經濟繁榮

期，就業機會相對較多，找尋工作容易，勞工會尋求更高的發展空間，以及勞工個人因素也

是離職意向的影響因素，當勞工的能力不足以勝任其所擔任之職務，或有較強的能力而無法

在企業內發揮時，勞工就可能產生自願離職之行為，亦或是扮演的角色發生衝突，如家庭照

顧的承擔者。 

依據我國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十日前，將被資遣

員工之姓名、性別、年齡、住址、電話、擔任工作、資遣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項，列冊

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獲前項通報資料後，應依被

資遣人員之志願、工作能力，協助其再就業。另依據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第 2 條及第 4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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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5，若雇主解僱勞工達一定之人數需於 60 日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

員；因此，倘屬於法令所規範的「非自願離職者」雇主需向主管機關進行通報，甚至若屬於

大量解僱則更提早至 60 日前，其目的係為保障勞工工作權及調和雇主經營權，降低大量解僱

勞工後對勞工、雇主及社會帶來的衝擊，透過預警通報機制讓雇主能重新考量資遣勞工的數

量及必要性，亦讓主管機關能及早介入因應，提供勞工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等應有之保障。

惟這樣的機制可能因主管機關的介入而影響雇主的經營管理權及通報的意願，造成雇主以「優

退離職」的方式，但因性質上應屬於「合意終止」的雙方法律行為，合意終止是基於當事人

雙方合意為之，不屬於所謂「非自願性離職」，而形成勞工自願離職的表象。 

有關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欲再次或初次進入勞動市場時，在尋職的過程因國家給予

的支持不足將面臨的問題分別敘明如下： 

 

一、經濟所得保障不足 

在資本主義興起之下生產與消費發生斷裂，資本家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勞工僅只

能將勞動力販售維生，工資是勞務的對價關係，勞工需提供勞務才能換取工資維持生

活，避免落入貧窮，因此當勞務無法出售時將威脅到勞工及家庭的生計，甚恐將會影

響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當勞工因自願離職時因已無工作則無薪資所得，首要面對的

就是所得安全保障的問題，因此當面臨失業、傷殘與老年等不可抗拒之風險時，政府

提供部份所得補充政策或現金替代方案，以消極的保障所得安全，但自願離職者因不

符合可請領失業給付的要件，致當發生失業情況時將面臨經濟無已為繼，依據中華民

國統資訊網主計總處統計專區 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16，失業者生活費用主要來源以

「靠原有儲蓄」及「由家庭支持」佔了 57.88%及 41.05%，靠資遣費、退休金、失業給

付或由其他政府失業輔助津貼者占比率不高（圖 2），其原因參考勞動部公告資訊 106

 
15 參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第 2 條、第 4 條。 
16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頁 324。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838174353KIDMH9KP.pdf(最後瀏覽日:2019/2/2)。 



DOI:10.6814/NCCU2019008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年失業給付初次核付人數為 7 萬 7,863 人17，就年度整體失業人口僅佔 17.5%，倘若未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失業再認定者則將停止發給失業給付，且失業給付係按申請人

離職辦理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以 106 年度的

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為 31,005 元，以前開計算領取約為 18,000 多元，與衛生福利部

所訂定最低生活費之中低收入戶標準為 17,172 元相近，因此仍需輔以原有儲蓄及家庭

支持等方式分散失業時期所帶來的經濟威脅，更遑論多數無法領取及未有資格的失業

者，在面臨無法立即銜接進入勞動市場時，經濟需由其自行承擔之巨大心理壓力。 

 

圖 2 失業者失業期間生活費主要來源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頁 324。 

 

二、屈就於低薪及次級勞動市場工作 

在勞動經濟學中，市場的供給方為勞動，也就是以貨幣來衡量的人類工作量，而

 
1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統計年報/106 年/就業保險/給付統計:https://www.bli.gov.tw/0022903.html(最後瀏覽

日:2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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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則是以特定薪資下將僱用多少勞動力，這兩個力量的均衡點為市場均衡薪資與就

業數量，勞工的薪資是決定所得的重要因素，在勞動經濟學的搜尋理論(Search Theory)18

指出，勞工在尋找工作時所獲得的實際薪資，應介於本身所要求的最低保留薪資以及

根據個人特質所能得到的最大潛在薪資之間。因為尋找工作的機會成本隨時間而遞

增，而人的一生能工作的時間是有限，不可能每個人都願意花很長的時間來尋找心目

中最理想的工作，故實際薪資總是會低於潛在薪資，也就是薪資容易被低付 

(underpayment)19，因此尋找工作的機會成本隨時間而遞增，而影響勞工找工作能選擇

的空間及彈性。 

因此勞工因也就是以因自願離職者沒有所得安全的保障，無法以時間換取尋找合

適工作的機會，且勞動市場存在著上述勞資雙方面臨著資訊不完全的情況，因為了儘

快再次進入勞動市場，勞工在找尋工作的選擇恐變少。初次尋職者多數面臨從校園轉

銜至勞動市場問題，按 15-24 歲間失業者生活費用有 67%是依賴家庭支持，透過「代

間轉移」的方式富裕家庭給予子女較多的經濟資源及協助渡過轉銜期間，反之，若是

貧窮家庭因資源及支持有限，則希望子女儘快進入勞動市場回饋家庭，參考歐美社會

流動的學者(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提出共同社會流

動性(common social fluidity)的假說，每個社會都受到三種社會流動的影響:(1)階級繼級

承(inheritance)；(2)跨級流動障礙(hierarchy)；(3)產業區隔(sector)20，社會階層化結構具

有自我維繫及再製的內在力量，因此社會流動模式不易在短期發生重大變化，另機會

的不平等地位取得依據身分取得模型21，教育同時影響向上流動及地位再製的重要因

子，顯示教育成就顯著受到父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個人進入勞動市場後的第一份

工作受到本人教育成就及父母親工作的影響；最後，個人目前的工作則受到父母親工

 
18 搜尋理論是 1970 年由菲爾普斯（E.S.Phelps）等經濟學家提出的一種理論流派。認為在信息不充分條件下，

工作搜尋者通過搜尋活動來逐漸瞭解工資分佈，通過比較工作搜尋的邊際成本和可能獲得的邊際收益來決定

是否繼續搜尋。 
19 黃台心；劉洪禎；胡聚男(2018)，考慮樣本選擇下分析兩性勞工薪資低付問題: 關聯結構隨機邊界法之應用，

經濟論文叢刊，46 卷 3 期，頁 1-4。 
20 王振寰、瞿海源(2009)，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三版)，台北市：巨流圖書，頁 118-121 

21 Blau, P. M., &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P170.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8F%B2%E5%B0%94%E6%99%AE%E6%96%AF
https://wiki.mbalib.com/zh-tw/E.S.Phelps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5%AD%A6%E5%AE%B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7%A5%E8%B5%84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E%B9%E9%99%85%E6%88%90%E6%9C%A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E%B9%E9%99%85%E6%94%B6%E7%9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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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人教育程度及本人所從是的第一份工作的影響22。若初次尋職者家庭背景為社會

階級弱勢者恐因需儘快取得工作機會，而進入非技術性、知識或能力相對要求較低之

次級勞動市場。 

在勞動市場區隔化的情況下，次級勞動市場之勞工鮮有機會進入主要勞動市場工

作，這兩個勞動市場最大差別在於前者高流動率、生產或服務成果屬於勞力密集性質，

附加價值低，工資給付低，勞動條件差工作機會不穩定且無升遷的機會，造成勞工的

處境更加惡劣，持續陷於經濟底層的困境，雖有長期就業但也長期性處於貧窮的狀態，

難以脫貧窮及低薪。 

 

三、成為怯志工作者 

「怯志工作者(discouraged worker)」係指過去一年曾找過工作，但因認為無工作機

會，或本身資歷限制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機會而放棄找尋工作者，怯志工作者因就業意

願低而未出現尋職行為，屬於「非勞動力人口」之一，這樣的情況在經濟不景氣之情

況下，勞動市場的需求變小，對於初次尋職者或青年求職者有顯著的影響，工作經驗

的缺乏及市場的需求小都可能加劇成為怯志工作者，怯志工作者被視為非勞動力中態

度比較沒有那麼正面的，背後除個人因素外，也參雜社會問題，如產學落差、產業結

構等因素，如果因產業技術不斷升級，求職者本身技術卻沒有更新，所學不符合需求，

就可能在尋職的過程屢屢失敗，而導致「怯志」的情況發生，並習慣了「失業」的狀

態，而不願意在尋找工作，這樣情形衝擊到生理、心理及自我認同，影響個人日後生

涯規劃，也影響整個國家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怯志工作者被排除在失業統計數成了

勞動市場的隱形人。 

依據行政院 106 年度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顯示，106 年度 15 至 64 歲非勞動力人

口為 539 萬 1 千人，在 105 年曾找尋工作者停止找工作原因（見表 7），怯志工作者約

為 6 萬 2 千人，其中以 25-44 歲為主要，其原因為認為無工作機會或因認為本身資歷限

 
22 張晉芬(2013)，勞動社會學(增訂版)，台北市:政大出版社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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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無合適工作機會，在 106 年 5 月 15-64 歲非勞動力中有就業意願者計 21 萬，多數

為無就業意願，另由 106 年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原因有以下：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

時可以開始工作；求學及準備升學；料理家務；高齡、身心障礙及其他，以「想工作

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約 14 萬 8 千人，占全體非勞動比率為 2.7%23（表 6），

在細分年齡以 25-44 區間佔 53%左右。 

怯志工作者除了因為個人因素外，學用落差在找尋工作時所面臨的挫折造成退出

勞動市場成為非勞動力人口，怯志者願意重回勞動市場的比率不高，以 15-64 歲的非勞

動力人口中，有就業意願的比率只有 3.8%24，惟我國自 105 年起工作年齡人口開始下

滑，為維持勞動力及國家競爭力，對於「怯志工作者」轉成勞動力應是迫不可待的問

題。 

 

表 6 15 至 64 歲非勞動力按未參與經濟活動原因 

單位：千人；％ 民國１０６年５月 

項目別 總    計 無 就 業 意 願 有就業意願 

實數       

總計  5 391  5 181   210 

料理家務  2 109  2 082   26 

求學及準備升學  2 053  2 045   8 

高齡、身心障礙   80   79   1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

作 
  148 -   148 

其他  1 001   974   2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頁 334。 

 

 

 

 

 
23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www.dgbas.gov.tw/fp.asp?xItem=42117&ctNode=3580, 表 106。 
24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www.dgbas.gov.tw/fp.asp?xItem=42117&ctNode=3580, 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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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5 至 64 歲非勞動力在 105 年曾找尋工作者停找工作原因 

項目別 

總   

計 

１ ５ ～ ２     ４ 

歲  
２ ５ ～ ４ ４ 歲  ４ ５ ～ ６    ４ 歲 

  Years   Years Years 

Total 

合 計 

１５ ～ 

１９ 歲 

２０ ～ 

２４ 歲 

合 計 

２５ ～ 

２９ 歲 

３０ ～ 

３４ 歲 

３５ ～ 

３９ 歲 

４０ ～ 

４４ 歲 

合 計 

４５ ～ 

４９ 歲 

５０ ～ 

５４ 歲 

５５ ～ 

５９ 歲 

６０ ～ 

６４ 歲 

Total Years  Years Total Years  Years Years Years Total Years Years Years Years 

                             

總計  5 391  1 972  1 275   697   835   120   156   283   277  2 584   314   507   778   985 

過去一年找過工作   62   5   1   4   31   4   4   11   12   26   8   8   6   3 

因認為無工作機

會 

  25   1   1   0   10   1   1   2   6   14   3   5   4   2 

因認為本身資歷

限制而無合適工作

機會 

  33   3   0   2   21   3   3   9   6   10   3   4   2   1 

其他原因   3   1   0   1   1   0   0 -   0   2   1 -   0   0 

沒找尋過工作  5 330  1 967  1 274   693   804   116   152   272   265  2 558   307   499   772   98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頁 336。 

 

四、成為長期失業者 

長期失業者依我國就業服務法第 2 條第 5 款係指連續失業期間達一年以上，辦理

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六個月以上，於最近一個月內有向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若該等失業者於擬認定之失業期間內曾參加勞工保險

未滿 14 日，長期失業是全球化後世界各國所面臨的的問題，長期失業者面臨的經濟與

社會生活困境，主要因「脫離勞動市場」以及「長時間身處在勞動市場外無工作」所

導致25。造成其社會階級屬性及社會角色地位的失去，勞動力無法有效的投入勞動市場

及經濟取得受到影響，長期失業者也因為長時間處於失業狀態，成為社會中「底層階

級」(Under-Class)的主要構成份子來源之一，長期失業者的特性學者指出第一是長期失

業者的「非志願性」(involuntariness)，也就是長期失業者是被迫隔離在勞動市場範圍之

 
25 李健鴻(2012)，長期失業者問題探討及因應策略(身心障礙者就業訓練)，就業安全半年刊，1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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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第二點是隨失業期間的延長，社會資本日益減少，與社會連結逐漸微弱，導致尋

職能力下降；第三點則是長期失業者往往陷入就業前景處境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其社

會心理處於「工作不安全的」變動狀態，對自身的未來經常面臨焦慮的情境，造成社

會生活的適應困難，長期失業的結果將導致失業者無法在融入社會，進而面臨社會排

除的生活困境。 

因此，對失業者而言當已逐漸熟悉失業的生活狀態，而影響進入勞動市場之意願，

進而成為長期失業者，甚至選擇退出勞動市場，造成日後經濟生產力雖恢復前水準，

因此因其人力資本及求職能力都會下降，恐將影響雇主聘僱之意願，形成重複性失業

(Repeat unemployment)，另因勞工失業也代表著社會地位的喪失，社會連結也將出現

斷裂，除了經濟面向的問題之外，更應考慮勞動市場排除、社會 立排除、文化排除、

制度排除、空間排除等六個面向26。而長期失業者為謀求工作容易進入非正式的地下經

濟活動，邊陲勞動市場，而這通常意味著是低薪低保障的工作機會，倘長期失業勞工

不接受這樣類型的工作，將面臨持續沒有收入維持生活的窘境，但接受這樣的工作條

件則必需在不安全的環境及低度保障的條件下工作。 

    另依據表 8「106 年失業者失業期間按年齡與教育程度分」觀之27，在 106 年失業

人數為 443,393 人，失業週數達 53 週以上者為 63,394 人，佔整體失業率近 15%，其中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與「對原有工作不滿」所呈現數據是相近的，在 53 週以

上長期失業者之大專以上學歷約 3 萬 7 千人，占長期失業人數 6 萬 3 千人比重為 59%，

顯示長期失業者多數都擁有高學歷，以 25-44 歲區間之失業者 41,130 人，佔 53 週以上

近 64%，可知長期失業者除擁有高學歷外，也是主要的勞動力人口組成分子，倘一旦

落入長期失業將可能如前開所述形成重複性失業及社會排除等問題。 

 

 

 
26 李健鴻(2009)，社會排除風險與不穩定就業風險之間:台灣長期失業者的尋職困境，政大勞動學報第 25 卷，頁

70。 
27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頁 283。

https://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838174353KIDMH9K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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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06 年失業者失業期間按年齡與教育程度分 

 2017   

項          目          別 總    計 
失業期間 平均失業週數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週） 

Item Total 

１～２ 週 ３～４ 週 
５～１３

週 

１４～２

６週 

２７～５

２週 

５３週以

上 
  Average 

weeks of 

unemployment Weeks   Weeks Weeks Weeks Weeks 
Weeks & 

over 

總       計 Total 443 393 51 436 43 264 130 728 74 069 80 503 63 394 24.22  

男 Male 263 011 32 749 25 055 74 983 41 644 50 279 38 301 24.87  

女 Female 180 382 18 687 18 209 55 745 32 425 30 223 25 093 23.26  

年齡 Age                                  

１５～２４歲 Years               112 439 13 609 13 976 35 692 19 054 21 440 8 667 19.92  

２５～４４歲 Years               243 905 24 768 21 178 75 102 42 709 39 019 41 130 25.47  

４５～６４歲 Years               86 736 12 936 8 092 19 873 12 245 20 004 13 587 26.32  

６５ 歲及以上 Years & over          313  124  19  60  61  39  10 12.37  

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國中及以下  Junior high & below 58 499 9 834 5 696 15 733 9 151 12 698 5 387 21.91  

    國小及以下   

      Primary school & below 

15 411 3 306 1 453 2 516 2 303 4 512 1 321 22.91  

    國      中  Junior high      43 088 6 528 4 242 13 217 6 848 8 186 4 066 21.56  

高 中（職） 

  Senior high & vocational  

143 470 18 941 15 163 39 629 23 127 25 947 20 663 24.10  

    高      中  Senior high      38 272 4 025 4 194 10 720 6 811 6 214 6 308 25.74  

    高      職  Vocational       105 198 14 916 10 970 28 909 16 316 19 734 14 355 23.50  

大專及以上   

  Junior college & above  

241 424 22 662 22 405 75 365 41 791 41 857 37 344 24.85  

    專      科  Junior college   51 490 5 545 4 538 14 964 7 595 9 503 9 345 26.53  

    大      學  University  163 689 14 957 15 442 51 802 30 189 28 176 23 125 24.00  

    研 究 所  Graduate school  26 244 2 160 2 425 8 600 4 007 4 179 4 874 26.8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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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有通報機制，易成為隱藏性失業人口 

按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及第 20 條規定雇主與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時需

進行資遣通報，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

職之 10 日前，將被資遣員工之姓名、性別、年齡、住址、電話、擔任工作、資遣事由

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項，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又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獲前項通報資料後，應依被資遣人員之志願、工作能

力，協助其再就業。」綜上，透過通報的目的是希望以便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及早因應並協助輔導被資遣勞工再就業，提供職業訓練相關訊息，掌握失業者人數，

維持社會的穩定及促進經濟發展，並採取必要的措施及因應。 

因此，若非屬上開條文所列之對象，沒有規範雇主通報之義務，因此自願性離職

者或初次尋職者依現行法令並未有通報制度，將形成政府機關無法掌握勞工的就業、

求職狀態並適時給予協助，國家僅能被動等待由勞工主動至就業服務機構尋求協助，

以及退出勞工保險的人數，使可知悉勞工是否處於失業狀態，卻無法積極給予適當之

資訊，然而失業勞工若無法透過國家資源得到協助，將會由勞工及其家庭獨自面對失

業造成的衝擊，失業的原因歸責於勞工個人之選擇，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性發展。 

 

六、職業訓練不易取得 

職業訓練在 1960 年代後被用來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工具，為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之重要一環，要達到一個國家人人有工作而且有就業自由的目標，有賴職業訓練制度，

職業訓練制度不僅是培養一個人的謀生技能，或是解決失業問題，更有調節勞動市場

供需與落實保障工作權的積極意義28。因此，勞工初次就業或失業時欲增進工作所需的

工作技能與相關知識，甚至是轉業時，通常面臨到的問題就是職業訓練上的問題，初

次尋職者在找尋工作的過程中面臨到的困難，其中「技能不足」的問題為主要原因之

一，而自願離職者於失業之時已經喪失其收入之來源，縱然其願意增進工作進能或另

 
28 衛民、許繼峰(2010)，勞資關係平衡效率與公平(第二版)，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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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習新的技術，此一情況仍然會為該勞工帶來諸多經濟上之不利益，例如訓練費用

之負擔，以及加入新工作時因尚不熟練而一時未能提高工作效率致報酬不高，或因為

未熟悉新工作致發生危險等，依我國現行的就業保險法第 19 條需符合非自願離職者之

資格，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全日制職業訓練，並給予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

之六十發給職業訓練津貼，最長發給六個月。 

若是為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29特定對象：(1)獨力負擔家計者(2)中高齡者(3)身心

障礙者(4)原住民(5)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6)長期失業者(7)二度就業婦女(8)家庭暴力

被害人(9)更生受保護人(10)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以上對象倘依該法第

18 條經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

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職訓生活津貼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申請人為身

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 

現行在政府提供的職業訓練課程中雖未限制參加對象，自願離職者仍可透過台灣

就業通網站或地方就業服務處取得參訓的資訊，惟國家資源之規劃對於職業訓練部份

課程會有參訓條件之設計，常見多為前開所述的非自願性離職，或是特定對象的限制，

自願離職者或初次尋職者在獲得職業訓練的機率將相對小於非自願離職者。  

 

 

 

 

 

 

 

 

 
29 參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 2 條及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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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失業者的協助措施 

福利國家突顯了強化現代國家的功能，以維護和增進人民幸福利益為根本之要， 福利國

家的區分有多種說明，以在 Esping-Anderson 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提出了福利體

制，藉由福利去商品化、福利的階層化效果、及市場與政府間的關係三個概念，將福利國家

區分為自由的、組合主義的與社會民主的三種類型30，影響福利國家發展的因素包括了經濟、

文化、 社會、政治甚至意識型態等眾多因素。 

就業保險制度是為福利國家之重要政策，其形成政策及思維是源自於歐盟提出的「積極

促進」治理原則(Activation)，以「積極促進」為治理原則的就業政策內涵，包括二個部份，

一是強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強調必須借由各項積極的就業政策措施，促使失業者積極參

與勞動市場再就業；另一是將「失業保險」制度轉型成為「就業保險」制度，強調失業者要

想享有領取失業給付的權利，就必須依照就業保險制度的要求，負擔應盡的義務，表現出積

極求職意願與行動，以達成促進再就業的政策目標。積極促進除了如何協助失業者渡過失業

期間的經濟困境外，主要的目標在於促使失業者重返勞動市場。在 1990 年代後，工業福利國

家形成，展現了「工作福利取向」其思維是發展出從「福利到工作」的勞動市場政策途徑，

以促使失業勞工在就業，降低失業者過於依賴失業給付。 

在積極促進的治理之下，國家就業安全制度包括勞工在職中及求職中與失業中的機制設

計，在職中的就業安全，其目的是在確保勞工能長期的、穩定的工作；勞工在求職中或失業

中的機制設計，包括失業給付、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以使其有一技之長，並且在有效且迅

速地推介就業的服務下，盡早回到勞動市場。因此完整的就業安全體制除消極給予失業者補

助金外，更應該積極協助人民重返就業市場，而失業者必須依照國家設定的規範，參與尋職

過程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才能獲得國家提供失業給付的資源。 

我國的就業保險是旨在保障勞工在職勞工遭遇非自願性失業時，透過保險方式提供失業

給付，以維持最低生活安全、減少個人經濟衝擊及避免造成社會問題。就業保險的主要功能，

是對在短期內，遭遇非自願性失業的個別勞工，給予失業給付，以減輕在失業期間薪資所得

 
30 Esping-Andersen, G（1990）De-Commodification in Social Policy. The Welfare State as a System of Stratification. In 

G. Esping-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pp. 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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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引起的困境31，我國的就業保險制度歷經二次變革，在民國 88 年 1 月 1 日施行「勞工保

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32，提供失業勞工失業給付以維持其基本生活，惟因開辦的失業給付

制度是附加在勞工保險條例內，並無單獨立法，只具有消極性的失業給付功能，並未提供失

業者積極的就業協助之配套措施，在該時，失業給付仍然擺脫不了政因治因素及意識型態之

干擾33。另於民國 92 年施行就業保險法，其立法意旨係為政府為提昇勞工就業技能，促進就

業，保障勞工職業訓練及失業期間之基本生活，將失業給付由勞保體制脫離，採取單一化的

保險制度，以因應居高不下的失業率。 

該法重要的意義，將失業保險制度整合既有的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制度，成為「三合一」

的就業保險新制度，強調不可消極地只發放失業給付，而應積極促使失業者在請領失業給付

的同時，也接受職業訓練與就業推介，以提升其就業能力，早日重返勞動市場，其背後的政

策思維脈絡，同於歐盟於 1997 年所提出的「積極促進」(Activation)就業的要求34。失業保險

的重要性學者黃越欽強調35： 

 

就失業勞工而言，接受這種給付是項權利，以配合無法延緩的花費，並維護其尊嚴，促

使勞工在失業間有緩衝時間，來尋找符合其工作技術與經驗的職業，而避免去做低於他的技

術與能力的工作。 

 

進一步說明我國對於非自願離者的定義係指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

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

第 20 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或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 1 個月未能就業，且離

職前 1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 6 個月以上者36，視為非自願離職，惟若勞工有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的各款事由之一，而被雇主解僱者，非屬非自願離職，不得請領失業給付，

 
31 黃越欽(2012)，勞動法新論，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606。 
32 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於民國 92年 2月 12日廢止。 
33
 石發基，台灣就業保險制度之演進 ，2010 海峽兩岸社會保障學術研討會就業保障制度論文集，頁 2。 

34
 李健鴻(2010)，「積極促進」治理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為何就業成效不彰？，2010 海峽兩岸社會保障學術
研討會。  

35
 黃越欽(2012)，勞動法新論，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487 

36 參見就業服務法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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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條文觀之，若為雇主與勞工協商提供優惠的條件要求勞工自願離職，則因此將不符合非

自願離職的要件。 

一、給付項目種類 

非自願離職的相關協助措施訂定於我國就業保險法第四章第 10 條及就業服務法第

三章第 24 條，而就業保險法針對非自願離職者提供之給付有四種：一、失業給付。二、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四、失業被保險人其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補助，詳見表 9「就業保險法失業給付各項津貼及補助」說明。 

 

表 9 就業保險法失業給付各項津貼及補助 

項次 名稱 內容 備註 

一 失業給付 

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

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

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

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

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14 日

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

練。 

一般情況為 6個月，特殊

情況最長延至 9個月或 12

個月。 

 

二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

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參

加本保險三個月以上。 

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

業給付金額 50%，一次發

給。 

三 職業訓練津貼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

訓練。 

按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

六十發給生活津貼，最長

發給 6個月。 

 

四 

失業被保險人其全

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補助 

失業之保險人及隨同被保險人辦

理加保之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補助。 

 

被保險人在領取失業給付

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

間。 

 資料來源：參就業保險法，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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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業保險失業給付發給標準： 

失業給付自申請人離職辦理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按月發

給，最長發給 6 個月。但申請人離職退保時，已年滿 45 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

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 9 個月。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或其他緊急情事時，中

央主管機關於審酌失業率及其他情形後，得延長給付期間最長至 9 個月，但必要時得

再延長，惟最長不得超過 12 個月。另外，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退保請領失業給付期

間，如有受其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女或障礙子女者，每一人按申請失

業給付發給標準 10%，加給發給或津貼，最多計至 20%37。 

 

(二) 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扣減標準： 

申請人拒絕就業推介或拒絕就業諮詢及職業訓練或被保險人有拒絕受理失業給付

之情形時38則不予給付；另被保險人於失業期間另有工作，其每月工作收入超過基本工

資者，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其每個月工作收入未超基本工作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上

失業給付之總額，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八十部份，應自失業給付中扣除。但

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不予扣除39。 

 

(三) 就業服務法之就業促進津貼及其他就業措施： 

我國就業服務法第 2 條將就業服務界定為「協助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求員工所提供

之服務」，就業服務之目的是在促使國民充分就業，保障社會安和樂利，並依該法制訂

了「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在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1 項適用對象為就業

保險法之被保險人為非自願離職者或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身分

失業者：獨立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中

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其他

 
37
 參見就業保險法第 13 條、第 16 條第 1 項及同條第 2 項。 

38
 參見就業保險法第 14 條。 

39
 參見就業保險法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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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並依據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理第 4 條發給的就業促進

津貼說明如下(表 10)： 

 

表 10 就業服務法之促進津貼各項給付 

項目 說明 

求職交通補助金 
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每人每次得發給新

臺幣五百元，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臨時工作津貼 
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高核給一百

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申請人為身

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 

創業貸款利息補助 利息補貼以新幣一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資料來源：參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理，作者自行整理 

 

二、法定要件排除 

由就業保險法及就業服務法得以觀之，我國在失業者就業安全體制如前述說明是

採以差序治理體制，「非自願性失業勞工」才是國家認定的優先治理對象，此種認定方

式反應出國家就業體制在建構時的一項隱性基本假定，即「排除性勞動市場風險是有

差別的，而只有特殊限定的職業與失業類別者才是國家優先治理對象」。我國的就業保

險法係為強制加保，具有法定身分之人均有義務加入保險，不得由投保單位或被保險

人協議免除，另部份勞工依法無法參加保險，或保險年資不足、或不符合請領失業給

付的資格時，是否影響其權利，以下將進行探討。 

 

（一）制度性排除 

依就業保險法第 5 條之規定，只將「受雇勞工」納入保障的範圍內，以負面表

列排除適用對象，依據該法同條第 2 款所列三種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就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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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為「依法應參加公教人員或軍人保險者」因該等人員已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

軍人保險，應有較好的保障，且不會面臨失業的問題，故禁止其再加入就業保險40，

第 2 款「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養老給付」依據立法說明渠等為退

休人員，已有各該保險給付照顧其退休後之生活41；第 3 款，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

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理登記且無統一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者，亦被排除，參

立法目的認為因其雇主之工作場所不定，僱傭關係及雇主身分不明確，其就業或失

業難以認定，故均不予納入保險之投保對象42。 

然就第 2 款所述，實有加以審酌之必要，隨著醫療的進步，我國平均餘命延長，

現在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其他法令之老年給付未必能全然支應老年生活，部份中高

齡勞工因經濟因素等問題有重返職場之必要，我國現行法令未禁止退休勞工再就

業，且上開人員再就業時雇主可為勞工投保職業災害保險防止勞工發生職災時得以

保障及減輕雇主之補償責任。因此限制已退休勞工納入加保對象實有疑義。另第 3

款係指受僱於微型廠場者不得加保，目的在避免增加微型廠場的經營成本，我國失

業給付基金來源是就業保險基金，由中央主管機關按被保險人當月之月投保薪資 1%

至 2%擬訂，現行費率為 1%保險費，是否將影響微型廠場的經營成本及負擔，尚有

商榷之處。 

另在就業保險法與勞工保險條例之間的制度競合因素，勞工保險條例規定：「5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的雇主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為其僱用之勞工投保勞工保險」，5 人以

下之事業單位多數雇主為了降低成本，自不會為其僱用之勞工投保勞工保險，亦連

帶不會為其投保就業保險，使得這些因未納入就業保險制度的勞工，這些勞工確實

有受僱之事實，未滿足需投保一定期間之要件下，無法在失業時申請失業給付。5 人

以下之事業單位因規模小，對於勞工之要求亦無法如具規模企業般有一定之條件，

因此微型場勞工相對人力資本薄弱，為進入勞動市場而被迫願意接受勞動條件或福

 
40 楊通軒(2012)，就業安全法-理論與實務，五南圖書，頁 87-88。 
41 就業保險法立法院公報，第九十一卷，第二十八期，院會紀錄，頁 183-184。 
42 就業保險法立法院公報，第九十一卷，第二十八期，院會紀錄，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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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較差的工作。 

 

（二）需為非自願性離職者 

依我國就業保險的制度設計，只有「非自願性失業者」才具備申請失業給付的

資格，而自願性失業者不具備申請資格，一般而言「自願失業者」多半是在景氣較

佳、經濟較為繁榮及失業率低時離職，其目的是在改善現有的工作條件，尋找薪資

福利更高、獲得職位高升或更適合自己本職學能的工作43，為個人選擇之因素，亦為

個人之問題而非國家整性的需迫切處理，國家沒有介入照顧之必要，即使這些勞工

擁有保險年資，但因為自願性離職而被認為離職者應已有妥善規劃及風險承擔之能

力，而不應將其風險轉嫁國家，避免依賴，然根據統計 2008 年至 2010 年的金融危

機時期，自願性失業者人數占業失者總人數的平均比率為 57%，該段時間自願性失

業之勞工多因公司因業務緊縮而放無薪假或片面變更勞動條件而離職，是否為自願

性離職應去探究勞工背後的動機及原因，在實務上勞工遇到雇主片面變更勞動條件

或有職場不法侵害等情事，因勞資關係的不對等及工會組織率、普及性不高的情況

下，雇主掌握優勢若勞工無法透過個別或集體的力量申訴抑制雇主不當之行為時，

僅能離職另尋出路，因此應考量勞工離職是否有正常之理由。 

 

（三）需投保一定期間才可請領 

依據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規定，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參立法者

之目的說明，此項規定乃考量就業保險之實施目的在促進常態性薪資勞動者於其遭

遇非自願性失業事故時，能儘快再就業且失業期間之生活能有一基本的保障44。有關

 
43 王光隆(2007)，台灣就業保險現況與問題之研究-以非自願性失業勞工觀點探討就業保險問題，頁 18，朝陽

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44 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立法說明，立法院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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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期間各國給付條件不一，這一條件限制年輕或工作年資不完整之勞工，亦或是

未加保之勞工當遇失業風險只能由勞工自行承擔，而無法透過社會保險的力量分散。 

第四節 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協助措施 

有關於就業安全政策的發展，均有越來越強的預防失業思想，其政策的主要內容，是讓

失業者經過訓練之後能在勞動市場更具競爭力和吸引力，終而能找到待遇不錯的工作，透過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勞工被重新整備而能應付市場競爭，積極勞動政策在 1990 年代初被

提出，主要原因是因為 1980 與 1990 年代初期，幾乎所有 OECD 國家均面臨高失業率的問題，

因此提出「由被動轉為主動的勞動政策」，以相關的社會政策長期策略，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是

由「藉由強化勞動市場流動及調適，促進勞工的再開發，使人們及時掌握工作機會，以改善

勞動市場的功能運作，相反的「消極勞動市場政策」主要是以發放失業津貼45。 

在 2003 年實施了就業保險法整合了就業服務、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三項主要業務，將原

本屬於職訓局就業服務中心、勞工保險局與職業訓練中心之業務集中於各就業服務站，以單

一窗口提供全程服務的方式，辦理民眾申請失業認定、再認定、求職登記、就業諮詢、推介

就業、安排職業訓練及雇主求才等業務46。就業服務是指協助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求員工所提

供的服務47，所涵蓋的範圍甚廣，可在將其細分為「就業諮詢」與「就業推介」兩項。就業

諮詢是指提供選擇職業、轉換或職業訓練之資訊與服務、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或協助工作適應

之專業服務48；就業推介則是指求職求才的登記與開發，篩選出雙方的需求，進行媒合動作

的過程。 

本章節將更進一步探討在我國的法令及相關措施對於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之協助為

何： 

一、初次尋職者的相關協助措施 

 
45 鐘琳惠(2007)，從歐盟經驗談台灣青少年就業與失業問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安全半年刊 96 年第 1

期。 
46 陳彥臻(2012)，台灣公立就業服務站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及功能之探討，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8。 
47 就業服務法第 2 條第 1 項 
48 就業保險法第 12 條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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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計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失業率仍居各年齡層之

冠，青年畢業後面臨的就業困境，諾貝爾經濟將 2010 年得主皮薩里德斯

（ChirstopherPissarides），他以觀察其它國家不同調查結果為例，認為大專及以上畢業

生失業原因多為自願性。以該學者之見解對照於臺灣的現況確實吻合49，另勞動部於

105 年所做「15-29 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資料顯示，有 51.1%的青年勞工初次尋

職曾遭遇困難，主要原因依序為「經歷不足」佔 30.1 %、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佔

28.8 %及專業技能不足佔 19.1%；按年齡層及教育程度觀察，隨初次就業年齡增長或教

育程度越高，求職時有遇到困難的比率越高；青年畢業務面臨的就業困境，除自身技

能不符合市場需求外，亦因雇主多進用需有工作經驗者而缺乏工作機會。此外勞動部

所做調查亦顯示，青年勞工就業尋職期間以「一個月內(含)占 59.8%，其次「1-3 個月(含)

占 23.8%，約有 5.7 %為 6 個月以上50；根據主計總處的調查，全國初次尋職者超過半

年以上未有工作者約有萬人，主計總處的調查亦顯示，青少年待業週期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而 15-24 歲青年失業期間維持生活費用來源有 67 %是家庭支持，靠原有儲蓄為

32.82 %這些無法順利就業的青年於待業或失業期間生活所需多靠家人協助。 

以上可初次尋職者多半係為青年，雇主認為青年的工作經驗不足、技術不成熟和

工作不穩定，因此偏好僱用成年人，相對較不願意僱用青年，因而加深青年的失業情

況；以台灣 106 年青年的失業率為 8.72%，高於全體的 3.76%，主要係因青年初入職場

專業職能較為不足，工作期望與就業市場存有差距51，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不

斷力促各國政府迅速解決青年失業的問題，因為青年失業可能由循環性問題將轉變成

為結構性的問題，國家對於青年的失業需積極的協助初次尋職者儘快順利進入勞動市

場。 

以我國政府現行對於初次尋職者的就業制度規劃，在就業服務法第 18 條：「公立

 
49 李允傑，台灣青年就業狀況相對良好，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評論，2012， 

  (檢自:https://www.npf.org.tw/1/10231，最後瀏覽日期:2019/03/08) 
50 勞動部「105 年 15-19 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5/0511menu.htm 
51 勞動部統計處，106 年青年(15-29 歲)就業狀況

https://www.mol.gov.tw/media/5759279/%E9%80%9A%E5%A0%B1-106%E5%B9%B4%E9%9D%92%E5%B9%B4-15
-29%E6%AD%B2-%E5%B0%B1%E6%A5%AD%E7%8B%80%E6%B3%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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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機構與其業務區域內學校應密切聯繫，協助學校辦理職業輔導工作，並協同

推介畢業學生就業或參與職業訓練及就業後轉導工作」，是少數法律有明文規定，其餘

的政策均為行政規則或是地方政府自行規劃的短期計畫，其有關的協助措施或計畫臚

列如下： 

 

(一)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實施辦法： 

勞動部 104 年訂定並於同年 7 月生效實施的「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實施辦法」，

其適用對象為年滿 18 至 29 歲，未在學有就業意願，於推介就業前未曾參加勞工保險，

且經公立就業務服機構諮詢推介就業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公里以上的初次尋職

青年；若未就業青年在學期間曾參加勞工保險，且於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前未增再參

加者，視為未曾參加勞工保險，亦可適用補助辦法；跨域就業補助金，包括：（1）求

職交通補助金 1 次核發 500 元，特殊情形最高發給 1,250 元，1 年最高 4 次；（2）搬遷

補助金最高核發 3 萬元；（3）租屋補助金每月最高核給 5,000 元；（4）交通補助金依就

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的距離遠近，每月核發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其中租屋補

助金及交通補助金最長發給 12 個月。 

 

(二) 青年就業讚計畫 

為鼓勵青年強化技能及提升就業能力，勞動部於 101 年 1 月推出「青年就業讚計

畫」，透過青年自主訓練學習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協助，提供兩年內最高新臺幣 12

萬元訓練學習自付額補助，兩年屆滿後認定失其效力且不得再重新申請資格認定；適

用對象為 18 歲至 29 歲初次尋職、失業滿三個月或部分工時身分之青年，另青年在參

訓期間就業，未完成的訓練課程可申請部分退費，增加青年運用的彈性，該計畫資格

認定相對簡單容易申請補助無障礙的促進就業方案。該計畫為專案型而非政府一般常

態性專案，屬於一年一審型，計畫於 105 年經勞動部停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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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師高徒計畫 

該項計畫為勞動部於 102 年 10 月為提升 18 至 29 歲非在學之未就業青年專業技術

能力，特推動「明師高徒計畫」，協助時下尚未就業青年，使其具備更豐富多元之職涯

適應能力，該計畫是將 10 人以下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師徒訓練學習制度化，由師徒

間自主議定訓練內容，做為技術與經驗傳承之訓練管理並促進青年就業；「明師高徒計

畫」訓練期間及訓練內容由師徒雙方依訓練職類、學習歷程等條件議定，為協助師徒

安心訓練，只要每月訓練時數達 100 小時以上，勞動力發展署就補助師傅每月新台幣

5,000 元的指導費、補助徒弟每月 1 萬元的訓練津貼，是一種跳脫以往集中於教室集體

授課、或與企業合作辦理工作崗位訓練的培訓模式，強調自主、彈性、個別化及長期

的訓練作法，讓民間優秀的職業技能，透過制度化推廣，達到技術傳承的目的。但因

計畫引發不少爭議，如學徒抱怨遭苛扣、淪為低廉勞力，且學成後就業率低，業於 106

年 8 月結束該計畫並將訓練資源回到就業導向的一般職訓課程52。 

 

(四) 青年專櫃 

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就業中心設置「青年專櫃」，針對初次尋職或就業方向

不明確的 15 歲至 29 歲有就業意願青年，提供青年求職者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失業

給付、技能檢定、創業資訊等「單一窗口」、「固定專人」、「預約制」一案到底之客製

化就業媒合及諮詢服務，由專人提供相關就業資源及管道訊息、履歷及應徵技巧諮詢

等，並依青年求職屬性及需求共同討論，訂定就業服務計畫，提供深度個別諮商服務、

職業心理測驗、協助青年探索職業興趣、釐清尋職方向，進而媒合就業、推介參加職

業訓練或轉介創業諮詢服務，與青年建立信賴及長期陪伴關係，並運用相關就業促進

工具，排除就業障礙，持續追蹤及輔導至順利進入職場穩定就業。 

 

 
52 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訊息發布，網址: 

https://www.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7F220D7E656BE749&s=D33591D71AF131DB，最後瀏覽日期：

20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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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願離職者的相關協助措施  

自願離職者係因「自願性」離職，其一但離職後將面臨兩種不同的模式發展，一

是立即順利銜接至下一個工作，亦表示勞工於離職前已找尋到下一個工作，另一情況

則反之，勞工離職後並未確認下一個工作是否有著落，即離開了現有的工作，而產生

失業的狀況，現行在就業保險法第 10 條所列的各項協助，自願離職者將完全無法獲得 

，僅能在失業勞工符合了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者：獨立負擔家

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

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

有必要者，始可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給予補助，若非未符合上開各項條件之勞工

則將無法領取給付。 

自願離職者現行法律規定之下是無法領請就業保險法所列的給付津貼，惟其僅可

運用的協助措施為「就業諮詢」及「職業訓練」兩項服務，以下將分別說明提供的協

助： 

 

(一) 就業諮詢服務 

    依據就業保險法第 12 條第 5 項規定：就業諮詢是指提供選擇職業、轉業或職業訓

練之資訊與服務、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或協助工作適應之專業服務。政府在現行的執行

上是透過各地方就業服務站辦理，101 年就所屬就業中心全面推動「一案到底作業模

式」，提供「單一窗口」、「固定專人」、「預約制」之客製化服務，依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需求，所屬就業中心設置「接待檯」、「就業資訊區」、「求職服務」、「求才服務」、「諮

詢服務」。就業資訊區放置最新職缺以紙本資料、電腦、電話、印表機等各項軟體及硬

體設備，並提供就業市場資訊及職涯資訊書籍，供自助尋職者免費使用。另可透過求

職服務區視個案情況的複雜與否進行諮詢服務或輔導就業，諮詢可以對失業者進行事

先的分類評估，按其工作能力、尋職能力、就業意願安排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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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訓練 

就業資訊區亦提供有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招訓簡章供民眾自行瀏覽，因每項訓練課

程的訓練崗位容量有限，為了讓有限的訓練資源發揮效益，部份課程會要求學員必須

具體參訓的基礎學識條件，因此由民眾自行評估條件是否符合資格，自行聯繫職業訓

練機構洽詢參訓事宜，自願離職者倘符合參訓資格且參與訓練，惟於訓練期間並無任

何給付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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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以經濟學的角度一個國家的生產力代表是市場的供給，一個國家的勞工薪資代表的是市

場的需求，如果生產力的成長與勞工薪資成長相接近，那在供需平衡的情況下，整體國家的

經濟會跟著生產力與薪資穩定成長，然供需平衡並未發生，生產力的成長出現了過剩的商品

與服務，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勞工所面臨的就業環境、勞動條件的惡化，以及薪資的僵固，

在 1980 年代英美兩國盛行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開放，國家解除管制和經濟自由化，反對國家

對於國內經濟的干預，在這樣的演變之下全球化的發展帶來了 M 型化的社會，富者越富，窮

者越窮，更加劇了勞工的困境，由於資本可以在各國間流動而且透過弱化國家的控制來強化

資本的力量，相對的使勞工的力量弱化，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和失業。 

我國的就業安全體制透過發展的脈絡可以得知基於制度及設計上採差序治理的體制，國

家已建構及限制只有在非自願離職者才屬國家優先治理的對象，這些對象具備申請失業給付

的資格，於本章研究參考 96 年至 106 年間的近 10 年失業原因結構分析，除了 97 年 99 因金

融風暴的影響下，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佔逾 30%，為整體失業者原因之第一位，

又初次尋職者於找尋工作過程中主要的原因是「經歷不足」，然就現行的就業保險制度設計因

這些失業者不具有非自願離之主觀要件，當面臨時失業時被排除於勞動市場，首要面臨的是

經濟所得的保障不造成的威脅，得到政府的資源相對較非自願離職者來得少，失業者生活費

用主要來源以「靠原有儲蓄」及「由家庭支持」佔了 57.88%及 41.05%，靠資遣費、退休金、

失業給付或由其他政府失業輔助津貼者占比率不高，因此這些失業者需靠原有積蓄和家庭支

持渡過失業期間的生活直至再次進入勞動市場，為了儘快縮短失業期間的經濟、人力成本，

勞工無法審慎找尋合適的工作，恐僅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降低或屈就，這樣長久不利於勞工

提升薪資及勞動條件甚至成為不穩定的就業狀態，對於初次尋職者倘未即時進入就業市場，

也同樣將面臨所得安全的威脅，我國目前對於初次尋職者因未符合就業保險資格的要件，爰

無適用領取失業給付，且青年的就業協助政散於各項不同的政策，而相關的政策也因各地方

政府有所不同，一旦計畫停止或經費不足恐將取消，對初次尋職者在求職期間有保障不足之

疑慮。 



DOI:10.6814/NCCU2019008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1 
 

另按我國對於失業者協助的法源係依據就業保險法及就業服務法，在兩法的比較上，就

業保險法給予的給付種類較多，包含了失業給付，職業訓練津貼，提早就業鼓勵性質的獎金，

與全民健康保險的給付，若是因為經濟及年齡的因素還可延長至 9 個月，且失業給付及職業

訓練津貼均包含了受扶養家屬照顧的津貼發給，給予主要負擔家計的失業者在求職期間能維

持基本的生活，而不至於因失業而全家陷入困頓，另在制度設計上若經地方主管機關評估認

為有必要時，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津貼是均可領取，而非僅限於請領一種，對於失業者而言

在失業期間的協助更多更有彈性，且透過提早就業獎金的發放讓失業者更能積極主動的找尋

工作，減少福利的依賴。 

就業服務法之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理就其內容以特定弱勢之對象身分為適用，給付的項

目均係為補充或救助之性質，如求職的交通補助金，臨時工作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創

業貸款利息補貼及就業推介媒合津貼，除就業推介媒合津貼係有部份條件發給機構，其餘均

係給予弱勢對象，但以求職交通津貼每年有限度僅發給 4 次，是否足以因應求職者的交通往

返費用，另臨時工作津貼雖可給予所得協助，惟其工作均為短期就業性質，倘一但補助期間

6 個月結束，用人單位是否還有願意僱用或是僱用額度，且臨時僱用期間的工作因多只是為

暫時性或用人單位內低技能、低薪資的邊緣性工作對於提升失業者的就業能力的助益是有限

的，在短期工作結束後的就業成效，恐有探討空間。 

因此兩法在符合一定條件下都可給予失業者協助，但在適用對象及給付項目上仍有不同

的差異，就業保險法提供的保障較為完整且即時性的協助，與就業服務法的就業促進津貼可

能需待失業者成為弱勢對象如長期失業者，國家才能給予協助，恐已對失業者產生重大之影

響，不利職涯的發展與規劃，國家所付出的成本可能更多才能協助勞工重返職場，另在所得

安全上的設計就業保險法上失業者可以有時間及空間找尋合適的工作以利未來穩定長期就

業，以及參與職業訓練提升專業技能等，與臨時工作津貼強制安排就業的性質不同，對失業

勞工而言就業保險法提供的項目較能給予完整、有助於重返職場的協助。自願離職者及初次

尋職者再次或初次進入勞動市場均與非自離職者同樣面臨著所得安全及技能或訓練資源不足

的困境，是否應給予第一時間的協助及納入就業保險法的適用對象及範圍，而非待淪為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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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時才給予部份的協助措施。 

在過去失業的類型多以廠場的外移導致勞工的非自願離職，型態較為單純，隨時間的演

變在全球化的影響和勞動市場的複雜化，自願離職者成了失業的多數，不應僅就表面的非自

願或自願離職來區分是否為國家應治理之對象，而應實際評估失業之原因，自願離職者與初

次尋職者就數據得知佔失業的比數近六成，這二大類型族群的失業問題是我國目前需應積極

處理及因應，但目前給予的就業的協助相對甚少，政府對於自願離職者的協助僅在於就業服

務站的「就業媒合」及部份的「職業訓練」的課程，然而就業媒合的訊息多為失業者自行評

估決定是否應徵，依據就業服務站在就業服務法中的定位除了協助國民就業尚有協助雇主徵

求員工之服務，因就業服務法第 47條說明雇主在聘僱外國人從事 46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一款規定之工作，應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募，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之求

職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因該工作多為勞力密集、環境惡劣之產業，本國人就業願意

低之職缺，恐造成媒合率不高，上述的協助恐明顯不足以提供給予失業者必要之幫助，亦可

見我國的就業安全制度的漏洞。 

在工作福利國家的治理之下，強調對於失業給付的管理必需與「積極促進」的就業政策

有密切的關連，福利國家認為相同地位之社會成員，其亨有的權利及義務一律平等，也有權

利分享社會資源，獲得基本的社會安全保障，自願離職者在職期間依法繳納就業保險費，負

擔國家要求之義務，卻因為是個人選擇性的失業而限制其權利的行使，自願離職者可能繳納

保險均有一段時間，在面臨失業時卻無法獲得適當之協助，就業保險制定設計失業給付制度

的本意是提供失業者在失業期間能獲得基本的經濟收入，免於經濟的壓力，搭配積極促進的

原則下，成為國家的改善失業政策目標，自願離職者就業安全的權利與義務卻處於失衡狀態，

在我國失業給付體制上已發展出早期介入及密集性的積極促進措施，對於失業者尋職意願降

低之風險予以應付，如給予提早就業獎金及詳盡的尋規範範、監督機制；因此倘失業者在正

常情況下能謀求合理的薪資及勞動條件，則沒理由領失業給付而不再次進入勞動市場，在就

業安全政策的規範是否仍有必要限縮失業的類型，實有探討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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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對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的協助 

第一節 國際組織對就業與所得保障政策與建議 

國際勞工組織大會宣言強調三項基本原則勞動非商品、自由表達意見與自由結社是永續

進步的必要條件、任何一地的貧窮將構成其他地方追求繁榮的危害53，對於就業安全之建立

及目的係為使勞工在職中及求職中或失業時均能獲得妥善安排的機制，換言之是現代國家為

保障人民的工作權，促進國民就業，免於失業恐懼與危險所建構的體系，在國際勞工組織憲

章前言揭櫫防止失業之理念，並於 1919 年頒布訂第 2 號公約：失業，以防止及對抗失業的問

題。 

國際勞工大會認為國際勞工組織在協助各國推動世界性方案時，應以下列目標之達成作

為終極任務：一、充分就業與提升生活水準。二、促進勞工選擇滿意的職業，不僅最能發揮

所長，對於共同福祉亦最有貢獻。三、為達上述目標，應提供勞工適當訓練，並保障其擇業

與遷徙之自由。四、關於薪資福利、工時與其他勞動條件應確保所有受僱者得分享進步之成

果，並確保其獲得最低薪資之保障。五、有效承認團體協商權，推動勞資和諧增進生產效率，

共同致力推動社會與 經濟進步。六、推展社會安全措施提供基本所得保障及綜合性醫療照

護。七、對於各職類勞工提供其生命健康之適當保護。八、提供兒童福利與母性保護。九、

提供適當營養、住宅與休閒、文化設施。十、保障平等受教育與就業機會。 

在聯合國於 1948 年發布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22 條說

明：「人既為社會之一員，自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個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需

之經濟、社會及文化各種權利之實現」；第 23 條第 1 項說明:「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

享受公平優裕之工作條件及失業之保障。」54因此社會安全的保障是為了讓在 ILO 或是聯合

國，也是國際法上對於勞工就業安全保障的基礎。 

 

國際勞工組織使命的核心，若沒有生產力的就業，則尊嚴生活水準的目標、經社的發展

 
5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國際勞工公約附錄，頁 13。 
54 李孟玢，論世界人權宣言之基本性質與法律效力，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 期，1998，頁 33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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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的實踐均為幻想55，而今面對不同的就業問題，有完全失業，或是臨時及偶然的工作，

或是低生產力的自我雇用，以及其他形式的低度就業，而經常的失業可能是成長及發展的問

題，也可能是因勞動市場不公平的結構問題，而結構的不公平更形重要。即便是最成功的經

濟，也無法有充分的就業，具有適當資格及能力的勞工，就能得到有生產價值且有報酬的工

作，而其他人則永遠找不到好的工作。所以就業政策對所得分配至為重要。因此分別就國際

組織對就業與所得保障的脈絡發展加以說明： 

 

一、國際勞工組織（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inization ) 

(一) 第 44 號失業給付公約（Unemployment Provision Convention）56與第 44

號失業保險與失業救濟建議書： 

    第 44 號公約及第 44 號建議書，是對於失業給付相關制度的重要公約，保證給予

非自願失業者津貼或補助，ILO 於 1919 年針對失業問題提出主張，其通過第 2 號失業

公約與 1 號失業建議書要求各會員國應建立一套免費的公立就業服務體系以及失業保

險制度，以藉此因應失業問題，當時所提出的失業保險亦僅是提供民眾在失業期間的

失業補償，而並未以就業服務應用之積極預防的失業的整合性政策及措施。 

本公約因 1929 年至 1933 年經濟大蕭條時，工業化國家存在失業的問題，造成社

會的動盪不安，ILO 遂於 1934 年通過第 44 號失業給付公約，要求會員國應建立失業

保護制度，並具體規範有權領取失業津貼或補助金的對象，本號公約第 4 條明定請領

失業給付津貼或補助金限於有工作能力並適合工作者；曾在公立職業介紹機關登記者

並定期報到者；及符合國家法令規範的其他要求。而且，領取失業津貼或補助金的權

利，可以接受職業教育或其他教育之課程，亦或是接受公共團體之救濟工作之僱用為

條件。本公約對於請領給付的權利被保險人需具備一定之條件，第 6 條規定，在申請

給付或失業期間開始之前，已繳納規定金額的保費；或在本公約規定的職業中已工作

 
55 張家春，(2014)，103 年度建構我國尊嚴勞動指標及報告，勞動部委託研究計畫，頁 17。 
56 參見 C044 - Unemployment Provision Convention, 1934 (No. 44)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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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規定期間；或兼具前兩種條件者。另外有關請領的規範於第 7 條規定說明得以屆

滿一段等待期間為條件。 

    本號公約第10條57對於失業給付津貼或補助金領取資格之取消為請求者若拒絕接

受合適工作，或是有下列情況(1)其失業乃由於勞資爭議形成停業之直接原因； (2)其

失業乃由於個人之過失，或無正當理由而自動棄職； (3)其企圖以欺騙手段，獲得津

貼或補助； (4)其關於工作之請求，未能遵守公共職業介紹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之指

示，則於相當時間內限制請領之資格。第 11 條58有關領取津貼及補助金期間每年通常

不得多過一百五十六個工作日最少不得低於七十八個工作日。 

本公約對於失業保險與救濟制度已有基本規範內容，以協助各會員國建立相關制

度，並對於失業保險制度的實施範圍要、領取津貼的資格條件、期限以及津貼的給付

方法等訂定標準。ILO 強調每個國家都應備有一個失業福利制度，以保障非自願的失

業者。各國可自行決定採取一種或多種保障方式。惟該公約缺乏要求會員國批准公約

並採取必要行動使公約各款生效的能力，僅對主動將批准書送交國際勞工局登記之會

員國發生效力，所以第 44 號公約最終並未能發揮公約本身應具備的影響力。 

 

(二) 第 102 號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Social Security（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此項公約詳細提供了社會安全九大領域中最將可能導致勞工所得喪 失或中斷的

風險事故分為九大項，涵蓋醫療照護、傷病給付、失業給付、老年給付、職災給付、

家庭給付、生育給付、失能給付及遺屬等給付，為現今世界各國社會安全制度的基準

內容59，有關失業給付之相關內容訂於第 19 條至 24 條，闡明失業事故範圍為「受保

障者有能力工作、且可以工作，因無法獲得合適就業而造成所得中斷者」之外，對於

保障對象、資格條件、給付水準、給付期限等，有較為明確之規定。         

 
57 參見 C044 - Unemployment Provision Convention, 1934 (No. 44)，第 10 條。 
58 參見 C044 - Unemployment Provision Convention, 1934 (No. 44)，第 11 條。 
59 黃越欽(2012)，勞動法新論，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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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期間原則上應包含整個事故期間，但某些情況仍得予以限制，如各類別受僱

者為每 12 個月內不超過 13 週；若為收入未超過規定限制而受保障之全體居民，給付

期間延長為 12 個月內不超過 26 週60。本公約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在收入中斷的各種

情況，最初 7 日之等待期限，不需支付給付，另本公約也亦包含中止給付之規定，若

申請者未利用任何就業服務，或其失業係由勞資爭議停工之直接結果，或無正當理由

自動離職者，則將中止失業給付之發放61。 

 

(三) 第 168 號促進就業和失業保護公約（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70 年代未主要工業國家進入高通貨膨脹率與高失業率並存的停滯性通貨膨

脹，失業與不充分就業影響全世界不同開發階段之國家，ILO 對失業給付、就業服務

與職業訓練三者整合越趨重視，並於 1991 年通過第 168 號公約，即揭示對弱勢勞工

應加以促進就業和失業保障，於 1988 年 6 月 1 日在日內瓦舉行第 75 屆會議強調工作

與生產性就業在任何社會之重要時生，此不僅因其為社區創造資源，且因其為勞工帶

來收入及賦予之社會角色，以及勞工從中獲得之自尊感；因此要求各會員國政府應採

取適當步驟謀求失業保障制度與就業政策之協調，必須依照下列原則制定：1、將部

分失業情況納入；2、增加受保護人數；3、提高失業給付額度，縮短等待期，延長失

業給付期限；4、促使法定社會安全制度能用於部分工時工作者；5、提供失業給付取

者及其家屬醫療照顧。62 

在保障風險範圍依規定為完全失業(full unemployment)，其定義為有工作能力、

願意工作並正在找工作之人，但未能獲得依據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當工作而喪失

收入的情況63，各會員國應致力對確實正在尋找全時工作之部份時間工作者提供給

 
60 參見 C102-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 (No. 102)，第 24 條第 1 項。 

61 參見 C102-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 (No. 102)，第 69 條第 2 項第 8 款、9 款。 
62 成之約等(2012)，勞動政策，國立空中大學(初版)，頁 90-91。 
63 徐郁涵(2015)，我國就業保險法制之研究-兼論南韓法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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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第 168 號公約中也特別訂立青年失業問題「新尋職者特別條款」，強調由於有多

種新型態的尋職者可能不被認定為失業者，或是未包括在失業保護範圍內，但是實際

上，這些尋職者卻面臨比一般失業者更為困難的轉銜歷程風險，難以重新再就業。第

26 條說明:各會員國體認多類求職者從未或已不再被視為失業者而適用保障失業者之

各種制度，因此各國政府應至少提供下列 10 種新型態的尋職人員，在重返勞動市場

的失業期間能夠享有社會給付：(1)完成職業訓訓之青年。(2)完成學業之青年。(3)完

成兵役之青年。(4)結束一段兒童養育或照顧老病殘者之人員。(5)無權領取遺囑津貼之

喪偶者。(6)離婚或分居者。(7)獲釋之更生人。(8)已完成訓練之成年人，包括失能者。

(9)回到原國籍之移民工人。(10)原自營作業者。在 ILO 特別指出的 10 種高風險新型

態尋職者中，就有 3 種是轉銜歷程中的青年尋職者，顯見青年在轉銜歷程中面臨的高

風險問題64。本號公約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保障範圍也擴大至下列情況：(1) 因部份失

業而致收入損失，而部份失業定義為暫時縮減正常工時或法定工時。(2)僱傭關係存

在，但因經濟性、技術性、結構性或類性似質之特定因素而暫時停止工作，而致收入

中斷或減少。 

168 號公約詳細規定了失業給付之保障範圍、資金來源、給付形式和標準、給付

期限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拒絕給付、取消、停發或削減。完全失業給付應以定期方

式發給，其金額以補償部分過渡性質之工作而且又需能避免對工作或創造就業之意願

發生消極影響作用為宜。給付期間長度不得超過防止濫用，另也規範失業給付的等待

期，最長不得超過 7 天，另第 21 條規定受保障人員如拒絕接受適當之工作，其於完

全失業時原有權申請之給付得予拒發、撤銷、停發或減發至規定之限度。 

有關於給付的期間限制為每次失業領取 26 週到 24 個月內領取 39 週；失業期間

超過請領期間時，依受益人及其家庭資源計算所給予給付期間，得限制於一定期間65。

在請領給付之權利於下列某些情況下，得予拒絕、撤銷、中止或減少規定額度，如下

 
64 李健鴻，當前青年失業的原因、問題與對策，就業安全半年刊，100 年第 1 期。 
65 參見 C168-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1988(No.168)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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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66： 

1、其離開會員國領土之期間內。 

2、其遭受解僱經主管機關認定係由本人故意過失而致。 

3、其離職經主管機關認定係出於自願而無正當理由者。 

4、在勞資爭議期間，其曾停止工作參加爭議，或其不能工作係由此 

   勞資爭議停工直接造成。 

5、其試圖或已詐欺等非法手段領取給付者。 

6、其無正當理由而未利用可利用之安置就業、職業指導、訓練、再訓 

   練，或改調其他適當工作之設施者。 

7、其已領取該其他維持所得之給付(除家庭給付)期間，但中止之給付 

   部份需不超過該其他給付。 

 

(四) 第 67 號關於所得保障建議書 

    ILO 於 1944 年通過第 67 號關於所得保障建議書（Income Security 

Recommendation)，建議各國盡可能的以社會保險的方式，建立所得保障制度，使被保

險人在履行法定條件而遭逢所得喪失的風險事故時，得向保險機構請求給付67，社會保

險的範圍包括有疾病、生育、殘廢、老年、負擔家計者死亡、緊急事變或職業災害，但

失能與失業之事故不能同時給付68，第 67 號建議書對於失業給付之要件做出相關規範

69，說明如下： 

1、可請領失業給付之條件，包括曾經受僱，有能力在某些職業上正常 

   就業(regular employment)而正在尋求合適就業之失業，或是因為部 

   分失業，而致所得損失之被保險人。 

2、自申請登記日起，最初幾日之失業期間不需給予失業給付，但若於 

 
66 參見 C168-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1988(No.168)第 20 條 
67 參見 R067-Income Security Recommendation,1944(No.67)第 2 條。 
68 參見 R067 - Income Security Recommendation, 1944 (No. 67)第 5 條、第 7 條 
69 參見 R067 - Income Security Recommendation, 1944 (No. 67)附錄「應用建議」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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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月內再度失業則等待其不應重行起算。 

3、在被保險人獲得適當業前，失業給付應繼續給予。 

4、在失業初期只有下列情況可被認為是適當就業： 

  (1) 該工作為被保險人之先前職業，且不需變更住所，且可獲得當團體協商所訂 

      定之工資比率。 

(2) 另一職業而為被保險人所能接受。 

        5、在初期期滿之後，適當就業可為以下情形： 

      (1) 若該就業涉及改變職業，但若經考量被保險人的體力、能力、以往經驗以及 

               任何訓練協助而為合理者，則可被視為適當就業。 

            (2) 該就業涉及住所改變，但若新居住地有適當住所，則可視為適當就業。 

            (3) 該就業之條件較被保險人於其通常職業及地區經常獲得者差，但若與該職業 

               及該地區之一般性標準符合者，則可被視為適當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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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失業者及初次尋職者之就業安全制度 

德國於 1949 年訂定的基本法闡明了國家特性，第 20 條第 1 款「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為一

個民主的、社會的聯邦國家，第 28 條第 1 款「各邦憲法制定的秩序必須合乎此其本法中共和、

民主及社會的法治國原則」70，可知德國是屬於採行「社會福利型國家」制度，是指以社會

福利提供為主要之任務，大致可歸納為社會安全、社會服務以公共救助等，目的在防止或減

輕已有的社會問題，或增進個人、團體或社會福利。福利國家靠著社會安全制度與計畫經濟

發展為支柱運行，社會安全需有足夠的濟資源進行分配，而經濟成長亦需要社會安全制度以

維持勞動力的安定與教育水準的提升，作為發展的基礎，福利國家之政府需負起下列三種責

任：一、調節市場經濟，以維持高度穩定之就業水準；二、為滿足國民在變遷複雜的社會中

之基本生活需要，政府對全體國民提供教育、所得安全、醫療照顧、住宅、各種個別性和普

及性之社會服務；三、對陷入貧困者提供救助，使能免於貧窮匱乏的生活71。 

就德國為求社會穩定性和所得平均分配等目標國家宗旨，為能將國家建立為社會福利良

好的制度，需要經由審慎的規劃與運作，德國採用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不同於傳統的自由

經濟市場和國家統治經濟；將前述這兩種類型搭配運作，結合市場的自由競爭以激勵工作者，

搭配國家干分配及保障，以維護失業或弱勢者的基本生存能72。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方國家

中，德國是最早建立失業保險體制的國家之一，並經過長時間的推演，其管理制度相較於其

他國家的體系健全許多。也因此德國的社會保險，至今仍是歐洲多數國家仿效的依據。德國

於 1927 年開始建立失業保險制度，遂以此法取代過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大量失業問題所

制訂的失業救濟辦法。接著 1969 年頒發就業促進法和職業培訓法後，加以 1974 年失業救濟

條件的實施，使失業保險制度更進一步發展，直至 1994 年就業支持法推行，搭配職業介紹所

的建立，明顯有效降低失業率，此時的失業保險體制已更顯完整73，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目的

是保障勞工不致淪為屈辱性的濟貧。德國係以國家公權力形式介入勞動市場的供給與需求，

 
70 联邦德国基本法（GG）http://www.recht-harmonisch.de/GG-chinesisch.pdf(2019.3.2 點閱) 
71 蔡漢賢、李明政(2011)，社會福利新論(三版)，臺北市：松慧有公司，頁 14。 
72 劉躍斌、黃琳(2003)，「德國的失業保障政策研究」,德國研究，第 3 期 18 卷總第 67 期，頁 30。  
73 陳芊方(2011)，臺灣、德國失業保險給付制度之比較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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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達到充分與公平的就業狀態，在此脈絡下勞動市場政策的核心思維、主軸與作法分為積

極性的勞動市場政策及消極性的勞動市場政策，積極性的勞動市場政策主要本於調整勞動市

場之勞動力供需，主動的增加就業與或少失業；相對之消極性勞動市場政策，重點不在調整

勞動力供需，而是在於協助失業者渡過失業過渡期間，相當程度承接其經濟風險74。  

 

圖 3 德國勞動市場政策體系 

政策形式 主要目的 相關制度內函與措施 

積極性勞動

市場政策 

1、減少失業人口，

降低失業率             

2、社會弱勢族群保

障均衡            

3、改善勞動市場之

勞動力供需 

就業媒合、職業教育位置媒合與職業介紹 

接受推介就業與創業促進 

企業在職訓練(FbW) 

職業技術訓練(TW) 

補貼性就業/勞動關係(Sub/SubA):例如 ABM-創造就業措

施、漢保長期失業者整合計畫) 

身心障礙勞工職業重建 

其他個別措進措施 

新興策略 

勞動市場彈性化 

經濟成長政策以創造就業 

強化接受就業媒合義務 

消極性勞動

市場政策 

彌補失業引致之所

得減少；補償性給

付 

短期與中期失業之工資替代給付(第一失業給付) 

長期失業者與無業給付請求權者之生活補助(早期：失業救

助、目前：第二失業給付） 

因雇主破產引致失業之工資替代給付：破產津貼 

因雇主暫時性減少工時引致所得減少之工資替代給付：短

工津貼 

建築對暨特定產業受季節影響引致停工之冬季津貼 

為降低勞動市場負荷所發放之提前退休津貼與中高齡勞工

休假津貼 

 資料來源:參林佳和，金融危機下的德國勞動市場對策，頁 105。 

 

德國於 19 世紀末，德國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具有意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更陸續訂定不

 
74 林佳和(2012)，金融危機下的德國勞動市場對策：理解與判讀的嘗試，就業與勞動關係季刊第 2 卷第 1 期，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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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保險，於 1975 年德國將各種社會法規匯總頒布了「社會法典」，俾斯麥時期的社會保險

並未注意到失業風險，直至 1918 年才關始關注意到工作能力者的救濟問題，1923 年從救濟

邁向保險，由勞雇雙方繳費作為財源，而失業保險法於 1927 年制訂，於 1969 年稱為就業促

進法(Arbeitsförderungsgesetz)75，重新規定就業安置暨失業保險署的法律地位及執掌，1997 年

就業促進法納編入社會法法典；德國之失業保險業務與其他國家一樣均與就業服務、職業訓

練等相關工作緊密結合，以落實就業安全目標。 

 

一、德國的失業保險制度 

德國的失業保險制度是按處理手段劃分，分為在職階段的權益保障、失業階段的

保險金救助、求職階段的再就業促進76，而就業促進法主要內涵係以積極的策略和經

濟手段平衡就業市場之供需，以解決社會性的就業問題，該法對於消極性的失業給付

及其他形式的補償特徵為：失業救濟金的發給條件，並不要求以曾經繳納保險費為前

提，而是任何非自願性的失業者都有資格領失業救濟金，以維持最低程度的生活所需。

而失業保險方面則限於曾經繳納失業保險費而遭致失業者，始可領取，另一重點採取

預防失業之政策，首重職業訓練之實施，教授尋職者一技之長，以便其就業77及給予

自主創業者政策優惠和貸款優惠。 

但隨德國在 1990 年統一之後，東德加入西德聯邦共和國，兩德統一的條約，確定

東德人民的社福請求權比照現有的西德法律規定同等辦理，成本則由西德的社會保險

承載者，透過彼此之間的財務重分配來承擔，導致社會保險預算的超額負擔78，因東

德與西德在經濟發展、社會現況等有顯著的不同，統一對德國的整體經濟與就業市場

具有極大的影響，因國家經濟發展趨緩，相對失業人數再度急遽增加，形成國家沉重

之負擔，在 2003 年改革之前，德國在勞工倘遇失業時給予失業救濟金、失業津貼及社

 
75 邵惠玲(2008)，社會福利國之昨日與今日-以德國社會保險的法制發展為例，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16 期，頁

137。 
76 姚玲珍(2011)，德國社會保障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52-253。 
77 李庚霈(2004)，就業安全理論與實務，281 頁。 
78 施世駿(2006)，比較福利國家：國際比較中的德國社會國(初版)，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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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救助金，分別說明如下： 

(一) 失業救濟金：(失業保險金) 

    失業者均可由國家的社會保險體系中獲得失業給付，保險給付的經費來源是由政

府強制繳約，由勞工與雇主有共同支付保險費 50%繳納的義務，與政府的財政負擔無

關，保險費率是全部工資總額的 2.5%。領取給付資格：1、處於失業狀態；2、有保險

資格；3、已將失業通報勞動局，並正式提出失業給付的申請。；4、對於勞動局介紹

的職業必需接受；5、有參加失業保險。給付的金額係根據失業前的工資水平，沒有扶

養未成年者的失業者領取的保險金為原工資的 60%，有扶養未成年的失業者則原領工

資的 67%，失業給付的發放期間為 6~32 個月，按其年齡及繳保費的期間長短而定。 

 

(二) 失業援助金(失業津貼) 

    失業者援助金旨在使無權領取或不能繼續領取失業救濟金的勞工能獲得失業期間

保護，因此即使沒有加入失業保險的失業者，同樣可領取失業援助金，失業援助金與

失業救濟金的性質不同，其基金來源係聯邦政府預算，屬於政府承擔的社會義務。倘

失業者已領取失業救助金，至仍無法再次就業時則可領取失業援助金，失業援助金的

給付金額低於失業救助金，同樣區分有無扶養未成年的子女，可領取得失業前全薪的

57%和 53%，另失業援助金的請領每年需經過資產的調查。 

 

(三) 社會救助金 

      德國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社會救濟、租屋津貼、青年津貼、兒童津貼等項目，社

會救濟是最低層次的保障，因此，不管失業與否，所得偏低的人都可以向政府申請領

取社會救助金，以保障家戶最低收入，其給付的額額是固定的，與失業前之薪資無關

連性，社會救助金之領取需經過資產調查，為使那些處於生活困境的人能夠過著符合

人性尊嚴的基本生活，領取時間是可以無限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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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哈茨方案改革及內容 

德國的國家思想影響著社會規劃及運作，普遍能接受對於失業者或是低所得者的

社會福利政策與失業補助，並協助社會的穩定及避免勞動力過剩所造成的逐底競爭, 

德國以優渥的社會福利無限期保持失業者的生活水準，使其接近失業前的水準，同時

以政府經費為弱勢勞工創造就業機會。在這兩個政策的保障下，德國人既不用擔心一

家溫飽，甚至可以選擇自願失業而不去屈就沒有尊嚴的工作。90%的德國人靠市場經

濟創造個人財富，底層的 10%則靠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保障一家的生活品質。這樣的

制度扣合著基督新教的博愛與濟貧精神，也吻合社會市場經濟的邏輯：政府與市場合

作，各司其職。 

但進入 21 世紀後，石油危機和國內產業升級的因素，德國的經濟展現所謂的「歐

洲硬化」的典型症狀(Euroscerosis)79，自 1970 年代起經濟開始出現成長停滯與失業率

的持續上升，在 1990 年兩德統一之後高失業的問題更加惡化，在 2003 年德國的失業

率已上升至 OECD 先進經濟體中最高。另因過去慷慨的失業救濟金造成財政沉重的負

擔，德國的政府財政赤字已連續 4 年違反歐盟針對會員國財政治理所規定的『穩定與

成長公約』中不得超過該國 GDP 的 3%上限80，德國施洛德政府為解決勞動市場的問題

和重整社會和就業體制，展開了所謂「德國戰後史上最大的變革」－Hartz 改革法案。

改革的重點說明如下： 

 

(一) 就業政策重整 

      旨在改善求職的效率與就業形式的彈性，活化就業市場的工作型態，擴大勞動派

遣的適用範圍，包括對聯邦就業總署進行組織改造、解除對臨時工作的管制，免除低薪

工作者(mini-jobs)與微型工作需繳納的社會稅，透過引進多元就業型態的方式，增加企業

 
79 歐洲硬化症是指許多 20 世紀 80 年代西歐國家就業率較低，經濟增長較慢的情況。歐洲硬化症由德國經濟學

家赫伯特·吉爾施提出的一個術語，指政府的國服監管和過度慷慨的社會福利政策可能導致經濟的停滯。歐洲

硬化症源於硬化症這一醫學術語，意思是組織硬化，這一術語描述了國家經濟增長緩慢和高失業率的危機。 
80 羅至美(2017)，從德國哈茨改革法案反思後歐債危機的歐盟經濟治理，政治科學論叢，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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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的彈性，以期降低失業者停留在失業的狀態。 

     1、地方就業服務部門整合 

過去德國的聯邦勞動局被視為壟斷的勞動管理機構，在改革中轉為服務導向，

轉變政府職能、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官僚主義，加快職業介紹的進度，提供一站

式的就業諮詢、職業介紹等服務，簡化制度，另對於沒有特殊困難的失業者都

必須接受職業介紹中心介紹的合法工作。 

 2、補助低薪就業及創業 

增設中低收入就業工作和鼓勵失業者自行創業給予補貼，主要是使用個人企業

和微型工作、小型工作靈活就業促進就業，讓失業者再次進入勞動市場。 

 

(二) 給付制度調整 

    過去德國因長期失業率的救濟金優沃且無請領領的限制，而使德國的長期失業率成

為 OECD 國家之冠，Hartz Ⅳ即針對德國長期失業救濟金制度的大幅改革，以減少長期失

業者的救濟金金額與降低請領期限，要是將原先給予失業者的失業救助金與給予窮困不

能維持生活者的社會助金合併為同樣給付水準的基本安全津貼，有關改革後的失業金領

取說明如下： 

1、第一類失業金： 

   定位為保險給付，工作期間有繳失業保險費的人，失業後才能領，而失業是指去

工作，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都為保險事故發生，均可以領取。其金額為上一份

工作月薪的 60%，若有未成年子女則提高為 67%，失業保險給付具體期限標準額

度，須視個人的投保年資和年齡資歷，以一般發放的周期計算，每 6 天視為一周

期，最少發給期限為 13 週共 78 天，最長時間為 24 個月，年齡達 58 歲以上者，

至少需具備 48 年投保年資，則可一直領取至其退休。 

2、第二類失業金： 

   是合併之前的失業救助金與社會救助金，定位為社會福利（也稱為社會安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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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是屬於救窮措施；第二類失業金是社會救濟的系統，經費來自於國庫，

並依照家庭的結構分級補助，領取第二失業金需通過家計調查，其金額以「補貼

到可以度日」為標準，標準是以受領人的各種常態收入區分，因每個人被政府認

定的「常態收入」不一樣，所以每個人領到的金額也不一。領取失業金二的人有

接受「合理可期」工作要約之義務，也有接受工作中心所排定職訓之義務，無正

當理由拒絕會被扣發或停發，沒有資格領取第一類失業金者，或領取失業金長達

12 個月的長期失業者即可領取第二失業金81。 

 

三、對於自願離職者的協助措施 

    德國勞工的失業並沒有區分非自願性失業或是自願性失業，在德國欲請領第一類

失業金需具備四要件，即為失業、已向勞工局登記失業、至少投保年資在近二年內，

涵蓋 12 個月的工作期，亦即需繳納保費，若是季節性工作者則應不得低於 180 天，及

有意願有能力並積極配合尋找工作，接受職業介紹所的工作推薦和職業培訓，倘一勞

工具此四要件則得請求失業給付，但失業者在以下幾個情況下會有封鎖期82或縮減請

領的時間，如違反勞動法的相關規定而被解僱；未有充分且適當的理由而自動解除勞

僱契約關係；未達被解僱的要件，不擇手段故意犯錯，而導致被解僱以詐取失業給付；

拒絕接受職業訓練中心依社會法典規定，介紹的勞工可從事且市場需要的合適工作；

無特別的理由恣意中斷勞動局安排之職業訓練課程，或因惡意過失遭培訓機構開除；

無故未定期照規定指示，向職業中心報告近況者，將縮短補助，最短減少 6 週，最長

至 12 週，且適實際減縮時間視領取給付金的當事人，違反事由的輕重而定。第二類失

業金是為了維繫基本的生活保障，欲藉此保障所有的失業者，以維持社會的安定性，

 
81 §16 Arbeitslose(1) Arbeitslose sind Personen, die wie beim Anspruch auf Arbeitslosengeld 1.vorübergehend nicht in 

einem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 stehen, 2.eine versicherungspflichtige Beschäftigung suchen und dabei den 

Vermittlungsbemühungen der Agentur für Arbeit zur Verfügung stehen und 3.sich bei der Agentur für Arbeit 

arbeitslos gemeldet haben. (2) Teilnehmer an Maßnahmen der aktiven Arbeitsmarktpolitik gelten als nicht arbeitslos. 

§28a Versicherungspflichtverhältnis auf Antrag (2) Voraussetzung für die Versicherungspflicht ist, dass der 

Antragsteller 1.innerhalb der letzten 24 Monate vor Aufnahme der Tätigkeit oder Beschäftigung mindestens zwölf 

Monate in einem Versicherungspflichtverhältnis gestanden hat, 
82 姚玲珍(2011)，德國社會保障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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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待適合的再開發與運用，因此若第一類失業金已到期，尚無法重新進入勞動市場，

將具有領取失業救濟的條件。 

    在改革的方向甚多且都是環環相扣的政策配套，重點更是朝向積極的政策，2002

年底德國政府改變德國聯邦勞動局的職能，將其組織再造成為更現代化、高效率的聯

邦就業局，以快速、地區性的服務讓求職者或企業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適切的

安排，其中職業介紹之職員和求職者的比例為 1:400，再造後調降為 1:7583，從過去的

偏重管理轉向服務，勞工若於失業需主動通報，另透過失業金的領取來控制就業市場，

當失業者領取第二類失業金時，就必需接受職業介紹中心的安排進行工作推介不得無

正當理由拒絕。 

 

四、初次尋職的協助措施 

     德國青年人口失業率是歐盟國家中最低者，在青年的協助上主要是以職業訓練為

主幹，對其知識、技能的提升及失業率降低有一定的成效，除職業訓練外，由於德國

整合了失業保險及失業就助，對於無能力的工作者或是初次尋職者來說，只要符合一

定的條件是可領取第二類失業金，第二類失業金給付規範也較為寬鬆，也無繳納保費

的限制，惟第二失業金僅能請領基本生活費用，單身者約為 382歐元等於新台幣約

15,000元，政府另外支其疾病與看護險，給予初次尋職者基本保障，除社會救助金外，

另相關協助就業措施臚列如下: 

 

(一) 德國雙軌學徒系統（the Dual Apprenticeship System） 

    該制度亦稱為三明治制度或是學徒制，結合職業大學的理論與企業的實作，為勞

動市場提供可用的技術人力學生在工廠實習，這種技術職業教育制度不僅整合了企業

的技術實務與學校的基礎理論，同時也能將學校教育的功能直接發揮在事業上。訓練

 
83 陳蓓(2011)，德國「Agenda 2010」 初探，台灣新社會智庫，檢自: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

%B2%B8%E5%9C%8B%E9%9A%9B/3864-%E5%BE%B7%E5%9C%8B%E3%80%8CAgenda%202010%E3%8

0%8D%20%E5%88%9D%E6%8E%A2，最後瀏覽日期:2019/05/04。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3864-%E5%BE%B7%E5%9C%8B%E3%80%8CAgenda%202010%E3%80%8D%20%E5%88%9D%E6%8E%A2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3864-%E5%BE%B7%E5%9C%8B%E3%80%8CAgenda%202010%E3%80%8D%20%E5%88%9D%E6%8E%A2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3864-%E5%BE%B7%E5%9C%8B%E3%80%8CAgenda%202010%E3%80%8D%20%E5%88%9D%E6%8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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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費用由政府與雇主分攤，學生在訓練時間應獲得報酬且雇主應按月給付津貼
84
。

政府、工會和雇主團體基於伙伴關係推動的合作訓練計畫，對提高訓練品質、僱用和

青年技能具有顯著成效，嚴格的實習制度有利青年的技能養成，並配合「職業認證資

格體系」，一旦獲的認證資格的青年就業上更有力。 

 

(二) 青年職業介紹所 

    因為青年的經驗不足，對職場不熟悉等問題，在找尋工作時可能在摸索過程中浪費

了許多的時間，若一再受挫可能因此對職場排斥，因此德國政府針業 25歲以下的青年失

業人口所成立的職業介紹所，協助青年分析、瞭解自己、確定職業方向。而介紹所的工

作人員來自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專業領域，除了介紹工作與職業輔導之外，也協助青

年尋找住所、解決生活費和家庭問題，讓青年可以快速獲得成效及穩定就業85。 

  

 (三) 青年創業輔導 

    積極促進創業活動解決失業問題是目前德國就業政策的目標之一，除有創業意識

的培養，提倡創業機會平等，而且提供創業補助，鼓勵失業勞工自主創業，德國創業

教育貫穿中學、大學的教育, 德國教育部行的「EXIST區域創業計畫」係補助創業構

想及實踐得到一定的支援。政府提供創業補助，有兩種政策可選擇:一種是提供三年期

的創業生活補貼，發放對象主要是 1-2人的小型企業創辦者；第二種是提供一次性 6

個月的創業補助，這兩種補貼提供的都是基本生活補貼，非創業資金86。 

 

 

 
84 辛炳降、李淑媛、蕭晴惠(2018)，協助改善青年就業困境之研究，，勞動部委託研究計畫，頁 165-166。 
85 辛炳降、李淑媛、蕭晴惠(2018)，協助改善青年就業困境之研究，，勞動部委託研究計畫，頁 167。 
86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歐洲當前經貿政策對台灣經濟之影響與因應，經濟部委託研究報告，頁 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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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日本失業者及初次尋職者之就業安全制度 

日本因於戰後因軍需產業釋出失業者、軍隊解體之復員軍人，海外歸鄉者致大量的失業

問題，日本政府基於憲法生存權的理念，國家有責任保障人民生活安定，遂於 1946 年制定生

活保護法，後續因產業勞工大量失業的問題另於 1947 年制訂失業保險法，失業保險法當時僅

處理因失業所產生之經濟問題，生活保護，而對於職業訓練、促進在就業，預防失業及僱用

安定等積極性的勞動政策並未多加著墨，隨著 1960 年代後日本邁入了高度經濟成長期，勞動

問題更為複雜化如中高齡勞動力過剩、地區間產業間僱用不均衡的現象，隨時間的演進依不

同類型的勞動問題於 1974 年制定「僱用保險法」並取代了失業保險法，但仍繼承著失業保險

制度中確保失業期間生活安定等機能的制度，除了達到就失業者就業之目的地，應開發及提

升人的能力，使所有人的能力皆有效發揮，也從過去消極的失業就業概念，轉變為積極的促

進就業、生活保護及預防失業之理念。一方面冀求增加失業保險金之財源，一面擴充創設的

僱用改善、能力開發、僱用福祉，在體系上建立了僱用保險三個事業為 1.雇用安定事業 2.能

力開發事業 3.雇用福祉事業。 

 

一、日本就業保險制度 

僱用保險法基本上是強制適用的勞工加入，因此不問事業之類別及規模如何，只

要有雇用勞動者的事業全都適用，因此所受僱之勞工皆為被保險人，即使只僱用 1 名

勞工但若屬於雇用保險法適用的單位，則亦於為加保對象，另農林水產業因有產業本

身的季節性問題，雖納入適用行業但屬任意適用事業，而不具有強制性，而擴大適用

事業範圍的理由是，有必要保護低所得與僱用契約不安定的零細企業所僱用的勞動

者，次者是因為期望保險事業得順利運作，盡可能招集多數的被保險人來分散失業的

危害，將失業事故發生機率平均化，最後是防事業主為免於負擔保險，進而限制勞動

者加入保險等理由，如此方能讓僱用保險的作發繼續發揮87。  

 
87 渡邊 信 (1999)，改正雇用保険制度の理論，頁 191-192，日本：財団法人財形福祉協会。 



DOI:10.6814/NCCU2019008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一) 被保險人可分為下列四種88： 

      1、一般被保險人： 

係指除短期僱用特例被保險人、日僱勞動被保險人及高齡繼續被保險人以外之其他  

被保險人。 

2、短期僱用特例被保險人： 

   為季節性就業者或者是短期性就業者，短期就業其僱用期間為 4 個月以內，或每週 

   工作時間為 20 小時以上而  不足 30 小時之人員。 

3、高齡繼續被保險人： 

   在 65 歲之前一直受僱於同一雇主，年滿 65 歲以後仍繼續被僱用。 

4、日僱勞動被保險人:依日受僱或約定 30 天內之期間之受僱者，按日計薪。 

 

(二) 失業給付的項目如下說明: 

  1、一般被保險人的求職給付(基本津貼) 

基本津貼為被保險人求職給付中最基本且主要的給付，被保險人必須具備工作能力

及願意，請領的資格為離職前 1 年加入保險期間 6 個月以上，失業者的給付領取數

額係按被保險人離職時的年齡與被保險人投保時間決定，並以日薪為計算基礎(表

13)，非自願離職者期間給付 90 日至 330 日，最多為 360 日(表 12)，另離職原因特

殊又稱為特定受給資格者及特定理由離職者89，其日數計算方式則不同。若為自願

離職者則僅依參加保險年資予以計算，1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可領取 90 日，10 年以

上未滿 20 年者可領取 120 日，投保年資達 20 年以上者可領取 150 日 (表 11)。另若

為特定原因離職者如公司破產、倒閉、大量工作變動、無法配合工作地點的搬遷難

以通勤的人或因被雇主解僱等特殊對象，亦稱為非自願離職者，給予的給付金額將

與自願離職者不同。 

 
88 蔡玉菁(2001)，日本雇用保險制度之研究，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3-94。 
89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2011)，考察日本勞災保險承保及雇用保險制度實務作業，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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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一般身分離職者（自願離職者）給付日數基礎 

資料來源：參日本厚生勞動省 Hellow Work Internet Service 

https://www.hellowork.go.jp/insurance/insurance_benefitdays.html 

表 12 特定原因離職者（非自願離職者）給付日數基礎 

保 險 年 資 

年  齡  區  間 

未滿 1 年 1 年以上 

未滿 5 年 

5 年以上 

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 

未滿 20 年 

20 年以上 

30 歲以下   

90 日 

90 日 120 日 180 日 -- 

30 歲以上未滿 35 歲  90 日 180 日 210 日 240 日 

35 歲以上未滿 45 歲 90 日 180 日 240 日 270 日 

45 歲以上未滿 60 歲 180 日 240 日 270 日 330 日 

60 歲以上未滿 65 歲 150 日 180 日 210 日 240 日 

資料來源：參日本厚生勞動省 Hellow Work Internet Service 

https://www.hellowork.go.jp/insurance/insurance_benefitdays.html 

 

表 13 日薪計算基礎 

年齡區間 日薪 

30 歲以下 6，750 日元 

30 至 45 歲 7，495 日元 

45 至 60 歲 8，250 日元 

60 至 65 歲 7，083 日元 

 資料來源：參日本厚生勞動省 Hellow Work Internet Service   

https://www.hellowork.go.jp/insurance/insurance_benefitdays.html 

 

2、就業促進給付： 

獎勵失業者積極求職的給付。其中包括「就業促進津貼」，即失業者於未請滿所規定

保 險 年 資 

年  齡  區  間 

未滿 1 年 1 年以上 

未滿 5 年 

5 年以上 

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 

未滿 20 年 

20 年以上 

所有年齡 90 日 90 日 120 日 15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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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津貼期間就業，在一定條件下可請領此項津貼。包含就業津貼、再就業津貼及

常用就業準備金三種： 

(1) 就業津貼 

基本津貼支給剩餘日數達三分之一以上，且日數超過 45 日以上者，如找到臨時工

或短期工等無法加入雇用保險之工作，一次支付給未領滿之基本津貼 30％。 

 (2) 再就業津貼 

基本津貼支給剩餘日數達三分之一以上，因獲得較穩定工作而重新加入雇用保險

者，一次給付未領滿之基本津貼 30％。不過日本當局為了安定就業，在 2009 年 3

月 3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間就業者，基本津貼支給剩餘日數若達三分之二以上，

則可支領未領滿之基本津貼 50％，基本津貼支給殘餘日數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則可

領取為領滿之基本津貼 40％90。 

(3) 常用就業準備金 

針對就業困難者(如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在領取失業給付期間，經公共職業安定

所推介就業，其剩餘日數雖低於 45 日者，仍可申請一次給付未領滿之基本津貼 30

％。 

 

3、繼續雇用給付： 

該給付為支付繼續僱用高齡者、育兒停職者、看護停職者等三類。高齡者繼續

僱用給付又可在分為繼續僱用及再就業僱用等二種，而再細分繼續僱用需保險人參

加 5 年以上 60 至 65 歲之間，薪資低於 60 歲 75%且為持續就業之狀態，另再就業僱

用為保險人於 60 歲後再就業的給付，該制度的設計係為預防高齡者提早離職。 

 

4、教育訓練給付: 

保險年資 3 年以上者，可接受政府核准的民間教育訓練，以增進其就業技能，

支應訓練費用的 20％（上限為 10 萬日圓）。 

 
90 日本厚生勞動省，https://www.hellowork.go.jp/insurance/insurance_stepup.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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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願離職者的給付措施與限制 

日本的僱用保險制度將所有的勞工納入了保險的範圍，不論勞工是以自願離職或

非自願離職的形式下失業，均可以請領給付，不過仍需具備以下條件方得領取給付：    

(1)被保險人的失業情況必須得到公共職業安定所確認目前處於無工作狀態。(2)失業前

的 1 年內，累計參加保期間需 6 個月以上。 (3)審核合格者，其雇用保險的給付可在全

國主要地區設置的公共職業安定所，辦理及支付相關給付。      

    基本津貼的日薪標準係由失業前 6 個月的平均日薪的 50-80%左右，若有特殊情況

則可延長基本補助給付期限，日本的僱用保險制度，其立意與規劃欲在納入所有的勞

工，都可以獲得暫時性的經濟支持，並在制度面上積極給予就業技能及持續受雇的輔

導。 

    若因被保險人因「無正當理由」而是基於自己的原因離職時，會被認定為因通常

準備在就業或是其就業意識、意願薄弱，沒有必要立即提供基本津貼，支付津貼時間

延後至 1 個月到 3 個月。因此，並非所有的自行或自願離職者都需受到支付期間延後

的限制，若前開人員因「正當理由」之離職則不會成為限制的對象。而「正當理由」91

之事項說明如下: 

1、 因個人身體健康，身心殘疾、疾病、受傷等原因而離職。 

2、 因親人罹患疾病，需有本人親自照顧之必要或因家庭情況忽然改變而被迫需離職

者。 

3、 無法與配偶或受撫養親屬分開居住而離職。 

4、 因懷孕、分娩、育兒等原因而離職。 

5、 由於以下原因出現交通困難而致失業的人員。 

(a) 因結婚而變更地址。 

(b) 需使用托兒所或其他相當於撫養子女或托兒所的設施。 

(c) 搬遷到通勤困難的地方。 

 
91 日本厚生勞動省 https://www.hellowork.go.jp/insurance/insurance_rang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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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違反自已的意願強迫搬遷地址或住所。 

(e) 鐵路、軌道、公共汽車或其他運輸機構被廢除或改變營運時間。 

(f) 因事業單位搬遷或轉讓而影響。 

(g) 因配偶的雇主重新僱用。 

 

三、初次尋職的協助措施 

日本原本的僱用模式「新卒一括採用」，隨著經濟泡沫化後而有所改變，在過去畢

業即可確定的就業情況已不同，畢業後仍持續在學期間的打工作以及不就業或非典型

就業的青年持續增加，連大學畢業者之勞動市場同樣受到波及，至 2000 年代後亦持續

發生92，因為求職的不順遂產生了尼特族、飛特族等特殊的對象，成為日本青年就業

的嚴重問題，日本的文化特殊長期僱用與應屆畢業者同一時期採用內定的體制下，若

遭受採用內定解僱者，須面臨近一年的失業風險，而成為弱勢的勞工風險增加，日本

在 2014 年 15-29 歲青年有 43%是從事非典型僱用工作，雖然青年失業的問題比 OECD

多數國家低，但有多數的青年是不願進入職場，是日本需積極改善的問題，有關青年

的就業對策係訂於「若者雇用促進法」93，其立法的目的為追求青少年的僱用促進，

職能開發等相關措施，明確化雇主、職業介紹所與國家地方、政府的責任與義務，日

本青年就業促進政策臚列如下： 

 

(一) 工作卡制度 

工作卡制度是在 2008 年施行的，又稱為「職業能力開發系統」，為整合訓練、評

價與職業輔導之措施，工作卡記載個人的職業經歷、學習、職業能力，以用於求職活

動，工作卡制度是非典型就業青年或就業困難者為對象，透過工作卡的形成，除進行

就業、訓練相關的職涯輔導外，亦提供企業外部的訓練，並將訓練評價記錄於工作卡，

 
92 宮本 みち子(2012)，成人期への移行モデルの転換と若者政策，人口問題研究，68-1，頁 35。 
93 蕭嫚琳 (2017)，日本勞動市場法制之原理探討-兼論臺日青年就業度之比較，頁 85-87，政治大學法律科技際

合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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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個人職業技能和職涯的重要依據，工作卡制度係結合了企業內訓練與企業外之訓

練，加上包含職業能力評價基準的體系，作為無法順利就業之青年協助獲得就業機會

的契機94。 

在 2015 年工作卡定位為「以促進個人的職涯提升，多樣化人才的順利就業為目

的」，工作卡的運用有助於求職者能力的提升、職能開發的運用及自我宣傳明確化，其

訓練的方式分為兩種，一種為「雇用型訓練」由企業或是國家委託的私人職業技能發

展機構提供訓練，企業可於訓練期滿聘用受訓者，政府提供願意與求職者洽簽三個月

短期契約的企業，每人每月 4 萬日圓的補助。另一種為「公職職業訓練外：針業未就

業者、大學畢業生」是由青年或受訓者完成訓練後個人工作卡上會註明持有人完成訓

練的狀況、職業歷史等等，在求職活動中，可作為個人職業技能和職涯的重要依據，

若是求職者具備足夠的「就業力」，可拿工作卡直接做求職媒合95。 

 

(二) 就業服務機構「Job  Cafe」及「Hello  Work」 

日本政府在各地設有「Job Cafe」及「Hello Work」, 地方政府支援的「Job Cafe」是

專為青少年設立的「統一窗口制」（類似地區就業援助服務處），主要是職涯顧問師和綜

合服務的機制，輔導「尼特族」和「飛特族」能夠順利移轉為公司的正式員工，並且建

構人際關係而成為社會網絡的一員，以就業諮詢服為主，不提供就業媒合；中央政府辦

理的「Hello Work」以就業為導向，強調介紹工作、開發職缺及工作媒合等，「Job Cafe」

及「Hello Work」二者亦維持合作關係，有時會共同舉辦企業說明會或參訪活動96。兩個

機構分別設置就業服務員及設置求職輔導員支持青年促進就業及到學校做職涯扎根教

育。 

   

 
94 高畠淳子，「就職てきない若者－雇用．教育．所得保障の観点からの検討」，載：労働者像の多様化と労

働法・社会保障法，頁 2-23，2015 年 3 月 
95 劉曉菁(2016)，「我國青年就業政策評估-以「明師高徒」計畫為例」，頁 26-27，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係碩

士論文。 
96 蕭晴惠、林國榮（2014），青年就業讚計畫執行成效評估，頁，30-3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研

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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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支持 

日本針對青年尋職者提供失業補助金，在其第 1 次尋找工作的一年皆可請領，期間

為 3 個月，請領期間較其他 OECD 國家來得短97，另日本於 2010 年因應全球金融危機之

影響，推動「企業僱用青年試用計畫」，政府為增加企業僱用畢業青年的誘因，以短期方

案的方式發放僱用獎金，企業得以 3 個月試用期方式僱用，每月給予 10 萬日圓，3 個月

後轉正給予 50 萬日圓，此計畫以補助企業以正式聘用為目的。 

 

 

 

 

 

 

 

 

 

 

 

 

 

 

 

 

 

 

 
97 辛炳隆、李淑媛、蕭晴惠(2018)，協助改善青年就業困境之研究，頁 133，勞動部委託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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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就業保險是重要的社會安全體系制度，從國際勞工組織對於失業勞工的照顧可以得知其

脈絡的發展，期待各國對於失業的勞工應妥善的照顧，包括了提升充份就業與生活水準、促

進勞工可以選擇滿意的職業，提供適當的訓練以保障選擇職業的自由，而核心的使命在於使

勞工有尊嚴的生活，有資源去支持做其想做的工作，因此一旦勞工失業或者是低度就業都將

會威脅到生命、財產的安全及人性尊嚴的價值，造成國家、社會的動盪。 

由前述公約的比較可發現 ILO 不斷的針對失業期間的補償及未來積極預防的措施提出相

關建議，從過去第 44 號公約僅提供基本的補償到第 168 號公約除了失業給付之外，更加重視

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的整合，也不斷的擴大適用的對象及定義可以領取失業給付的範圍，在

給付要件第 44 號公約及第 102 號公約皆提到需須受僱一定期間，而第 168 號公約則只提到符

合一資格期間，另因新型態的失業隨全球化的影響而演變，國際勞工組織也發現到這些對象

需迫切有一定資源的協助如青年轉銜，才可避免落入社會的底層及困境。在請領給付之權第

44 號公約、第 102 號公約及第 168 號公約訂有若無正當理由而自願離職時，可暫停一段時間

的給付，甚至可拒絕、撤銷、中止或減少額度，公約對於給付的對象未僅限於非自願離職者，

除了解僱是因為勞工故意過失而致、無正當理由的離職或無正當理由而不接受就業安置或職

業訓練等不給予給付之外，其餘多數均可以受到保障，因此對於失業勞工而言提供一定的協

助及保障，再次重回勞動市場，前述公約強調對於符合領取給付資格應是具備工作能力、展

現出實際在找工作的積極意向或不能獲得適當職務而導致經濟收入中斷，但對於離職的正理

由及自願離職並未明確規範，而我國僅給予非自願離職者失業給付，其餘失業者則無法獲得

相關之協助，對於於初次尋職者的所得協助，我國在 2016 年新政府上台提出設置「青年初次

尋職津則」以提供青年尋職支持，惟迄今仍尚未實施。  

德國對於失業者的給付亦未區分是否自願性離職與非自願性離職，是結合消極的給付與

積極的就業促進政策，在制度上除了對失業者給予協助外，亦提供了家屬生活費的保障，雖

然德國在哈茨改革上減縮福利係為了刺激就業，但仍是給予基本的照顧，參考德國對於失業

給付的政策秉持著國際勞工組織的精神與架構，國家必需提供社會福利給予人民作為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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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基礎，國家並非無條件的給予協助而是必需介入及干預，如德國過去因為消極的勞動市

場政策及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而使得失業高居不下，人民有福利依賴不利於國家的發展及

勞動力的運用，惟後雖修正為積極性的勞動市場政策，有條件的限制了領取失業給付的內涵

及措施，但仍以降低失業率並且協助失業者渡過失業期間的難關，相當程度的承接其經濟風

險，在失業救濟金的給付係伴隨著有條件的配合國家的政策使可請領，對於自願性的失業者

而是視情況的調整給付金請領的期間，某種程度亦認為自願離職者應準備好相當的資源可轉

換工作惟若於一定期間仍無法在就業，那國家仍需給予一定之協助，因此相關的配合措施均

予非自願者並無不同，僅在於申請給付的啟動時間。 

有關德國對於初次尋職者在所得安全的保障，雖未能符合請第一類失業金，仍可領取第

二類失業金，因其屬社會救助之性質，提供給予初次尋職者基本生存的保障，另在透過德國

著名的雙軌學徒制提高技能力的養成，順利進入職場，另德國與日本相仿均有專責青年職業

介紹所，讓青年可以快速獲得成效，近年更重視青年的創業，不論是在職業訓練或是創業輔

導都提供基本的生活補貼，給予初次尋職者或創業者一定的支持，透過多種層面的措施及保

障，降低初次尋職者在進入職場前或穩定就業前的所得安全問題。 

日本的雇用保險制度將所有勞工納入保險對象，不論是自願還是非自願離職者，得可以

在失業期間獲得經濟的支持，並給予就業技能提升及持續僱用的協助，日本的制度是近乎所

有的勞工均能透過雇用保險獲得失業期間的保障，日本的文化對於失業是為負面的看法，在

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應會積極回復職場，給付除了自願離職者可以申請外亦包括了短期僱用及

日僱用型勞工，而且在給付也相對寬鬆，如個人健康因素而離職亦可獲得給付維持生活。另

在給付發放標準按被保險人的年資及年齡給付日數基礎參考，與我國的制度相較對於年資淺

或短期僱用的勞工有一定的保障，設計上較為彈性在道德風險或防弊的措施較少。在給付的

名稱為「求職者給付」係給予失業者在求職期間的經濟支持與我國所稱的「失業給付」認為

失業期間可獲得給付似有程度上之差異。 

有關日本青年的就業協助措施係在初次尋職者求職期間政府提供 3 個月的失業補助金，

並同時積極的建立專責的青年就業促進單位，給予初次尋職者支持，透過單獨的諮詢及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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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協助青年面對求職過程中的問題，另亦透過多種補助方案，如補助企業的僱用津貼，強

化企業正式聘用的意願，特殊的工作卡制度讓失業者進一步了解自己的能力及技能，協助進

入或返回職場，工作卡也有給予企業僱用勞工補助的津貼，因此可知日本對於初次尋職者採

取的措施為兩種，一是失業補助金，另一是強化技能及諮詢媒合的效果。 

總言之，失業是世界各國必需面對的問題，各國依國情的不同採取的方式也不見相同，

大致以失業保險制度或社會救助制度，搭配職業訓練、津貼協助等方式協助失業者，德國與

日本的政策並未區分自願離職或非自願離職均給予一定的失業給付，對於初次尋職者除給予

短期求職給付外特別強調技能的養成，及提供企業僱用津貼促進長期僱用的比率，視失業者

身份別有差異的制度規劃，依照社會保險的原則，需繳納一定期間、限制一定的條件及配合

國家的政策，這樣的制度並不會太過嚴格，如日本保險年資未滿一年者，在失業期間也能享

有最低 90 日的給付，這是給予失業勞工一定的後盾，並且保有一定的尊嚴可以維持在失業期

間的生活及訓練，失業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整體結構的問題，國家需介入處理以

維持勞動力能充份的運用及穩定。 

 

 

 

 

 

 

 

 

 

 

 



DOI:10.6814/NCCU2019008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0 
 

第四章 訪談發現與分析 

第一節 訪談設計與對象 

一、問項設計 

本研究的訪談設計是由第二章我國失業概況與問題分析及第三章各國對自願離職

者與初次尋職者的協助等資料整理發展而成，問項內容係為瞭解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

職者所面臨的失業威脅時，以及國家現有的就業安全政策對於上開對象在失業時是否

可提供必要之協助，另是否應考量將上開人員納入就業安全保障之範圍，亦或是國家

能提供的協助、相關配套措施為何，是否可借由這些積極的政策協助勞工減少失業期

間的，藉由訪談的方式政府主管機關、學者及勞工，再依據雙方提供的相關建議加以

彙整分析，從而瞭解勞工的需求以及制度面的可行性，訂定的問項設計包含以下內涵： 

（一） 自願離職與非自願離職的風險差異 

（二） 找尋工作面臨的壓力來源 

（三） 就業協助管道 

（四） 是否得到有效的協助 

（五） 限制給付的必要性 

（六） 擴大就業協助的對象 

（七） 政府、雇主及勞工之影響 

（八） 其他建議事項 

 

二、訪談大綱 

依據前述的架構下，本研究的訪談大網係透過文獻探討瞭解我國的就業安全政

策，以及探究國外對於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就業安全制度設計差異及目的，再藉

由訪談項目相關的不同對象分別列出失業勞工與政府主管機關、學者的訪談大綱，以

利正式訪談。在勞工部分以本身所遇到的失業問題為主軸及認為在失業的期間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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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協助為何，因又現行沒有協助的情況下，政府主管機關與學者的訪談大綱以制

度面考量，瞭解現行的制度是否有修正的必要，是否建議給予自願離職者、初次尋職

者相同於非自願離職者之就業協助，以下是擬定的訪談大綱如表： 

 

表 14 訪談大綱(一) 

勞工－訪談大網 

一、請問否知道自願離職與非自願離職之間的差異性？請問受訪者的工作年資 

    多久？ 

二、請問是否知道除了勞工保險外，還有就業保險？就業保險的給付項目為何？ 

三、請問受訪者是否有過失業的經驗？是在什麼原因下失業？若是自願離職的 

    話請問原因是什麼？在找尋下一個工作時是否有時間或其他外來的壓力？ 

四、若是自願性失業的話在找尋下一個工作的期間，生活的經濟來源為何？是 

    否會向地方就業服務站或勞動局找尋相關資源或諮詢嗎？如果有的話，是 

    否有得到預期的幫助？如果沒有，那又是透過 什麼方式或管道獲得幫助 

     呢？ 

五、若政府擴大提供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相同的就業協助 

    資源或措施，是否對受訪者求職時有幫助，對於協助的部份哪些又是最需 

     要的？（職業訓練？失業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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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訪談大綱(二) 

 

學者、政府官員－訪談大網 

一、請問失業者在面臨非自願與自願離職的情況下是否有不同的失業風險？ 

二、對於我國現行的就業保險法中，失業給付、職業訓練津貼、提早就業津貼僅

提供給非自願離職者，而排除自願離職者以及三年內保險年資未滿一年以上之

被保險人，後者這類型的人員也多半是初次就業者，當初立法之設計是出於差

序治理體制與財務平衡的考量，惟今失業的風險對勞工而言並無差異，這樣的

限制是否符合國家保護勞工免於失業的立法精神？ 

三、請問目前我國對於自願離職者、初次尋職者之協助措施為何？這些措施是否能 

    夠給予實質幫助，協助進入勞動市場？ 

四、我國就業服務法之促進就業措施有訂定對特定弱勢求職者之特別就業服務，其 

    中「長期失業者」需達到長期失業之要件才能給予協助，是否會形成政府無法 

    在第一時間協助失業者，造成後續恐需花費更多的人力、成本使勞工重返勞動 

    市場？ 

五、參考德國與日本制度設計並沒有非自願性或是自願性區別，均可領取失業給

付，同時失業者需配合接受職業訓練中心介紹工作，倘若未依規定指示至職訓

中心報到或拒絕接授合理的工作將短縮給付期限，此外，二者差別在於自願性

離職者若無正當的理由時將有最長 12 週給付限制的規定，將失業金給付、職 

業訓練及就業介紹連結，透過積極促進就業的方式除了給予維持生活之給付 

外，也同時協助儘快再次就業，我國是否可採行這樣的作法給予自願離職者、 

初次尋職者相同就業措施對政府、雇主或勞工有怎樣的影響?或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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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以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進行深度訪談，在選擇訪談的對象並未

限制是否仍處於失業狀況或是仍在尋職，係以過往的經歷為參考，勞工訪談人數 3 人，

2 名勞工均有數次自願性的離職的經驗，另 1 人是剛大學畢業 1 年左右的勞工，另政府

部門選與就業安全制度及保險有關之勞動部業務單位及就業服務站的主管等級以上為

訪談對象，以及訪談對於該領域有研究專長之學者各 1 人，配置上採勞方與學、政各

半，藉以瞭解其看法，做為後續發現及分析討論。 

 

表 16 個案談訪資料彙整(一) 

 

表 17 個案談訪資料彙整(二) 

訪談代號 `訪談對象經歷 

C1 
男性，工作總年資 16 年，前次工作任職半導體廠，年資 7 年，目前

從事機械工程師，失業期間最長約 6 個月 

C2 
女性，工作總年資 10 年，前次工作任職傳統產業，年資 2 年，目前

從事服務業 ，失業期間最長約 4 個月 

C3 
男性，畢業 1 年，工作年資 2 個月，目前從事服務業，失業期間最長

約為 7-8 個月。 

 

訪談代號 A1 B1 B2 

身 份 別 學者 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 

擔任職務 教授 
中央主管機關 

視察 

前就業服務站 

站長 

職務現況 現職 現職 現職 

訪談日期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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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發現 

一、對於失業的風險承擔歸屬多傾向多認為應由自願離職者自行承擔，因為離 

    職者有絕對的自主權。 

傳統的觀點認為自願離職者可在離職時自行規畫尋職的方向與就業機會，因此失業

風險較非自願離職者為低，自願離職者面臨的是短期失業風險，自願離職者會淪為長期

失業者的可能性也低,非自願離職者才會面臨長期失業的風險，也因此多數國家的就業保

險失業給付制度並未提供自願性失業者申領失業給付。(受訪者 A1) 

由於非自願離職者較沒有辦法去控制風險，有可能突然就接到通知了，資遣是不可

預期的，勞工可能也不知道公司的經營狀況，所以還是跟自願性離職有差別，勞工在遞

辭呈前就會考量自身狀況，自願離職者有較大的自主權。(受訪者 B1) 

多認為是個人因素的關係，勞工在決定離職前，就應該要有足夠的規劃及準備承擔

未來失業所面臨的風險，這是屬於已經可以預知的情形，有較大的自主權，與非自願離

職係因雇主的突發性決策或資訊的不對等，勞工可能無法預先知道雇主的經營狀況或是

非出於自我願意而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的。(受訪者 B2) 

我知道自願離職與非自願離職在國家政策下可得到的協助及源資是有所差異的，一

種是可以跟雇主要資遣賈，一種則沒有辦法，但這是因為我自已的因素離職。(受訪者 C1) 

我知道這兩者的差異性，自願離職是不可以領失業給付，非自願性離職是可以領的，

以及相關的就業補助、職業訓練、產業投資，因為是我自已的因素對公司政策、勞動環

境、薪資結構、工作壓力甚至未來的發展是有疑義而離職。(受訪著 C2) 

 

二、失業的原因多為對於勞動條件低落、不滿，在離職後面臨的壓力來源多為 

     經濟方面。 

   通常在想要轉換跑道、公司的政策，或是福利不好，都是自已離職的，前一次的工作

大約待了七年多，離職是後續因為雇主太過苛求，不斷的增加工作，或未經過雙方同意

而減少一些福利或改變了一些條件，讓我覺得工作起來很有精神壓力，讓我覺得工作無

法負荷。在離職後因為有家庭及小朋友的關係，經濟力壓力蠻大的，我在決定要換工作

之前就已經開始在找工作了，在還沒有找到下一個工作的時候我就先離職了，所有我有

時間與經濟的壓力，在找工作這段時間的經濟花費均是由我先前的儲蓄因應，家裡的人

沒有給予協助。(受訪者 C1) 

    是因為人和環境的問題，我對於同事之間的相處，還有公司職業安全環境沒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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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沒有改善的意願，在失業找尋工作的期間，要看找工作時間的長短耶，若是要找比

較久的話就有壓力，我通常都是花一、二個月的時間找到下一個工作，但也有是離職前

就已經找到下一個工作了，我在找工作的時候沒有想過一定要找什麼行業，所以蠻容易

就找到下一個工作的，我的薪資大概就是介於 23-34k 左右，在找工作的時候比較沒有家

裡的壓力，我的壓力是來自於自已，因為我怕待業太久的話會不知所從，我怕我的技能

會因為時間長的關係而流失，會影響我下次再就業的能力。(受訪者 C2) 

   剛退伍找工作很不好找，因為沒有經驗，看過求職網找工作，外面的工作都要求要有

多項技能，這樣對我們新鮮人來說非常的不容易，在找工作的程過中是透過在學生時期

的打工積蓄或家裡的支應；另對於失業者或初次尋職者而言，家人或朋友的關心也是造

成其壓力的來源，並產生焦慮。(受訪者 3)  

 

三、失業者並未向政府就業服務中心尋求資源，且認為政府現有的就業協助措 

    施，對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的再次進入勞動市場或提高就業的能力沒 

    有積極有效之作為。 

     多年來,對於自願離職者的協助措施,止於就業媒合為主,兼有部分收費的就業訓練,

對於初次尋職者,受到積極促進就業觀念的影響,不論從投入經費或是方案數目來看,都是

以多項的青年訓練方案為主，其次是輔以就業媒合措施。(受訪者 A1)  

    我在找工作的時候都是透過 104 來找尋，並沒有想過向地方政府或是勞動局尋求資

源，因為覺得這些沒有幫助，因為我覺得政府單位跟企業的需求之間是有脫節的，政府

單位職缺好像比較少，使用民營的就業網好像比較快速可以找到工作，所以我完全沒有

使用政府的資源，而且這個比較像是弱勢族群才會去使用。(受訪者 C1) 

    我在找尋工作時候有曾經向公立就業服務站諮詢過，算是工作的媒合，看一下有沒

有什麼工作，也有上網去看，如台灣就業通，或者是 104、111、518 等人力銀行就業服

務站也有職訓的資訊，但因為自願離職的選擇比較少，所以我也沒有在問，職訓的資訊

上面會寫說要是非自願離職。就服站還有政府辦的就業博覽會、勞動部辦的活動啊找到

工作的機會比較低耶，可能他都是要低階的，或是說高階的，基本上對於我們這種中等

的媒合度是比較低的，得到的幫助好像比較小；我都是透過私人就業機構，感覺他們的

效率比較好比較快速，因為職缺比較多。(受訪者 C2)  

    我沒有向就業服務站諮詢過，因為我覺得那個都是失業者才會去的，而且現在找尋

工作都是用 104、111 等求職網，感覺比較專業，而且政府的職業感覺都是比較低階的課

程。(受訪者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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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業者期待可以獲得政府的保障或協助多為給付及職業訓練，以期渡過 

    失業期間面臨的威脅。 

    在失業的時候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經濟，我覺得如果政府可以提供與非自願離職

者相同的協助那當然是最好的，因為對我來說，我有家庭，最需要的就是錢，讓我比較

安心，但覺得好像有點浪費社會資源，我覺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時候還不是要我們多

繳稅(受訪者 C1)。 

    我覺得如果政府可以協助自願離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相同的資源的話我覺得會很有

幫助，我覺得特別是職業訓練，因為可以找尋第二專長，因為我會失業可能是因為競爭

力不足，而且也不會有經濟上的壓力負擔，可以不用吃自已的錢，當然如果要配合政府

的措施我也是非常同意的而且可以配合，因為所有的給付好像也都是必需要一定的付出

(受訪者 C2)。 

    我是覺得如果可以有給付可以讓我們剛畢業的求職者，壓力可以小一點，但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最主要的會是職業訓練，因為之前在學校也只帶我們去參訪工廠、公司，沒

有做職涯的規劃及分析，在加上我覺得求職上的困難在於企業要求的技能很多，可能一

個人當好幾個人用，對我們來說不利，因為新人的經驗不足，我覺得最需要的是職業訓

練，政府如果可以給我們一筆訓練費用，讓我們去外面上有興趣的課程，我覺得會更有

幫助(受訪者 C3)。 

 

五、我國現行的保險制度限制給付的條件及幫助的對象都以財政考量及避免福 

    利依賴為考量。 

    限制自願離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以及保險要達一定年限，這是因為要請領給付，

勞工需要有一定的貢獻，就像日本也需要繳交一定的保險費才可領取，這是為了避免工

作時間過短而領取給付的一個機制，台灣多為中小企業或家族企業，如果沒有設定保險

年資的限制，可能會有道德風險的產生；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的離職態樣很多，若真的

將自願離職者納入給付對象，真的還是有層次上的差異，還是需要有一些條件的限制，

因為擴大支出那就需要增加保費，那這部份是不是國家、雇主及勞工都能接受的(受訪者

B1)。 

    就業保險是一個保險制度的概念，也就是在正常的工作範圍內工作的薪資收入裡

面，做部份的提撥，當面臨到非自願性，非主動性的風險時，去做補償，原來的定義應

該是這樣，所以不是說我自已主動離職的時候，也要求要有這樣的支付，這個本意應該

會跟政府原本要開辦的就業保險不同，如果你期待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都希望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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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補助的話，那就會回歸到一般的私人商業保險模式，如果你知道即將轉職或是離開

現有的工作或消失現有的薪資水準，也能夠得到補償的話，應該是回歸到商業保險，政

府的保險應該是救急不救窮，對於就業保險的定義應該是如此的(受訪者 B2)。  

 

六、對於自願離職者或初次尋職者成為長期失業的情況是有可能的，認為造成 

    因素複雜，但均認同政府需花更多的時間、人力，協助長期失業者動返勞 

    動市場。 

  依照主計總處的人力運用調查，台灣的長期失業者中，長期以來，自願性離職者都

占有約 25%，代表有部分的自願離職者也會淪為長期失業者，面臨長期失業的風險，政

府的確是需要花更多的人力、成本（受訪者 A1)。 

   長期失業者要去看個案的根本原因，若是怯志工作者，政府是掌握不到的，也沒辦法

強制重回職場，只有當失業者再次找尋工作時但這時已與產業的現況脫離了，政府才能

介入給予職訓。另一種則是政府已給相當多資源仍無法找到工作，那政府在投入更多人

力成本，是不是有資源分配不當的問題，長期失業要看個案的根本原因（受訪者 B1)。 

 

七、若擴大給付對象於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對於政府、雇主及勞工之相 

    關影響考量面向除財政平衡外亦有雇主經營穩定性、公平性、道德風險的 

    問題，且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進行相關的管理恐有疑慮。 

    德國與日本的作法，應是指針對自願離職者，是否適用初次尋職者，恐需區分，以

日本為例，日本對於初次尋職青年與非典型工作青年，從 2012 年起，實施工作卡方案，

協助二類青年轉任正職工作(受訪者 A1)。 

  對於初次尋職者先前有民間團體提出按年資發給，這是有可以討論的空間，倘若給

付擴大適用對象的話，首要面臨是費率的部份，對於雇主和勞工來說保險的費率勢必要

提高，雇主目前要負擔的保險有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和職業災害保險，

聘用勞工成本是很高的，還有勞退的部份，可以得知不論調整多少都會是反彈的，其次，

對於政府來說若擴大給付則相對應於有配套措施比如像非自願離職者之媒合、失業認定

或推介就業等，政府的業務量可能會爆增，在基本上就服站在非自願離職者的推介上，

還是以勞工的意願為主，如果在把自願離職者納進來，至少要強制勞工去面試，在立法

上是否有疑慮。 

現行就業服務站的規範及人力是無法應付；而且也有疑慮可能會形成勞工隨意性的失

業，對於勞動市場的穩定性恐需加以評估，對於擴大給付有需多的因素需加以衡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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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的設定、時間的限制、失業的原因及道德風險的排除等，很多的機制都是需要搭配

的，而且必需設定，倘未來能排除疑慮，對失業勞工而言是更進一步的保障。 

  這本來是一個立意良好的政策，可是還是有一些人還是會想盡辦法，讓自已從自願

性失業變成非自願性失業，或是拉長那個補助，他可能不見得可以符合請領資格，卻都

想要想盡辦法來獲得，也許他有個人的需求，但就公平性來講他是真的需要嗎，還是社

會福利的依賴，我覺得這個部份在台灣是需要考量，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大政府的福利制

度政策，而是建構在有限的條件之下，若是要這些人都可以有相同補助，那除非在這期

間有更多的配套措施。 

  且擴大適用範圍一定需增加保費，對雇主而言會質疑為什麼要多付一筆相對高額的

錢，承受讓勞工隨時可以離開的風險，對雇主的經營是不穩定；對政府的影響更大，因

為就業市場呈現不穩定的情況，政府面臨到的政策風險更高，也許雇主不願意付出這麼

多費用，一定是轉嫁給政府或勞工，最後可能由政府吸收，這樣會影響到政府的風險管

理，而且對就服站的人力更是影響甚大，自願與非自願均納入的話，完全是不同的基準

在做服務的啊！對勞工而言我不認為長期來看是受益的，也許其他配套措施可以有，但

關於失業補助的部份，我不認為應該是要平等的，也許短期的給付看起來是不錯，經濟

壓力獲得紓緩，但長期不見得對勞工是好的，因為就業市場一直在變動，應該要趕快就

業，否則會有鼓勵失業的風險存在（受訪者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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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分析 

上述訪談中，已初步發現受訪談者對於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的就業安全保障、現行

的就業安全制度看法與建議，本節將對於訪談者所描述的資料進行分析，進而得到研究結果： 

 

一、失業者面對風險的類型並無不同，惟係層次的差別： 

   傳統的觀念及過去的政策制訂上認為自願離職者在離職所做的決定已做好降低風

險的規劃，而且是屬於短期性的失業且淪為長期失業的可能性較低，非為國家照顧的

對象，國家應優先照顧非自願離職者，因為這類型勞工較無自主的權利且無法預知雇

主的經營狀況，雖然兩種風險一為主動，一為被動的層次不太一樣，在國家無法提供

風險分擔的情況下，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均都面臨到經濟生活及家庭、社會的壓

力及與論。其經濟花費主要是仰賴勞工過去工作的積蓄，初次尋職者則是透過在學生

時期的打工積蓄或家裡的支應，礙於前開壓力及搜尋成本的因素必需儘快再次投入職

場，恐無法讓勞工慎選合適工作而可能發生重複性失業或薪資無法提高甚至減少之問

題。 

 

二、擴大給付產生道德風險或福利依賴之疑慮，恐尚有疑義： 

    失業給付擴大發放到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部份受訪者認為依我國現行失業

給付平均請領約為近五個月，且在實務上部份失業者產生錯誤觀念認為失業給付為福

利，而消極的拒絕就業，倘若擴大給付可能會讓勞工任意選擇失業，造成財政問題及

雇主經營管理的人力不穩定，不願花更多培訓成本，恐對勞工更不利，惟是否會過於

依賴社會福利或惡意性的行為僅係就非自願離職在領取失業給付的情形及領取的月數

來評判恐有以篇蓋全及先入為主的觀念，因為由社會通念得知失業是負面的觀感，在

領取失業給付的狀態恐難以啟齒，對於失業者或初次尋職者而言，倘若尋得合適且待

遇比領取失業給付來得要高的工作，是否還有誘因使得失業者為了領取給付而放棄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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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薪的工作，而且若為了領取失業給付而造成失業者技術的無法進步或專業技能的

生疏對於失業者而言是不利的，是否多數失業者均會為了領取失業給付而選擇會對本

身不利的影響的結果，恐有疑義。 

  

三、失業者均認為現在的協助措施不足，期待政府能給予適當支持。 

     有關現有對於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對於在失業期間的協助措施目前的協助

僅止於就業媒合及部分收費的就業訓練，失業者的尋職管道也甚少使用政府資源，對

於職業訓練的訊息也相對比較不足，均係由失業者就過去的積蓄來因應求職期間的開

銷，因此失業者會期待在失業期間政府可以適當給予失業給付的協助，或者是說有條

件的限制給付的期間、金額及政府相關的配套措施，均是失業者可以接受的，另外對

於職業訓練的部份亦為初次尋職者因為技能的不足可能影響就業的機會，自願離職者

則多認為職業訓練有助於職場跑道的轉換或提升技能的熟悉度、專業度，希望可以給

予這二部份的協助。 

 

四、保險財政、人力規劃是未來政策考量之主因 

    就業安全保障倘納入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最先衝擊的是保費財政的問題，雖

然就業保險基金目前的財源充足，但為了避免金融風暴等特殊景氣的發生需預留一定

之準備金，因此擴大給付，首要考量的是費率的問題，目前雇主負擔勞工多項的社會

保險，希望雇主可以善待勞工以人為本的基本觀念共創勞資雙贏的局面，一旦擴大給

付相對的一定要提高費率才有財源，政府、雇主及勞工都必增加保費，另給付需要有

配套措施，在政府人力支應上是一大挑戰，對政府而言現行的人力是無法應付的，除

了非自願離職者外，又納入了自願離職和初次尋職者，可能在給付的認定及媒合時間

都將會延長，惟財務的運作是否不應僅著重在於費率的高低問題，而係考量對整體勞

工的協助是否合理，且人力的規劃應可由政府審視機制流程及改善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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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份失業者可能會惡化成為長期失業者，應考量給予適當之協助 

    台灣的長期失業者比例中，以自願離職者佔有約 25%，因此可知自願離職者的確

是可能淪為長期失業者，但因長期失業者的問題相對複雜，也涉及失業者對於再次就

業之意願，若無就職之意願政府是無法掌握的，也沒辦法強制回到職場，提供協助恐

有資源不當分配及浪費等問題，另因失業者若已逐漸習慣了失業的生活狀態除了人力

資本下降外，也影響雇主聘用之意願，所以可知長期失業的問題政府的確要花更多的

人力、成本來解決，倘若於失業者成為長期失業前給予相關的協助，或許能減少淪為

長期失業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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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透過訪談發現與分析得知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在失業期間所面臨的風險，多數

認為是可以自行決定，風險的主動權是在於這些勞工的手中，而與非自願者是被迫失業的情

況大不相同，因此國家目前的就業政策及立法精神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優先照顧這類的

弱勢勞工，且在國家財政、實務經驗及人力規劃的考量下，認為一旦擴大給付對象會影響到

國家對於風險的管理，然而參照福利國家有三種模式:俾斯麥模式、貝佛里奇模式及瑞典的年

金模式，雖然在制度、方式有不同，但均是以維護和增進人民幸福利益為根本要務，在社會

政策中「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更是指社會服務的提供是基於權利，個人生活不需

依靠市場，因此 Esping-Andersen 將去商品化界定為如果有必要可以自由的退出職場，不用擔

心喪失其原有工作、所得及一般的福利程度，去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國家，給付範圍均較為優

沃，使人民免於經濟的恐懼。 

    但訪談者認為在目前我國的國情及人民的素養上，並非如歐洲國家為完全的福利政策型

國家，尚無法如同德國、日本兩國的大政府政策，由國家提供全部的協助及建立完整的配套

措施，其原因在於著重在於因社會保險的資源有限，並依現在非自願離職者在領取失業給付

的過程，進而擔心失業者會過於依頼社會福利政策及惡意性的領取，將造成國家財政的困難，

不利失業者重返職場及對雇主造成經營不穩定與勞工流動頻繁而降低雇主訓練的意願等認為

需審慎評估，惟失業者反映失業期間較無法從國家得到適當的協助措施，在面臨經濟或技能

提升的問題多數仍必需由失業者自行解決，因仍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資源協助，減輕壓力，

且在自願離職者在數據統計上的確有部份可能成為長期失業者，而產生後續再次就業的困難

及人力資源的浪費。 

    對於失業者離職的原因亦發現是相對複雜的考量，如勞動條件的惡化或雇主的不合理要

求或對於更好的職涯發展追求，因此適當的離職使勞工找尋合適的工作相對可以避免勞工被

剝削及提醒雇主改善勞動條件，亦可給予失業者相當的幫助及緩充空間，降低失業期間的焦

慮及不安，擴大提供給付是否有道德風險或福利依賴恐過早定論，社會保險目的係為幫助人

民預先為失能、老年、失業、職業災害等風險可能的準備，在失業者需要的期間給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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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應是福利國家的責任與社會國的原則，因此在這原則下國家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及維

持人性的尊嚴，在任何的社會保險政策下本應有防範道德風險或福利依賴的機制，因此執行

面上財政、人力及措施妥善的規劃需特別的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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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對於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而言，失業表面看似是對工作不滿或是持 續在找尋合適

的工作，惟應探究其背後的原因，大多是因為勞動環境的惡化或雇主片面的變更勞動條件，

近年勞動意識抬頭，勞動法令對勞工的保護也越來越完善，惟目前我國勞工的集體力量及企

業工會的組織率仍僅限於特定規模的企業，勞工力量仍無法與雇主對抗而被迫離職亦或是無

法透過集體力量提高勞動條件，由於失業的問題對於任何勞工及任何一個家庭都是非常重要

的問題，因為對於勞工而言，勞動力無法儲存，在現今的自由經濟市場競爭之下，惟有在市

場上出售才可以換取工資生存，可以說失業對勞工而言是最大的威脅及風險，將使得勞工在

經濟生活，個人發展及職場經驗累積均受到一定的影響，進而無法維持人性尊嚴的價值。 

社會安全是因應現代社會的問題所發展來的一種機制，國家在政治上為了維持政權的穩

定，提升國家在世界的位置及經濟的發展，進而建構了多項的社會保險，目的希望是人民可

以安穩的生活，勞工能有穩定的收入，國家人民素質提升及強大，讓國家可以持續發展。但

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是經常是被認為互相衝突的概念，仿彿是效率與公平的對立，對於社

會保險而言，如果要維持高的社會福利支出，政府必須提高保險費率或是稅率來支應，但不

管是提高那一項必定會引發反彈，而有造成投資意願降低， 雇主不願在多投資於勞工身上等

疑慮，然而許多的社會福利政策均是因為社會部份的人民所發生的問題，擴及到大部份的人

民進而產生國家性的問題，如同見樹不見林般，失業在過去被認為是個人的努力不夠是為個

人的問題，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之下失業不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產業結構及國家勞動力

發展的問題，亦成為各國急待解決的問題。 

因此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失業的原因相當的複雜及樣態非常的多，應重新思考以自願性

失業或非自願性失業差序治理的方式來區分國家協助的對象是否與現況及人民的需求相符，

以及初次尋職者在轉銜進入就業市場時如何給予必要之協助，讓當面對到失業問題的勞工在

失業期間能安穩的渡過這個風險，維持人性尊嚴及避免屈就於低薪或是無法提升技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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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一步探究區別失業對象的失業保險制度是否真的符合國家應協助及照顧勞工的責任以

及有無必要，以及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的精神、德國與日本就業安全的制度是否可做為我國借

鏡，是本研究的核心。 

本研究的結果認為失業的風險對於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而言，僅應

為層次上的差別，然其結果應無不同，均可能面臨到經濟、職涯年資累計、經驗不足、技術

不能純熟、家庭、社會所給予的壓力、工作能力受到否認，甚至在部份失業者可能更進一步

成為了長期失業者或怯志工作者，而這將會是國家日後需花更多時間、成本來處理的問題，

現行的就業保險制度提供給失業者相當完整的安全保障，但僅限給予非自願離職者，而自願

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只能在往下符合弱勢對象的要件下，才能透過補充、救助性質的就業服

務促進津貼得到少許的協助，除了津貼給付的差異外，更可能無法協助這兩類失業者穩定就

業，衍生更多經濟、社會問題，這恐也是勞工、雇主及政府都不願意樂見的情形，本研究為

了瞭解在先進的國家對於失業制度的政策為何，透過文獻分析了德國與日本兩個國家，發現

並沒有如我國一般區分自願性失業與非自願性失業的治理，均給予失業期間的協助，惟仍有

些許的差異，另遵循著「工作才有福利」的精神，給予給付則必要配合國家的干預及規劃性

政策，以及在訪談分析中得知各方對於是否將這些對象納入給付範圍也有考量及未來的建

議，包括了國家的定位、財務的收支、政府的人力運作、雇主的成本、失業勞工迫切需要的

協助，經實證發現提出以下結論： 

 

一、擴大失業給付的適用可以帶給失業者一定之幫助： 

    對於自願離職者來說失業的確是為自發性的行為，而初次尋職者對於失業則是不

可避免之問題，這兩類群體在失業或待業期間所面臨到的風險並不亞於非自願離職

者，相同的面對經濟短缺的困境、找尋時間的壓力、專業技術流失及工作年資無法累

計影響未來的勞工退休金，甚至擔心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成為長期失業者或是屈就於

低薪的工作，對於失業者的人性尊嚴都是一種貶抑，而且失業者認為若是能提供給予

有條件的失業給付或求職津貼補助或職業訓練都有一定程度之幫助，而且能增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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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積，提供失業者家庭經濟的穩定及紓緩失業期間的焦慮與不安。 

 

二、擴大失業給付對象可提協助勞工找尋合適工作，維持就業穩定： 

對於擴大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納入保障對象，首要考量的是費率的問題，

目前雇主負擔勞工多項的社會保險，因此一旦提高費率雇主勢必反彈，且造成僱用

勞工的成本增加，減少雇主投資勞工人力資本的意願，亦擔心勞工因可領取失業給

付，是否會造成勞工任意性的失業，對勞動市場的就業情形更不穩定，但反向思考

是否也因為勞工沒有失業給付做為選擇離職的方式，而讓勞資關係不對等，必需忍

受低劣的勞動條件或勞動環境，無法透過減少勞動供給的方式迫使雇主提升勞動條

件，尤其是在我國的集體勞動力量不發達的情況下，勞工難以透過工會發聲，而僅

能透過離職表示對雇主的不滿，受訪者亦表示因沒有任何的資源協助下選擇適合自

己工作的空間相對小，因此當國家給予資源協助，可使失業者找尋合適的工作，而

非礙於時間、經濟的壓縮，相對可以提升勞動條件，並穩定勞資關係。 

 

三、道德風險與福利依賴應可透過制度性或政策性排除： 

任何的社會保險均存有道德風險或福利依賴的情況，對福利國家而言提供失業

勞工失業期間的各式津貼是為了維持人性尊嚴的價值，在自由資本主義體系下，市

場分配導致財富的分配不均，進而影響個體的教育、健康與所得的不平等，國家的

社會政策有助於解決這樣的情形防止個體的被剝削，國家提供促進的社會機會及公

共財，讓個體有足夠的資源建構實質的能力。因此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或福利依賴

應是國家在政策制定可採取多種不同的運用方式排除，如 ILO 第 168 號促進就業和

失業保護公約所提及的試圖以詐欺；無正尚理由拒絕安置就業、訓練與本論文中所

參考的德、日兩國的條款限制，以及差異性的期間核給如自願性或初次尋職者給予

的天數與非自願離職者較短，或需有領取給付期間的封鎖期等，給付津貼係以維持

基本生活，並強制性要求失業者需接受就業諮詢、登記及媒合，倘無正當理由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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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的方式可取消給付，另亦以獎金的性質補助鼓勵失業者儘快回到職場，一面以

強制性要求，一面以獎勵誘因性質，均可降低道德風險或福利依賴的存在，如同本

論文所提到的在我國失業是負面的觀感，除了有個人能力的不足外，亦需面對經濟

斷炊和技能流失，勞動力非如一般商品今日無法出售即無法儲存，對多數勞工而言

不會願意僅領取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失業給付而放棄可換得更高的工資。 

我國的失業給付提供約 6 個月的平均投保薪資的 60%，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延

長到 9 個月，參考非自願離職者與自願離職者之平均失業週期約五成是在 13 週內再

次就業，約七成是可在 26 週內再次就業，可知多數的勞工不會一直呈現在失業的狀

態，若僅憑失業者請領失業給付近 6 個月即認為有福利依賴之情形，恐有放大少數

特殊失業者的狀況與倒果為因之疑。 

 

四、保費財政之運用，應取得勞、雇雙方之認同： 

有關於於福利政策的提供政府必須以提高稅率來支應財政，稅率的提高會造成

企業投資意願的降低，而人民接受增稅的意願是有限的，但卻無止境的希望政府不

斷的擴大公共支出，當給付的擴張可能會如經濟學家說的，稅率提高，雇主保費分

攤增加，勞動缺乏彈性，這些將成本的增加將轉嫁到產品的價格上，使物價上漲，

但亦有學者提出所得分配不均會傷害經濟成長以及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對於經

濟成長、物價上漲率及勞動供給的影響都非常小，因此社會福利的給予是不是可能

造成經濟發展的阻礙從各種論點得知仍有不同說法。 

    因此，對於是否將自願離職者與初次尋職者納入保障對象，首要考量的是費率

及保費的問題，在 108 年 2 月查詢就業保險基金約有 1,251 億左右，目前的費率為

1%，由政府、雇主及勞工各自分擔 10%，70%及 20%，另查失業給付支出約為 79 億，

佔比不高，在財源充裕的情況下國家應可審慎評估擴大給付對象的可能性，或許政

府對於基金需準備充足避免遇到 98 年的金融風暴而造成給付對象增加，基金可能不

足因應之疑慮。然而費率是可在法定範圍定適當調整，倘可擴大給付對多數失業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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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短期獲得經濟壓力的紓緩及職業訓練的津貼補助維持人性尊嚴的價值，對雇主而

言因已負擔多項的社會保險成本，若在提升費率恐增加雇主的僱用人的成本及考

量，然而倘勞工可以審慎找尋合適自己的工作，才能穩定就業，長期觀之應可節省

雇主找尋勞工及教育訓練的成本，亦可使雇主提升勞動條件，經濟的獲利與勞工共

同分享。因此，政府應建構合理給付限制的條件及失業給付的原則如封鎖期的設定

或是年資，使得勞、資雙方均能認同。 

 

五、未來的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媒合國家應有更多人力支援： 

    擴大協助範圍除了給予失業給付金之外，更應該重視的是勞工的再就業問題，

因此給付需要配合國家的一定程度的介入，例如判斷是否屬合理且正當的失業，若

是為惡意的或是故意的自願性失業則應予以排除，這是避免少部份人的福利依賴及

道德風險，因此，除了財政的狀況外，擴大給付應有嚴格的把關機制，避免部份勞

工濫用而影響國家政策及造成道德風險的存在，亦不利未來勞動力的運用。     

  我國地方政府機關的就業服務站是為審核失業認定及推介就業的第一線主要窗

口，服務人員擔起協助勞工再次回到勞動市場的重責大任，因此人員的專業素養顯

得相當重要，依目前各地方就業服務站的人力要因應非自願性離職的案件恐已顯得

相當沉重，未來若擴大給付對象國家應強化第一線人員的專業知能及增加人力因

應，並可掌握勞工失業狀況進而訂定更能協助失業者的就業促進政策。 

 

 

 

 

 

 



DOI:10.6814/NCCU2019008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9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訪談，歸納研究結果，檢視現行就業安全保障的法規及政策相

關規定，本節就訪談結果及研究結論與實務印證後，提出以下建議： 

一、納入就業保險法適用之必要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傳統的工業關係轉變，勞動保護的去管制化及勞資關係的

彈性化使得勞工在就業市場更顯不利，我國現行的就業保險法的各項給付僅限於非自

願離職者或因為定期契約屆滿後超過 1 個月仍無法就業，且離職前 1 年內契約期間合

計滿 6 個月者，可請領就業保險法失業期間的相關給付，對於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

者的協助明顯不足甚至可謂無有效作為，因其失業風險的最終結果與非自願離職者並

無太大的差異性，均面臨到經濟及個人專業技能不足的問題，特別是經濟收入的中斷

更是壓力的最大來源，初次尋職者在尋職時因經驗的不足面臨比一般失業者更為困難

的轉銜歷程，由德、日兩國間對於失業者的保障制度得知，係因失業者需要國家適時

適當的給予協助，協助方式、政策採消極性與積極性的就業政策併用，以提供失業期

間的津貼給付，並搭配職業訓練、諮詢及媒合，避免落入貧窮或技能喪失的困境，保

持國家勞工的競爭力，穩定就業市場。 

 

我國雖然在就業服務法的就業促進津貼有列出符合一定條件者可求職交通津貼、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臨時工作津貼等，但與就業保險法所列的給付項目相較下，多有

限制且為補充或救助之性質且協助的對象除了長期失業者外，更多為社會弱勢族群，

對於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在失業或求職的初期並無任何的幫助，且臨時工作的提

供也多低技術性的工作，一旦結束補助恐又陷入失業的狀態，無法穩定失業者的就業

或提升累積工作所需的技能，因此在自願離職者與初次職職者在找尋工作期間的風險

與非自願離職者並無不同下，應納入就業保險法的保障適用範圍且有其之必要性，而

非給予補充性質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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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異性給予及建構配套措施： 

納入就業安全保險的範圍並非是指所有的失業類型均一律相同，仍有些許的差

異，平等不只是均等，應是能包容社會所有的成員避免社會的排除，因此在給付的給

予建議仍需考量自願離職的原因是否有正當性，若未有正當性或者是未達參加保險應

有的期間，則應給予差異性的給付，如暫時封鎖無法申請給付，或限縮給付期間原本

給予 6 個月的給付可調整為 3 個月或依被保險人參加保險的貢獻度給予調整，以及金

額的限制。除了失業給付外需搭配就業促進的配套措施以達到積極就業的目地，如現

行非自願離職者需定期至就業服務站進行失業的認定亦同，配合政府的失業認定審

核、定期的就業諮詢瞭解求職的狀態、視失業者的能力條件安排就業媒合推介合適的

職缺，或安排職業訓練提高技能等，而失業者不可無故拒絕，若拒絕則可取消給付的

請領做為推動失業者再次進入勞動市場的方式。 

對於初次尋職者因先前未有就業之情況亦無繳納保險費，但青年為國家未來重要

的勞動力，在適用條件上應較為寬鬆，可給予限縮或差異性給予所得安全的協助，如

求職一段時間後仍無法順利進入勞動市場者，給予短期的求職津貼，並搭配強制性的

職業訓練、諮詢或媒合推介，完整初次尋職者在面臨轉銜困境。 

 

三、提升地方就業服務站之專業能力及建立適當職缺資料庫： 

公立業服務機構的服務人員是第一線與失業勞工接觸，服務人員需建立專業能力

才能獲得失業者的信任及肯定，現行服務人員多數為派遣或約聘僱人力，對失業者而

言恐質疑專業性，服務人員可能僅是制式化的完成失業的認定，對於勞工的就業媒合、

職涯規劃分析或諮詢溝通的能力恐待加強，倘擴大給付的對象則將對就服站的人力運

用產生巨大專衝，部份縣市採「預約制」並自求職登記之日起第 15 日內完成失業認定，

預約制雖可一對一的進行深度諮商，但亦可知服務人員的業務相對沉重。 

另因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倘欲聘用外籍勞工應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

募，並對於公立業服務機構所推介之求職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因此公立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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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所提供之職缺是否真實反應雇主的用人需求，亦或是僅為了能符合聘用外籍

勞工之規定，恐需於未來加以清查。另提供給付的給予需配合就業促進、推介等活動，

公立業服務機構的專業人力及推介的職缺是勞工能否順利再次就業的重要因素，應予

以強化及扭轉過去負面觀感，可參考德國、日本對於就業服務中心的改造，依失業者

的屬性進行分流服務，並增聘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協助失業者與初次尋職者的諮詢，以

釐清職涯方向，協助儘快回到勞動市場。 

 

四、建構勞工正確就業意識防止福利依賴： 

福利制度應是指非把社會福利限制在社會救助，又一邊指責社會福利造成政府財

政之困難、福利依賴及人民懶惰，而是將社會福利的投資與就業促進、性別平等、國

家發展結合，將個人、家庭、社會及國家產生連結，對於失業的問題應盡可能以職業

訓練提高勞工的人力資本投資來取代金錢的給付，社會福利的制度設計不是只用來保

障最基本的經濟安全而應更高層次的積極勞動市場穩定及勞工的專業能力，因此需建

構勞工及人民對於失業給付的正確意義是為了協助勞工渡過失業的困難及風險，而非

可任意性失業或是怠惰不去找尋工作，政府社會給予失業者的任何協助措施都是救急

而非救窮，亦非為福利的濫用，是協助渡過失業的困境，等待勞動力再次的運用，倘

未來擴大就業保險的給付對象，國家應強化勞工對於失業給付之概念，防止勞工錯誤

的觀念，以利建構更完全整的就業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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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紀錄 

訪談日期 2019 年 3 月 13 日 訪談時間  13 時至 14 時 

受訪者代碼 A1 職    級 學者 

單位名稱 大學 訪談地點 郵件 

地址 台北市 電話 保留 

訪談內容： 

問題一：請問失業者在面臨非自願與自願離職的情況下是否有不同的失業風險？ 

回應一： 

傳統的觀點認為自願離職者可在離職時自行規劃尋職的方向與就業機會，因此失業 

風險較非自願離職者為低，自願離職者面臨的是短期失業風險，自願離職者會淪為 

長期失業者的可能性也低,非自願離職者才會面臨長期失業的風險，也因此多數國 

家的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並未提供自願性失業者申領失業給付，但是依照主計總 

處的人力運用調查，台灣的長期失業者中，長期以來自願性離職者都占有約 25%， 

代表有部分的自願離職者也會淪為長期失業者，面臨長期失業的風險。  

 

問題二：對於我國現行的就業保險法中，失業給付、職業訓練津貼、提早就業津貼僅提 供 

給非自願離職者，而排除自願離職者以及三年內保險年資未滿一年以上之被 保險

人，後者這類型的人員也多半是初次就業者，當初立法之設計是出於差序治理體制

與財務平衡的考量，惟今失業的風險對勞工而言並無差異，這樣的限制是否符合國

家保護勞工免於失業的立法精神？ 

回應二： 

個人同意題目所說的各項看法，特別是差序治理體制，請參見個人多年前發表論

文，只有對於最後一句:是否符合國家保護勞工免於失業的立法精神，認為有待考

慮，因為當前的各項就業立法，包括就服法，就保法，其實都是以促進國民就業為

主要的立法目的，而不是以保護勞工免於失業為立法精神，二者明顯不同，至於促

進就業的內涵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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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請問目前我國對於自願離職者、初次尋職者之協助措施為何？這些措施是否能夠給 

予實質幫助，協助進入勞動市場？ 

回應三： 

多年來，對於自願離職者的協助措施，止於就業媒合為主，兼有部分收費的就業訓

練，對於初次尋職者，受到積極促進就業觀念的影響，不論從投入經費或是方案數

目來看，都是以多項的青年訓練方案為主，其次是輔以就業媒合措施。 

 

問題四：我國就業服務法之促進就業措施有訂定對特定弱勢求職者之特別就業服務，其中 

「長期失業者」需達到長期失業之要件才能給予協助，是否會形成政府無法 在第

一時間協助失業者，造成後續恐需花費更多的人力成本使勞工重返勞動市場？ 

回應四: 同意上述說法。 

         

問題五：參考德國與日本制度設計並沒有非自願性或是自願性區別，均可領取失業給付，同 

時失業者需配合接受職業訓練中心介紹工作，倘若未依規定指示至職訓中心報到或

拒絕接授合理的工作將短縮給付期限，此外，二者差別在於自願性離職者若無正當

的理由時將有最長 12 週給限制的規定，將失業金給付、職 業訓練及就業介紹連

結，透過積極促進就業的方式除了給予維持生活之給付 外，也同時協助儘快再次

就，我國是否可採行這樣的作法給予自願離職者、 初次尋職者相同就業措施對政

府、雇主或勞工有怎樣的影響?或幫助? 

 

回應五： 

題目所言，德國與日本的作法，應是指針對自願離職者，是否適用初次尋職者，恐 

需區分，以日本為例，日本對於初次尋職青年與非典型工作青年,從 2012 年起， 

實施工作卡方案，協助二類青年轉任正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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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日期 2019 年 3 月 訪談時間 18 時 30 分至 19 時 20 分 

受訪者代碼 B1 職    級 視察 

單位名稱 勞動部 訪談地點 會議廳 

地址 台北市 電話 保留 

訪談內容： 

問題一：請問失業者在面臨非自願與自願離職的情況下是否有不同的失業風險？ 

回應一： 

    以保險的角度來看我們會覺得您剛才有提到就業保險法只針對非自願離職者，非自

願離職沒辦法去控制風險，因為有可能就突然接到通知，資遣是不預期的，勞工可

能也無法知道公司的經營狀況，可能老闆就跑了，所以還是跟自願離職有差，當勞 

工要遞辭呈的時候，可能就會先考量自身狀況，對於經濟可不可以承受，那如果把

自己的因素那進來，對於保險，被保險人的保費去分擔大家的風險，對於某些被保

險人會不會不公平，可能會覺得為什麼要繳保費去分擔那個種自己離職的人的失業

給付，所以當初會覺得二者的失業風險還是有差別的，自願離職有較大的自主權。 

看數據會認為自願與非自願的失業周期是相當的，可能在自願離職者上可以提供其 

他的相關措施，如提供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讓失業周期可以縮短，重回職場，但 

站在保險角度，還是需要去保障一定的對象，考量什麼樣的人是需要提供給付，因 

為這個保費不是政府的，是勞工、雇主及政府共同提供，如果讓自願離職者納進來， 

那可能會有一些聲音，可能會覺的他的保費會增加。 

 

問題二：對於我國現行的就業保險法中，失業給付、職業訓練津貼、提早就業津貼僅提 供 

給非自願離職者，而排除自願離職者以及三年內保險年資未滿一年以上之被 保險

人，後者這類型的人員也多半是初次就者，當初立法之設計是出於差序治理體制

與財務平衡的考量，惟今失業的風險對勞工而言並無差異，這樣的限制是否符合

國家保護勞工免於失業的立法精神？ 

回應二： 

這個部分，我先說明，要鎖自願離職及非自願離職，保險要達一定年限這件事情上，

其實是可以分開看的，我們規定三年內保險年資要滿一年，因為我這個是保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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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給付，勞工需要有定的貢獻，像日本也有一定的保險費才可以領，這是為了避免

有些人的工作時間過短而領取，所以要有一個機制，因為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有不少案例是家族企業，如果沒有設定一個保險年資的限制，可能就會有道德風險

的存在，實務上如果發生的話，勞保局會請你提供證明出來，如果提不出來的話，

可能就不是實際從事工作，但有時候蠻難去認定的，離職事由與保險年資有不同的

考量，保險年資是為了去避免道德風險，那其實我們職訓津貼沒有設年資條件，因

為因當初考量有些初次尋職者可能是青年，我們調查，青年就業離職的原因是沒有

經驗，或是技能不足，所以職訓津貼現在只卡非自願離職，沒有年資限制，職訓沒

有年資限制（六個月領失業給付，六個月領職訓） 

 

問題三：請問目前我國對於自願離職者、初次尋職者之協助措施為何？這些措施是否能夠給 

        予實質幫助，協助進入勞動市場？ 

回應三： 

政府的就服務其實是勞工去尋職，都應該要協助，只要有去諮詢就要協助，只要是

失業或是有需要，就服務就是需要提供協助，目前可能只有推介、媒合，但職訓的

話自願離職者的排序比較後面，可能還是先以非自願離職者為優先，所以參訓的機

會不大，發展署那邊會先把一些弱勢勞工、單親等等的排較前面。 

初次尋職者青年居多，發展署針對青年就業有一些政策，如在校就做職涯規劃，跨

部會為教育部都一套措施，青年可能面臨的職場與學校非常的不同，無法適應職場

的環境，發展署、教育部進入職場之前的協助措施是非常重要的，青年面臨的是適

應不良的問題。初次尋職的失業給付，之前有人討論是不是可以按年資，年資短的

給一個月之類的，這個都是可以討論的方向，但我還是強調年資限制有存在的必

要，還是要保到一定的條件，目前對於自願離職者的部份，行政部門還是維持保留

啦，因為這個是需要做很多方的溝通。 

 

問題四: 我國就業服務法之促進就業措施有訂定對特定弱勢求職者之特別就業服務，其中 



DOI:10.6814/NCCU2019008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1 
 

「長期失業者」需達到長期失業之要件才能給予協助，是否會形成政府無法 在第

一時間協助失業者，造成後續恐需花費更多的人力成本使勞工重返勞動市場？ 

回應四：  

長期失業的問題，第一個情況是他原先就是怯志工作者，這是政府掌握不到的，他

根本就是不想工作，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強制，但當他在重回職場，這時政府才能介

入，但這時候他可能已經和產業的現況脫離了，那就需要給予職訓，增進技能，重

回職場，有第二種情況是前面已經給措施協助了，但就是沒辦法找到工作，那就要

探討是不是個人因素，針對這種人政府已經給一定的協助了，但仍無法回去，那在

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是不是就有資源分配不當的問題，所以長期失業者要去看個

案的根本原因，當初就服務法在訂的時候，把長期失業者納進入的原因是比其他類

型的失業者要花更多的時間，如果要探究長期失業者，有相當多的原因。 

 

問題五：參考德國與日本制度設計並沒有非自願性或是自願性區別，均可領取失業給付，同 

時失業者需配合接受職業訓練中心介紹工作，倘若未依規定指示至職訓中心報到或

拒絕接授合理的工作將短縮給付期限，此外，二者差別在於自願性離職者若無正當

的理由時將有最長 12 週給限制的規定，將失業金給付、職 業訓練及就業介紹連

結，透過積極促進就業的方式除了給予維持生活之給付 外，也同時協助儘快再次

就，我國是否可採行這樣的作法給予自願離職者、 初次尋職者相同就業措施對政

府、雇主或勞工有怎樣的影響?或幫助？ 

 

回應五:  

初次尋職者有人提出按年資，這個沒有說不行，也有討論的空間，但對於自願性的部 

份，在實務上，國情的關係，我只要設定一個你要去報到，不能拒絕的部份，可能政 

府、就服站就要承受很大的壓力，政府單位的業務量會爆增，而且是不是能塹釘截鐵 

的話勞工一定要去哪個單位求職，基本上就服站就在非自願離職的推介，還是以勞工 

意願為主，我如果要把自願性納進來，我就要改變現在的做法，至少勞工要試著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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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這就要看我們的國情，在推這個要強制勞工如何，在立法上可能沒有問題，但實 

務上可能就會有民眾的反彈，另外會增加人力成本的負擔，因為就服站的人力是蠻少 

的，要領給付就是要做定，就像現在有些縣市是採預約制，所以勞工指定時間來，現 

在的人力是無法應付的，對雇主和勞工來說就是費率的問題，連動到提高費率，可不 

可能願意多繳錢，因為雇主現在要擔擔的保險有健保、勞保、就保、職保，現在的成 

本是很高的，因為在勞退的部份是強制的，但在國外的第二層退休金非為強制性，公 

司依狀況給予，雇主不管對於調多少聲音都是反彈很大的。 

  如果自願離職者也可以領取的話，可能也會形成勞工隨意性的就離職，所以政府的態

度還是覺得就保還是以非自願性為主，自願性納進來牽涉的範圍很廣，不過我們的就

保法有放寬就是定期契約也是可以領取，但會多一個條件就是要一個月找不到工作，

所以也是有設定門檻，若爾後覺得部份性自願者要進入，那應該也要設一個多久沒找

到工作才可以領取，很多機制都是要搭配，而不可能浮濫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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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日期 2019 年 5 月 訪談時間 15 時 30 分-16 時 30 分 

受訪者代碼 B2 職    級 前就服務站站長 

單位名稱 就業服務站 訪談地點 電訪 

地址 台北市 電話 保留 

訪談內容： 

問題一：請問失業者在面臨非自願與自願離職的情況下是否有不同的失業風險？ 

回應一： 

其實這個牽涉到一個人面對風險的主動性與被動性問題，因為自願離職者已經很明

確的知道未來要承受的風險有哪些，他自己已有評估了所以決定要離職的情況，但

非自願離職者他很明顯的是突發性的，是非自我願意要去面對的，所以他們的風險

是不太一樣的，風險會有程度上的差別。像你剛才說的那種情況應該是屬於被動變

成自願離職者，所以應該仍屬於非自願離職者，所以基本上是人為操作的因素，他

失業的情況是不是自願去承擔，兩種的定義不同。 

  

問題二：對於我國現行的就業保險法中，失業給付、職業訓練津貼、提早就業津貼僅提 供 

給非自願離職者，而排除自願離職者以及三年內保險年資未滿一年以上之被 保險

人，後者這類型的人員也多半是初次就業者，當初立法之設計是出於差序治理體制

與財務平衡的考量，惟今失業的風險對勞工而言並無差異，這樣的限制是否符合國

家保護勞工免於失業的立法精神？ 

回應二： 

就業保險的初忠是一個保險制度的概念，也就是在正常的工作範圍內工作的薪資收

入裡面，做部份的提撥，當面臨到非自願性，非主動性的風險時，由這裡面去做一

個補償，原來的定義應該是這樣，所以不是說我自已主動離職的時候，也要求要有

這樣的支付，這個本意應該會跟政府原本要開辦的就業保險不同，如果你期待不管

是自願還是非自願都希望可以有這個補助的話，那就會回歸到一般的私人商業保險

模式，如果你知道即將轉職或是離開現有的工作或消失現有的薪資水準，也能夠得

到補償的話，應該是回歸到商業保險，政府的保險應該是救急不救窮，對於就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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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應該是如此的，我們的國家目前沒辦法到大政府的狀況，我們應該是一個福利

補充性的國家，沒辦法大到每個一個人面臨失業時，都要給予補助，我覺得這樣我

們的稅金都會不夠吧。 

我基本上我認為政府的政策應該還是在適當的基準線上，如果我今天有這個能力去

轉職，去承擔轉職的風險，那為什麼還需要政府去補助我呢，政策福利本來就是有

限的，應該是用在刀口上，以這個概念來看的話，如果兩個勞工來看，一個是眼高

手低找不到理想薪資的勞工，一個卻是被雇主資遣的，兩個相較之下，很明確的知

道哪個是需要受到保護的，我覺正確的概念是這樣的會比較妥當。 

  

問題三：請問目前我國對於自願離職者、初次尋職者之協助措施為何？這些措施是否能夠給 

予實質幫助，協助進入勞動市場？ 

回應三： 

目前我比較知道的是新北市的政策，而中央的政策都大同小異，都是比較針對特定

對象或是基礎青年的部份，新北市政策有一個初次尋職青年服務跟非典型青年轉正

職的補助，這兩個都是有補助，18-29 的青年為主，在尋職期間會有一些補助，但

必需配合就業服務站的一些措施或是心理諮商等輔導政策，這個部份是跟中央比較

不一樣，對初次青年比較不同，在中央的話大概就是職業訓練，還有職場學習在適

應計畫，像桃園好像也有針對初次尋職者給予一些補助，可能各地方都有不同的政

策，但中央就是比較偏像剛才所說的。青年沒有分自願還是非自願，只要符合青年

的部份就可以。 

政府有推很多在職訓練，產投啊，都是補助給企業去做一些在職勞工的轉型，像

各地方政府也有，像新北有勞工大學，就針對一定要是勞工在職者，但這些訓練

有些是跟職業有相關還是非相關，但對是一個轉職的機會，因為我覺得自願離職

者的協助，不是在於錢，而是在於技術協助或是技術輔導的資源而不是金錢上面

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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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我國就業服務法之促進就業措施有訂定對特定弱勢求職者之特別就業服務，其中 

「長期失業者」需達到長期失業之要件才能給予協助，是否會形成政府無法 在第

一時間協助失業者，造成後續恐需花費更多的人力成本使勞工重返勞動市場？ 

回應四：  

基本上我還是覺得要看需求不同來決定我們的政策有沒有效，因為以失業者剛失業

或失業一段時間需求是不一樣的，以剛失業者而言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的經濟需

求是比較低的，是不需要這麼大的經濟支援所以感覺好像所謂的補助什麼都沒有，

那是因為要趕快再投入職場或技能的提升，如果一開始就給予津貼補助，很容易會

產生福利依賴的情況，但若一個勞工他已經失業很久甚至到達長期失業的狀況，那

他的需求又不一樣，他本來有的積蓄或一些實力可能就都已經被消秏掉了，確實就

有需要政府的經濟補助方案，需求不同或有不同的配套措施，不可一概而論，基本

上我還是覺得就業市場還是回歸到市場的機制，政府的政策是補充性的，不是福利

平等的狀況。 

 

問題五：參考德國與日本制度設計並沒有非自願性或是自願性區別，均可領取失業給付，同 

時失業者需配合接受職業訓練中心介紹工作，倘若未依規定指示至職訓中心報到或

拒絕接授合理的工作將短縮給付期限，此外，二者差別在於自願性離職者若無正當

的理由時將有最長 12 週給限制的規定，將失業金給付、職 業訓練及就業介紹連

結，透過積極促進就業的方式除了給予維持生活之給付 外，也同時協助儘快再次

就，我國是否可採行這樣的作法給予自願離職者、 初次尋職者相同就業措施對政

府、雇主或勞工有怎樣的影響？或幫助？ 

回應五： 

我覺得德國跟日本的制度沒有區份，也許是尊嚴勞動尊重每個人都能有尊嚴的工

作，但民族性與國情的不同，生活文化不同，在台灣不見得可以適用，因為即便我

們的政策已經說失業津貼補助非自願給 6-12 月，但這段時間你必需配合政府的就

業服務政策、職訓，想辦法讓自已脫離失業的狀態，這本來是一個立意良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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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還是有一些人還是會想盡辦法，讓自已從自願性失業變成非自願性失業，或是

拉長那個補助，他可能不見得可以符合請領資格，他都想要想盡辦法來獲得，也許

他有個人的需求，但就公平性來講他是真的需要嗎，還是社會福利的依賴，我覺得

這個部份在台灣是需要考量，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大政府的福利制度政策，而是建構

在有限的條件之下，若是要這些人都可以有相同補助，那除非在這期間有更多的配

套措施，比如付出類似商業保險，那這就是另一種政策，而不是福利，如果每個人

都有之前付出一些成本，那之後在選擇要不要面對失業的風險的資本，那我覺得這

樣的方向跟我們要做福利政策是不同。 

我也不認為我國的現況可以像德、日這樣有這麼高的約束力，有可能會去養成更多

的福利依賴，在財政上面雇主在就保上面付出的費用是高於勞工許多的，這樣是有

一種逼迫雇主要照顧好勞工，不能讓他隨意離開及資遣，所以我要求你雇主必需要

為這個勞工繳比較多的部份，基本上雇主必需為勞工負責的這個概念在裡面，但如

果今天你要僱用這個勞工必需為他負責，但如今天是都可以請領，那概念又不一樣

了哦，那雇主會質疑為什麼要多付一筆相對高額的錢，讓勞工隨時可以離開的風

險，對雇主的經營是不穩定。我今天這個政策的目的是要保護誰，勞工若可以這樣

的話，勞工可能會隨意離職，因為這筆錢可以支應我的生活，但就不會去考慮到哪

些風險是真的需要去面對的，對於雇主而言，他也會相對是依政策法規，我對勞工

有付出一筆就保的費用，那我就不會在莫名奇妙的情況下隨意換人。  

對政府的影響更大，因為就業市場呈現不穩定的情況，政府面臨到的政策風險更

高，倘自願都可以離到一筆費用，那也許雇主就不願意付出這麼多費用，一定是轉

嫁給政府或勞工，勞工一定不願意啊，那這樣會影響到政府的風險管理，而且這樣

對對就服站的人力更是影響，自願與非自願均納入的話，完全是不同的基準在做服

務的啊。 

對勞工而言我不認為長期來看是受益的，如果說要在不管任何情況的失業都要有給

付，那這樣的費率提高，那就會以現在的退休金制度一樣，我當然會希望我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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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有要回饋啊，但不管在怎回饋都不見得是夠的，我不認為，政府應該要做到

滿足每一個勞工經濟上面的需求，也許其他配套措施可以有，但失業補助的部份，

我不認為應該是要平等的，也許短期是不錯，但長期不見得對勞工是好的，因為就

業市場一直在變動，應該要趕快就業，否則是否會有鼓勵失業的風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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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日期 2019 年 4 月 28 日 訪談時間 17 時至 18 時 10 分 

受訪者代碼 C1 職    級 工程師 

單位名稱 私人公司 訪談地點 電訪 

地址 新竹市 電話 保留 

訪談內容： 

問題一：請問否知道自願離職與非自願離職之間的差異性？請問受訪者的工作年資多久？ 

回應一： 

我現年 41 歲，累積的工作年資約 16 年左右，現在這份工作約做了二年多了，我知道自願性

失業與非自願性的差別，自願性的離職無法跟公司要求資遣費，但非自願離職可以跟公司要

求資遣費。 

 

問題二：請問是否知道除了勞工保險外，還有就業保險？就業保險的給付項目為何？ 

回應二： 

我只知道勞工保險，不知道還有就業保險耶，也不知道就業保險有什麼給付可以申請。 

 

問題三：請問受訪者是否有過失業的經驗？是在什麼原因下失業？若是自願離職的話請問原 

     因是什麼？在找尋下一個工作時是否有時間或其他外來的壓力？ 

回應三： 

有，目前從出社會到現在大約換了四、五個工作，通常在想要轉換跑道、公司的政

策，或是福利不好，都是自已離職的，前一次的工作大約待了七年多，離職是後續

因為雇主太過苛求，不斷的增加工作，或未經過雙方同意而減少一些福利或改變了

一些條件，讓我覺得工作起來很有精神壓力，讓我覺得工作無法負荷，而想換新的

工作。 

在離職後因為有家庭及小朋友的關係，經濟力壓力蠻大的，我在決定要換工作之前

就已經開始在找工作了，在還沒有找到下一個工作的時候我就先離職了，所有我有

時間與經濟的壓力，在找工作這段時間的經濟花費均是由我先前的儲蓄因應，家裡

的人沒有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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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若是自願性失業的話在找尋下一個工作的期間，生活的經濟來源為何？是否會向地 

方就業服務站或勞動局找尋相關資源或諮詢嗎？如果有的話，是否有得到預期的幫

助？如果沒有，那又是透過什麼方式或管道獲得幫助呢？ 

回應四： 

我在找工作的時候都是透過 104 人力銀行或是 111 人力銀行來找尋，並沒有想過向

地方政府或是勞動局尋求資源，因為覺得這些單位服務沒有很好而且很官方化，沒

有幫助，因為我覺得政府單位跟企業的需求之間是有脫節的，政府單位職缺好像比

較少，使用民營的就業網好像比較快速可以找到工作，所以我完全沒有使用政府的

資源。 

 

問題五：若政府擴大提供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相同的就業協助資源或措 

施，是否對受訪者求職時有幫助，對於協助的部份哪些又是最需要的？（職業訓練？

失業補助？） 

回應五： 

在失業的時候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經濟，我覺得如果政府可以提供與非自願離職

者相同的協助那當然是最好的，因為最需要的就是錢，讓我比較安心，但覺得好像

有點浪費社會資源，我覺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時候還不是要我們多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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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日期 2019 年 5 月 13 日 訪談時間 17 時至 18 時 20 分 

受訪者代碼 C2 職    級 勞工 

單位名稱 桃園市政府 訪談地點 會議室 

地址 桃園市 電話 保留 

訪談內容： 

問題一：請問否知道自願離職與非自願離職之間的差異性？請問受訪者的工作年資多久？ 

回應一： 

我現年 34 歲，目前在職中，工作年資大約 10 年左右，現在這個工作約 3 年，從事

服務業，我知道這兩者的差異性，自願離職是不可以領失業給付，非自願性離職是

可以領的，以及相關的就業補助、職業訓練、產業投資。 

 

問題二：請問是否知道除了勞工保險外，還有就業保險？就業保險的給付項目為何？ 

回應二：大概知道就業保險，但對於細項不太了解，沒有實際去了解。 

 

問題三：請問受訪者是否有過失業的經驗？是在什麼原因下失業？若是自願離職的話請問原 

因是什麼？在找尋下一個工作時是否有時間或其他外來的壓力？ 

回應三： 

有失業的經驗，大多是因為人和環境的問題，我對於同事之間的相處，還有公司職

業安全環境沒有很好，公司沒有改善的意願，我的離職決定有些是有事先規劃的，

有些則是突發性的，我蠻常換工作的，也有因為是想嚐試的工作，在失業找尋工作

的期間，要看找工作時間的長短耶，若是要找比較久的話就有壓力，我通常都是花

一、二個月的時間找到下一個工作，但也有是離職前就已經找到下一個工作了，我

在找工作的時候沒有想過一定要找什麼行業，所以蠻容易就找到下一個工作的，我

的薪資大概就是介於 23-34k 左右，在找工作的時候比較沒有家裡的壓力，我的壓

力是來自於自已，因為我怕待業太久的話會不知所從，我怕我的技能會因為時間長

的關係而流失，會影響我下次再就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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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若是自願性失業的話在找尋下一個工作的期間，生活的經濟來源為何？是否會向地 

方就業服務站或勞動局找尋相關資源或諮詢嗎？如果有的話，是否有得到預期的幫

助？如果沒有，那又是透過什麼方式或管道獲得幫助呢？ 

回應四： 

我在找下一個工作的時候，經濟來源是透過過去的積蓄，我不會去跟家裡說，我在

找尋工作時候有曾經向公立就業服務站諮詢過，算是工作的媒合，看一下有沒有什

麼工作，也有上網去看，如台灣就業通，或者是 104、111、518 等人力銀行，就業

服務站也有職訓的資訊，但因為自願離職的選擇比較少，好像是資格不符，所以我

也沒有在問，職訓的資訊上面會寫說要是非自願離職。 

就服站還有政府辦的就業博覽會、勞動部辦的活動啊找到工作的機會比較低耶，

可能他都是要低階的，或是說高階的，基本上對於我們這種中等的媒合度是比較

低的，得到的幫助好像比較小；我都是透過私人就業機構，感覺他們的效率比較

好比較快速，因為職缺比較多。 

 

問題五：若政府擴大提供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相同的就業協助資源或措 

施，是否對受訪者求職時有幫助，對於協助的部份哪些又是最需要的？（職業訓練？

失業補助？） 

回應五： 

我覺得如果政府可以協助自願離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相同的資源的話我覺得會很

有幫助，我覺得特別是職業訓練，因為可以找尋第二專長，因為我會失業可能是因

為競爭力不足，而且也不會有經濟上的壓力負擔，可以不用吃自已的錢，當然如果

要配合政府的措施我也是非常同意的而且可以配合，因為所有的給付好像也都是必

需要一定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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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日期 2019 年 5 月 28 日 訪談時間 14 時 10 分至 15 時 

受訪者代碼 C3 職    級 勞工 

單位名稱 桃園市政府 訪談地點 會議室 

地址 桃園市 電話 保留 

訪談內容： 

問題一：請問否知道自願離職與非自願離職之間的差異性？請問受訪者的工作年資多久？ 

回應一： 

我不太知道，因為我才剛退伍出社會沒多久，印象中好像就是可不可以請領失業救

助吧。目前在現在這個工作約 2 個月左右。 

 

問題二：請問是否知道除了勞工保險外，還有就業保險？就業保險的給付項目為何？ 

回應二： 

不知道，每個月的薪資條好像只有寫勞保、退休金的錢，也不太了解就業保險的給

付項目是什麼。 

 

問題三：請問受訪者是否有過失業的經驗？是在什麼原因下失業？若是自願離職的話請問原 

因是什麼？在找尋下一個工作時是否有時間或其他外來的壓力？ 

回應三： 

我之前在學生時期有打工過，但都是很短期的一、二個月那種，退伍之後找過一些

工作，但工作期間也都是很短，最長的是在機場地勤做過 7-8 個月，後來知道桃園

市政府環保局有招考清潔隊員我就順利考上了。我因為剛出社會學校所學的與私人

公司要的落差太多，私人公司可能要你會好幾個技能，也就是一個人當好幾個人

用，但我還沒累積到這麼多的工作經驗，所以想找到合適的工作是有點困難的，只

能找一些沒有特別要求的工作，但這些工作給的薪水都沒有很好。會換工作都是待

遇不是很好，去做了之後發生不能適應的情形。 

在還沒找到工作的時間當然會有壓力啊，因為還需要靠家裡的人給我生活費，最大

的壓力就是家裡的人會一直關心找工作的情況，也聽到其他的同學順利找到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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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有壓力。 

 

問題四：若是自願性失業的話在找尋下一個工作的期間，生活的經濟來源為何？是否會向地 

方就業服務站或勞動局找尋相關資源或諮詢嗎？如果有的話，是否有得到預期的幫

助？如果沒有，那又是透過什麼方式或管道獲得幫助呢？ 

回應四： 

我經濟來源除了是靠自已先前的積蓄但因為工作經驗不多，相對存款也不多，經濟

來源主要還是要家裡的幫忙。在找工作的時候不會去找就業服務站或是勞動局耶，

先前是有看到勞動局相關單位有求職的廣告，但沒有仔細去瞭解過，以前在學校快

畢業的時候，學校是有安排校園的就業博覽會啦，但去登記也沒有下文，學校也沒

有教導我們一些求職的技巧，感覺學的跟企業要用的人才落差很大。我的求職管道

是透過 111、104 或政府的求職網，因為家裡的人有在公家單位所以會希望可以進

到公家單位，比較有保障。 

  

問題五：若政府擴大提供自願離職者及初次尋職者與非自願離職者相同的就業協助資源或措 

施，是否對受訪者求職時有幫助，對於協助的部份哪些又是最需要的？（職業訓練？

失業補助？） 

回應五： 

對像我們這種社會新鮮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可以有職業訓練，因為外面公司要求的

技能實在是有點多，要會很多項技術，但學校教的偏理論與企業的需求落差蠻大

的，若是可以給予我們社會新鮮人補助，我覺得我們最需要的職前訓練，讓我們可

以自由選擇訓練的單位及訓練的課程，然後費用是國家補助的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幫

助很大，其次我覺得可以提供給予一些生活津貼，讓我們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去探

索或找尋自己想要的工作或許會比一出社會就面臨經濟壓力來得好一點，也不會說

為了趕快投入職場而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評估這個工作到底適不適合我。 

 




